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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文函

级约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二曰

联合国

秘书长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 

秘书长先生，

谨送上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四次年度报告，这份报告是按照大会第3357 
(XXIX)号决议中所核准的委员会的规约第十七条编写的。

这次的报告载有许多需要大会作出决定的建谈为了便于参考起见，在第一章 

的前面搞要说明这些建议。

如蒙将这份报告提交大会，并按照规约第千七条规定，^参加委员会工作的 

其他组织的行政首长，将这份报告递交各理事机关以及工作人员代表，不胜感激》

我借这个机会再向你致最崇高的敬意9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主席

劳尔•基哈诺（签名）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四次年度振告中 

须由联合国大会和其他参加组织的立法机关作出决定的

各项建议的搞要

参考段次

153

92 对比职等:用以比较联合国共同制度与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之间薪给的

职等

专门人员以上职类的子女津贴: 按当地货市计算的津贴给付数额不应少 

于上次确定的美元数额（即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的数额4 5 0 美元）的 

当地货难等值;这一办法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实施

解雇偿金:关于对定期任用而服务不满六年的工作人员给付偿金的条文 

的更正

服务终了补助金:加设新的应享权利

回国补助金：给付此项补助金，须由工作人员签字声明，他不打算在其

164

174

186

194

最后服务地点所在国长久居留 

死亡补助金：第 1 9 4 段中订定核准条件

233—2 3 4教育补助金:离国服务的工作人员为子女大学教育支出的费用仍应得到 

教育补助金的补偿, 目前对在父( 毋 ）亲服务地点所在国受大学教育的 

子女不发给补助金的规定，应该取消

239 应按支出费用和给付补值的货市, 规定 " 最低数额" , 以保障补助金的 

价值

246 残庚于̂ 盲费用m m H Ê :残废子女的教盲费用应依照所订的梭别条件在 

教育补助金项下得到补偿。



第一章 

组织问题

A. 规约的接受

1.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八H大会第3.357 (XXIX)号决议核准的国际公务员 

制度委员会规约中第一条规定：

"委员会应对联合国和参加联合国共同系统并接受本规约的专门机构和其 

他国际组织执行其职务、，•"

委员会成立的最初两年，已有参加联合国薪给和津贴共同制度的1 0 个组织，和联 

合国本身接受委员会的规约。 其他两个组织，虽然没有正式接受规约，但充分参 

加了委员会的工作2。

2 . 自从编制委员会第三次年度报告，以来，正式接受规约的情况并无改变。

3 . 但是，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曾与委员会接哈，该基金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 

五日大会第32/107号决议设立的专门机构7-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大会第3 2 /
决议邀请它" 参与联合国共同制度，特别是接受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规约 

该基金执行局于一九七七年十:Î 月第一届会议核准采用联合国共同制度来决定基金 

工作人员最初的薪给结构，并授权基金总裁发动与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主席讨论 

共同制度内对拥有少数工作人员的新筹资机构略予变通的规定。

， 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 

民用航空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气象组织， 

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 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关税及货身总协定。

， 《大会正武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A/3a//30)。以前的报告 

如下：第一次年度报告，《同上，第三千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A/10030);  
第二次年度报告，《同上，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 》（A /^ 1 /^ 0 )。



4 . 经过初步讨论之后，农发基金付总裁在委员会第八届会议上告诉委员会说，

在与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举行的初步会议上曾查明几点，对于农发基金总裁认为基 

金的情况特别、适用的服务条件稍微与共同制度中所规定者不同，已在考虑将来在 

共同制度内计及。 剩下的三点是：农发基金一般事务人员» 的补偿，因为他们 

没有权利享受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一般事务人员所享的在合作社购物的权利；同 

样地，在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中也要顾到农发基金的专门职类工作人员没有享 

受到粮农组织专门人员所享的那种外交特权；一般说来，农发基金的工作人员是新 

到萝马的，必须给付的祖金远较拟订服务地点差价调鉴数指数计及的租金为高。

. 5 .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农发基金已经采用共同制度的薪给结构，并注意到由 

于它与行政协商会和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有过接触，事实上它已参加了共同制度。委 

员会对于农发基金兼顾它的特别情况和共同制度的标准条件所作的努力再度表示赞 

赏，并核可在此阶段需要委员会采取的唯一行动，即同意在罗马作下次住房调查时， 

特别顾到农发基金工作人员给付的租金。

B.

6 . 大会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三十二届会议第一一0 次全体会议依 

照第五委员会的建议核可任命一九七八年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成员如下：

理查德，阿克怀先生（加纳）( 付主席 ) *
阿姆贾德•阿里先生（巴基斯坦） P  
迈克尔 . 阿尼先生（尼日利亚） **
阿纳托里，谢苗诺维奇，契斯蒂亚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帕斯卡尔，弗罗肖先生（端士 

哈克萨尔先生（印度）**
阿赛，希利斯先生（大不列敷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松井明先生( 日本）***



吉里，诺塞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安东尼奥，丰塞卡，皮门特尔先生（巴西） 

让 ，路易 •普利會先生（法国）***  
埃尔萨，波斯顿夫人(美利坚合众国）

劳尔，基哈诺先生（阿根廷）（主庸） * 
杜杜•提亚姆先生（塞内加尔） A 
哈莉马 . 瓦尔札齐夫人( 摩洛哥) * *

*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9
** 一九八0 年千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C . 委貝会召开的会议和审查的问题

7 . 同往年一样，委员会于一九七八年召开了两届会议：第七届会议于二月二 

十七日至三月十七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第八届会议应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的邀请于七月三日至二十八日在巴黎该组织总部举行。

8 . 在在度开始时，委员会认识到它在以前的工作中认为须要作进一步研究的 

许多问题，再加上大会发交的那些问题，结果是，工作方案超过每年两届三周的会 

议能够处理的限度。 委员会又回想到行政协调委员会在其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委员 

会第三次年度报告（A /32 /3 62 ,第 2 8段 ） 的意见中所表示的关切，认为"审查 

各组织薪给制度的速度要配合各组织的参加的能力，，，。"

9 . 因此，委员会检查它的工作方案，优先处理大会要求委员会于一九七八年 

提出报告的那些问题，而在议程上保留它本身以前认为紧急的和重要的其他几个关 

于审查薪给制度的问题。 此外，委员会重申它坚信在更为迫切的薪给问题压力之 

下，不应忽略规程第十三，十因和十五条规定的长期任务。 另一方面,以前排定



于一九七八年研究的许多问题，必须延到以后几年再行处理。

1 0 . 因此，委员会第七和第八届会议处理的主要问题如下：

( a ) 在规程第十条和第十一条涉及的薪给和津贴一般方面关于联合国专门以上 

职类薪津和比较国公务员•制度的薪津之间的" 诺贝尔槐耶比较原则" 的一些问题(两 

项公务员制度之间的对比职等的确定；评价和比较全部补偿的方法的研究；养恤金 

和应计养恤金薪给水平的比较；西项公务员制度的薪津水平之间差数演变的审查， 

并考虑是否需要改变联合国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以免由于疏忽而冒差数变动 

的危险）；一九七五一一九七六年委员会审查薪给制度（大会曾要求它对此项制度 

作进一步的研究）弓I起的一些问题，即离职工作人员的权利和教盲补助金的条件； 

男有委员会自己认为值得特别研究的两项权利，即专门以上职类人员的子女津贴和 

残废子女的特别教育补助金；由委员会继续研究总部以外服务地点工作人员（"外 

地工作人员" ）服务条件；确定一般事务职类工作人员薪给税、毛额薪给和应计养 

恤金薪给的原则；最后，还有以前没有列入委员会工作方案的两个问题，但是由于 

世界经济和货市的情况，急需处理，一个是货币的不稳定对薪给制度的影响的问题,̂ 
特别是美元贬值问题，和应计养他金薪涛水̂平问题；

( b )按照规约第十二条的规定，委员会在对总部地点一般事务人员薪给表继续 

责责的范围内，在巴黎作当地一般最佳条件的调查，并准备在其他总部地点作类似 

的调查；

( C ) 在工作分类方面，按照规约第十三条的规定，制定各职业分组的共同类别；

( â ) 按照第十四条的规定，继续研究联合国系统终身从业的慨念和发展，和作 

为全盘人事政策一部分的征聘政策。

11. 一九七八年委员会对这些问题所做工作的扼要说明，以及必要的结论和建 

议载见本报告以下各章。



D. 附属机构

12. 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问题咨询委员会是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于一九七六 

年依照大会第3418A(XXX)号决议的授权设立的，一九七八年的成员如下：主席, 

帕斯卡尔，弗罗肖先生，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成员；三浦先生（曰本）；杰弗里•穆 

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 雷文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詹姆斯• 
德索萨先生（巴西D , —九七八年被任命接替辞职的贝尔纳多. 费兰先生（委内端 

拉 ）；和纳纳•韦雷科，阿姆佩姆二世（加纳），他以前的名字是奥冯博，一九七 

八年起续任四年。 差价调鉴数咨委会于五月二十二日至三十一日在伦敦政府间海 

事协商组织总部举行了一届会议。 本报告第1 4 3 至 1 4 7 段倚要地叙述了该届 

会议的结果.



第二章

根据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决定而采取的行动

1 3 .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就有关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问题而作出的决定， 

除第6 段已提及的关于任命成员的问题外，逐同下列两项有关：（a) 委员会的第三 

次年度报告4 予算和行政安排。

A . 委员会第三次年度报告所引起的决定

1 4 . 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根据第五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第32/200 
号决议共分三个部分。

审查联合国共同制度同比较国公务员制度薪津水平之间的关系

15 . 大会在该决议第一节注意到委员会的保即委员会将缝续不断地审查比 

较国公务员制度（即美利坚合众国的公务员制度）同联合国共同制度薪津水平之间 

的关系， " 特别是审查服务地点调整数的运用可能造成的任何差异" 。 大会还请 

委员会报告这项审查的结果，特别是" 是否可能修订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以及它 

已" 采用什么步骤加以适当纠正"。 委员会应决议这一部分的要求而提出的报告 

见下面第四章。

修订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

1 6 . 大会决议第二节核准委员会关于改革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的建议，其中规

《同上：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A /3 2 /3 0  ) 。

《同上：第三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l o a 第 V 3 3 / 4 4 7 号文件。



定 " 服务地点调整数级数的变动以百分之五的指数变动为基础，而不以五点的指数 

变动为基础" 。 大会还授权委员会" 采取切必要措施^ 以执行这项改革委 

员会振此作出必要的解释和指示，以便当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实行这项措施时，旧的 

级别过渡到新的级别，不致影响到将要支付的服务地点调整数额，也不致影响到已 

经 ‘ 计分 ' 级别更动日期. 各主要服务地点现在的服务地点调整数级别，可见本 

报告附件一的图表。

曰内瓦一般事务职类人员的薪给

1 7 . 大会决议第三节赞赏地注意到，委员会根据其规约第十二条的规定对日内 

瓦一•般事务人员的薪给所采取的行动的报告，以及秘书长和其他有关机构行政首长 

为执行委员会所建议的薪给数额表以及作出适当的过渡性安排而采取的行动（A /
C. ^ 3 2 / 5 1  ) 0

1 8 . 委员会规约第十七条的规定要求委员会在其提交大会的年度振告中列入 

" 其所作决定和建议的执行情况的资料" 。 根据这项规定，委员会提出下列关于 

七小有关组织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行动的资料。

1 9 . 正如大会第3 2 /2 0 0 ^决议第三节所注意到的，联合国秘书长按照委员会 

的建议行事，提出自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生效的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工作人员经裁 

减的薪给表，以及一些过渡性措施，正如向大会提交的报告所叙述的那样，这些措 

施是保护在职工作人员在该日期所达到的薪给水平。

2 0 . 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满意地注意到有三个姐织采取了一样的行动，它们是世 

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組织（知织产权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 

协定（总协定），它们的薪给表根据规约的规定同联合国的薪给表是一致的。 世 

界卫生组织（：11生组织）也采取了一样的行动，这项决定是总干事行使规约所规定 

的权力采取的，并向执行局作了报告。 6 在第六小组级即国际电信联盟（电信联 

盟 ），新薪给表是由该组织的秘书长执行的，不过他根振工作人员合同中他所担负

总部设在伯尔龙( 纖士）的万国邮政联盟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的法律义务的解释，决定同一级别里的增加数应按旧薪级表来支付。

2 1 . 关于第七个組织即国际劳工姐织（劳工组织），委员会第七届会议获悉， 

理事院—— 根据劳工姐织姐织法拥有决定权—— 决定在收到它要求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就 

修订薪给表的合法性提出的咨询意见之前，暂不对新薪给表采取行动。

22 . 委员会第八届会议获悉，劳工姐织行政法庭的法官认为法庭的规约没有授 

权给法庭提出咨询意见。 不过，他们以个人名义提出这样的意见。 他们的结论 

是，从契约法来说， " 总干事接受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建议，是职权内的正当行为，

实行新薪给表并不会侵，现有官员的既得权利" 。 但是》从劳工法来说，他们的 

结论是：

" ，…，…理事院在事先没有同工作人员工会谈判的情况下，即实施大会一九 

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32/200^ 决议所通过的一般事务人员薪给表 

和过渡性安排，是迷反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文件所明定的行政 

当局和工作人员工会之间的协议。 我们认为，虽然工作人员条例没有 

规定总干事在根据第14. 5条征求行政委员会的意见之前要进行谈判， 

但根据劳工法的原则，工作人员有理由认为总干事应该这样做， 因此, 
当谈判结束后，我们认为他应把谈判过程中提出的各项修正案再次提交 

行政委员会。 "

2 3 . 委页会获悉，劳工姐织理事院先前决定它将接受行政法庭的咨询意见作为 

有约束力的意见，现在也已决定接受这三位法官以小人名义提出的意见作为有约束 

力的意见。 因此，它决定总干事应就修订的薪给表问题进一步同工作人员谈到, 
并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的下一届会议上提出报告。

2 4 . 委员会遗憾地注意到，尽管象联合国秘书长在大会第五委员会的发言所提 

到的设在日内瓦的各组织行政首长之间已进行了协商，但是到现在还未商得一小共 

同的，决办法，造成设在日内瓦的七个组织中有一个组织的工作人员的薪酬是按照 

同其他六个组织不同的办法计算的。 委员会认为，在同一服务地点工作而又属于



同一职类的工作人员应有同样的服务条件，这是共同制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因此，它不得不对这个局面表示关切。

2 5 . 劳工姐织法庭的法官以小人名义提出的意I 似乎没有注意到关于要使联 

合国共同制度内的服务条件一致化这♦ 新的情况。 这个情况是由于通过了公务员 

制度委员会的规约（劳工组织也接受这个规约），以及委员会承担了规约第十二条 

第 1款所规定的职责而产生的。 虽然他们说他们的意见只是谈到劳工组织的规则 

和程序的具体情况，但委员会必须指出，如果他们把" 除非事先同工作人员谈判， 

不然，从劳工法来说，修订薪给表将是非法的" 。 这个看法当作一个普遍的原则, 
郁么就会对联合国«"系统借以订立薪给的法律基础以及为此目的而跟着建立的程 

序产生不良的影响。

B . 予算和行政问题

26 . 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注意到大会核可了一九七八---------九七九商年期方案予

算，以及所作出的有关决定。 委员会通过了它对这两项决定所涉及的问题的意见 

说明，并在适当时将这些意见说明递交了联合国秘书长。 它也同样愿意提请大会 

注意这些意见说明。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主席.和付主席的酬金

2 7 . 委员会遗憾地注意到第32/21 2号决议第十一节内的决定，即推返对增加 

主席和付主席的酬金的建议采取行动。 这项增加已列入委员会根据规约第二十一 

条的规定而提出的提议中，并得到行政协调会的同意，而且秘书长已把这项增加列 

入其慨算中。 第五委员会态度的改变，也许是一些代表把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主席 

同行政和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情况等同看待而造成的，委员会认为应该明确 

指出，这两个组织的主席团成员的任命方式以及任务和责任的性质是有所不同的。 

因此它坚决希望秘书长在应要求研究这个问题时，以及大会报据其决定在第三十三



届会议优先审议这个问题时，将按照这个问题的具体情况来加以审议，同时充分考 

虑到委员会及其两名专职的主席团成员的地位和责任。

委员会成员旅行乘坐Ifc位的等级
■  I. ■—  ... ， ，， —

28 . 委员会获悉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根据第五委员会的建议就大会各机构和附 

属机构的成员旅行乘坐般位的等级问题作出的第32/198号决定。 由于这项决定 

关系到委员会成员，委员会必须指出、第五委员会显然没有充分注意到它所设想的 

行动所涉及的问题。 委员会成员没有获得联合国任何形式的酬金，而且他们懷慨 

地把时间献给联合国大都没有净M尝。 因此他们的情况是不能同也受到这项决定影 

响的秘书处受薪高级官员的情况相比拟的。 此外，大会似乎不了解》根据规约委 

员会成员必须是有地位的人，由于他们在本国大都担任的或曾经担任高职，因此有 

乘坐头等舶:位旅行的巧惯。 如果在他们懷慨提供服务时不给予他们这种习以为常 

的优那只能使接受在例如本委员会这样的组织里为联合国提供服务的专家的质 

量受到不利的影响。 委员会认为，哪些成员可继续享受乘坐买等舶:位旅行，哪些 

成，员今后不能再享受此等权利，这之间的区别也是令人反感的。

2 9 . 因此，委员会相信，大会在充分认诉到受此项决定影响的各种职类的人士 

的一切问题之后，将会在下一届会议上重新审查这项决定。



第 三 章

币值不稳定和美元贬值对 

联合国薪给制度的，响

导言

3 0 . 在委员会审查联合国薪给和津贴共同制度的各个方面的过程中，委员会 

面对到币值极度不稳定—— 特别是美元对许多其他国家货币剧烈贬值—— 最近对这 

个制度所生影响的问题。 显然地，各国货币之间原有的对等关系现正崩清，特别 

是作为联合国会计货市的货市现正下跌，这对各组织的影响通超过对薪给制度的影 

响。 不过，委员会认为有责任让会员国政府知道薪给制度正在遭受到的严重压力， 

有责任加以分析，并尽可能提出减轻压力或节约的措施。

3 1 . 受到影响最显着的地方是曰内瓦，因为日内瓦是共同制度的工作人员最 

多的一个工作地点。 但是，必须強调，这个问题并不只是关系到日内瓦、维也纳 

和少数其他几个大的工作地点。 每一个工作地点都受到♦ 响，包括那些持续有相 

反趋势的地点，即当地货予对美元贬值的地点。 在本国有财政承担的个别工作人 

员，不论工作地点在哪里，包括纽约在内，当本国货市对美元升值时也会受到影响。

32 . 在薪给制度内对币值不稳《定特别感到受影响的有下列方面：

( a ) 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 日内瓦的服务地点差价调整等级已经达 

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这几乎完全是由于'r率变动所造成的。 结系，薪给 

制度的运用发生了不正常的情况（例如，对应计养tà金薪给与净薪给总额之间比例 

的影响，实得薪给的损失等）；

( b ) 专门人员和以上职类的应计养恤金薪给，这因这种高水平的服务地点 

差价调整等级对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加权平均数的影响而受到影响；



(c) 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应计养他金薪给，这受到以当地货币表示的薪给转 

换为美元时所用的汇率的影响，所以它 与 专门人员职类应计养恤金薪给之间的关系 

发生不正常的现象； 7

( d )在市值相对于美元升值的国家内所支付的养恤金的当地货币价值。 不 

过，这个问题不在委员会职权范围内；

( e ) 以固定美元款数表示的津贴和应享权利，例如专门人员职类的子女津贴 

以及教育补助金. 这些敦项在以一些当地货市表示价值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8

3 3 . 委员会在第八届会议上曾致力于使这些问题有更明确的范围，以期评价 

其后果和考虑可能的补救办法。 为此，它面前有一分由其秘书处在一名顾问协助 

下所编制的报告。 另外它面前有电信联盟秘书长的信递送该姐织行政理事会通过 

的决议案文，又有万国邮联国际局局长的信递送该组织执行理事会通过的决议案文; 

又有总协定代表的一项照会；以及总部设在日内瓦、巴黎和维也纳的各组织的工作 

人员的代表联合表示意见的一件声明。

A. 对专门人员和以上职类的净薪给的影响

3 4 . 委员会首先动手研究薪给制度，特别是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保障 

专门人员和以上职类的工作人页的薪给不受通货膨服和货币不稳定的，响的程度。 

它注意到，自一九七一年以来，大会曾两度核可增加基薪。 薪给制度还进一步作 

了各种改善，例如：在服务地点差价调墓等级下作襄细的调整，以便及时反映汇率 

的变动，而不致有不当的远延；改正过去在有受扶养人与没有受扶养人的工作人员

下文第2 8 1至2 9 6 段对这些方面有更评细的讨论。

下文第1 4 8至 1 5 3段，第 236至2 4 0 段及第2 6 6 至 2 8 0 段对这些方面有

更详细的讨论.



之间的服务地点调整数的过分差异；对工作人员薪给税应用差别率，一个附带的效 

果是把第一主要受扶养人的津贴包括在受到服务地点调整的总额内。 这些改变在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七年之间在薪给制度内的作用，是难作精确比较的。 不过， 

从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在这段期间，各总部工作地点以当地货币支付的净薪给与 

当地消费物价指数相比较：在纽约和巴黎是不相上下，在蒙特利尔和伦敦则略为超 

过，而在日内瓦、罗马和维也纳则落后百分之三至五（参看附件二，表与图的第5 

栏 ）。

3 5 . 把两次绝对加薪除外再对所得到的数字—— 即单用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 

制度所得到的数字—— 加以分析以后，发现差别最大的地方是那些通货摩服不太励 

香但当地货币对美元升值最大的城市，即日内瓦和维也纳。 由于净薪给中相对于 

工作人员对养恤基金的缴款的那部分薪给（占应计养恤金薪给的百分之七，约等于 

净薪给的百分之十) 不受当地生活费用因素的，响，因而不包括在适用服务地点差 

价调整数的基薪内，所以我们可以正常地予计，单用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即 

不计绝对的加薪）包括养恤基金缴敦在内的净薪给的增加，只会相当于当地生活费 

用上液的百分之九十左右。 这就是在纽.约、巴黎和罗马所发生的情况；伦敦和蒙 

特利尔的情况稍好一点，日内瓦和维也纳略为差一点（附件二，表与图的第6 栏 ）。

36 . 对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 该日为对薪给制度进行最后一次改变的日子 

— 以后日内瓦情况进行了更详尽的审查以后发现到一九七八年四月为止，十六个 

月的薪给总额比较一九七七年一月的薪给的1 6 倍只略多出极少的数目而已。 不 

过，服务地点差价调盤数制度的正常应用原会产生相当于一个等级的五分之三的增 

加，而四月以后的各月的累积结果将会減少。 与这个减少相对的应该是工作人员 

以瑞士法郎购买一切非瑞士货时所增加的脚买力(例觀瑞士法郎对法国法郎的升值在百分 

之二十以上，而法国物价上液超过瑞士物价上i张的净增加只有百分之十六。

3 7 . 总结来说，该研究表示，以净薪给来说，薪给制度对市值不稳定和高通



货Ji胀率的压力的反应可以说是相当好的。

38 . 在接着的讨论中，以日内瓦为基地的各组织的代表指出，这些比较的结 

果虽然对某一特定职等（ 职等第五级）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但对其他职等， 

在不同的期间内，就较为不利。 事实上，虽然日内瓦的生活费用在一九七五年至 

一九七八年之间升高了百分之四，但以当地货币支付的薪给却减少了。

3 9 * 国际公务员联会代表表示意见说，如果能够说薪给制度对通货膨胀压力 

的反应" 相当良好" ，它对币值变动的反应就不是这样的。 在评价全盘情况时， 

应该考虑到这些变动对以固定美元数额表示的津贴的影响。 国际公务员联会敦促 

直接以下列各项因衆来看待这个问题：净薪给的变化，在一些工作地点当地货市所 

遭受的损失，美国公务员制度与联合国共同制度之间差距的缩小，联合国薪给实值 

的减低，所有这些因素都要求采取直接行动，把服务地点差价调整的一些等级合并 

到基薪内去及进行一次绝对加薪的方式来恢复净薪给的价值。

4 0 . 虽然承认日内瓦是联合国工作人员最多，而征候最显著的一个工作地点， 

但委员会还是强调，联合国薪给制度的基本性质是它应该在全世界实行。 在这个 

意味下，委员会认为，这个制度在未予料的压力和复杂性的情况下可以说实行的好 

得很。 无疑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方面，需要采取补救行动。 但应该认识到，问题 

的产生并不是由于薪给制度的内在缺点，而是由于币值的越来越不稳定，特别是作 

为该制度会计单位的美元的下跌，对一个世界性制度所造成的非常困难。 如果有 

什么改正措施能用来保护薪给制度不受美元疲弱的，响，委员会将建议这些措施。 

同时，必须小心行事，认免为了应付一小非常的局势采取了一些措施，到后来由于 

情况改变证明这些措施反而造成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可能比原来打算改正的那些 

现象还精。

4 1 . 考虑到这些因素，委员会审查了早先提出的各种关于改革服务地点差价 

调整制度的建议：教科文组织和总协定在一九七五年提出的建议，即在应用薪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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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时要把币值变动所造成的改变（这应给予全部补偿）与通货膊胀所造成的改变 

( 这应照目前办法只予部分补偿）商者加以区别； ，以及弗罗肖先生向一九七一-

九七二年联合国薪给制度特别审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即改变在服务地点差价调 

整制度中对工作人员的养恤基金缴敦的对待方式，旨在对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指数的 

改变给予全部补偿。 《°

4 2 . 委员会的结论是，这些建议每一个都有它的优点，但是都不会大大地改善 

薪给制度应付目前所面对的问题的能力。 无论如何，这些问题不是这些建议原来 

打算处理的。 其中一个建议，即总协定的建议，虽然对日内瓦的工作人员有利， 

但对当地货市对美元贬值的那些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却会造成严重的损失。 同样 

的，虽然委员会看到用" 提款权" 或一■些其他一赛子的货市来作为计算薪给的■^种 

人造的会计单位的建议是有一些吸引力的，但它不相信这会解决问题。 它更认识 

到，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对各机构的予算和财政制度所可能造成的问题远超 

过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不过. 它同意趣续研究这件事。

， 參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A /1 0 0 3 0 ) ,第 38
段和第4 2 段，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 8 号》（A /8728) ,第三卷， 

附件十三，



B . 对专门人员以上职类的应计养恤金薪给的影响

4 3 . 币值波动对专门人员以上职类的应计养恤金薪给的影响，可按两种方法衡 

量：按不同服务地点的当地货币计算应计养恤金薪给的价值变动,以及应计养恤金薪给 

对薪津净额的变动。

4 4 . 按当地货币计算，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期间，应计养恤金薪给的增加 

( 下面第4 8 和4 9 段所述的，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实行的百分之十五的增加包括 

在内），在组约是百分之九十；伦敦百分之一百三十八；罗马百分之一百六十三；

日内瓦则减少百分之十二。 按实际收入计算，如将同期生活费用的增加也算进去， 

组约应计养恤•金薪给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罗马增加百分之三；伦敦减少百分之三; 
日内瓦减少百分之西十八。

4 5 . 应计养他金薪给与薪津净额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因为每小职等和职级的 

应计养恤金薪给在世界各地都是划一的，而薪津净额则按服务地点调整数的水平而 

各有差别- 但是对工作人员来说，这种关系是重要的，因为他可以对退休后领取的 

养恤金@ 服务期间领取的薪给作一比较（假定退休地点同服务地点相同；或假定已 

将服务地点和退休地点之间生活费用的差距计算在内）. 一九七一年，纽约应计 

养恤金薪给相当于薪津净额的百分之九十八；一九七A 年，这个比例增加到百分之 

一百二千。 在伦敦这小比例大致保持不变，一九七一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一， 一  

九七八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八；在罗冯，从百分之一百二十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三十 

五；在H内瓦，从一九七一年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八减少到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八十。

4 6 . 报明显，无论按哪小指标街量，应计养恤金薪给在不同服务地点产生了不 

同的变化。 委员会要了解的是，第一，现有制度中哪些特点造成了这种差距；第 

二，能否为应计养恤金薪给确定一小最适当的水平，或制订一小最完善的准则来确 

定应计养恤金薪给的水平，以避免产生目前这些差距。

4 7 . 关于第一•个问题，委员会对大会第1561 (XV) -号决议所订的办法的是否趣 

续适合，作了考虑。 这个办法是：力使专门人员以上职类的应计养恤金薪给水平



与薪给总额维持正常的平值关系，应计养恤金薪给水平将以百分之五的倍数加以调 

整，以使符合服务地点调整数的加权平均数的变动11。 委员会指出，这个办法是

以平均数为计算基础，当某些服务地点的服务地点调整数的增加比平均数为少时， 

必然出现过分调整的现象，纽约就是一个例子；但如服务地点调整数的增加较高时, 

调整不足的情况也会出现，日内瓦就是一个例子。

4 8 . 委员会在第七届会议上获悉，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当大会上次决定的薪 

给调整办法开始实施时，服务地点调靈数的加权平均数指数只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六, 

但在一九七八年三月，指数已达到百分之一百四十六点二。 由于这个数目比一九 

七七年一月一日的基数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因此按照大会第1 5 6 1 (x v ) 号决议的 

规定，专门人员以上职类的应计养他金薪给将予增加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五的三 

倍 ），并于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实施。

4 9 . 委员会指出，应计养恤金薪给的增加会，响本组织的予算状况，因为雇主 

缴付百分之千四的养恤金，是根据增加了的薪给水平计算的„ 男一方面，由于工 

作人员的百分之七的养恤金缴款，也根据增加了的数字计算，因此工作人员的实得 

工资就会减少。

5 0 . 委员会又指出，最近几个月服务地点调整数的加权平均数迅速上升，造成 

了应计养恤金薪给的大量增加。 按美元计算，加权平均数的上升主要是由于美元 

对其他货市特别是瑞士法郎贬值。 由于端士法節和美元之间关系产生变化，日内

服务地点调整数加权平均数反映了总郁服务地点和4 3 个其他主要服务地点的 

服务地点调整数级别。 它是按照有关服务地点的工作人员数目以加权方法计 

算的（因此严重受到日内瓦、纽约、罗马、巴黎和维也纳的工作人员数目的影 

响，因力在加权计算办法中，它们占了百分之五十九的份量为了第 1561 
( X V ) 号决议的目的，加权平均数指数的变动每年于三月和九月审查一次，如 

与大会订定薪给水平时的指数相比，指数变动达百分之五的一倍以上时，应计 

养恤金薪给将于接着而来的七月或一•月份作出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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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服务地点调整数级别—— 在计算服务地点调整数的加权平均数时》& 了很重的份量 

— 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提高到22—1/5级这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51， 委员会指出，一九六0 年决定使用服务地点调整数的加权平均数指数来调 

整服务地点调整数的水平时，指数的变动几乎反映了生活费用的全部变动e 当指数 

主要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时，它在这方面的用途就产生了问题。 但这些问题只是 

较广泛的应计养恤金薪给问题的一部分

52. 关于这方面的大问题是：由于委员会所指的变动而形成的应计养恤金薪给 

水乎，是否 " 太高" ，同时究应按什么标准和与什么相比来作術量。 与比较国公 

务员制度所定的条件比较，向委员会提出的研究显示，在这而个制度中，养恤金水 

平同薪给净额的关系大致相同。 但这种比较办法，只在联合国工作人员或养恤金 

领取人浪驻或居留在美0 时才有效。 如果工作人员或养恤金领取人浪驻或居住在 

其他地方时，这种比较办法就不能认为是有效的，因为比较的地方受到世界其他地 

方的情况的影响。 例如，联合国应计养恤金薪给最近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美元贬 

值引起了日内瓦和其他服务地点的服务地点调整数的增加；虽然这些情况都是在 

" 诺_贝尔槐耶比较办法" 的范围以外，但却受到它的影响。 关于工作人员和养恤 

金领取人的应计养恤金薪给一一和养恤金-一与生活费用之间的关系，和基本原则 

仍然有待规定。

主席的说明: 委员会在第八届会议结束后获悉，一九七A 年九月一日，服务地 

点调整数的加权平均数指数是157 85,相当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一 日以来增加百分 

之二十五点二五。 按照大会第1561 ( X V )号决议的规定，应计养恤金薪给 

将再增加百分之十，并于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实施。 指数的再次上井，主要 

又是由于美元对端士法郎和其他货市贬值。 这种上升，使得委员会所提的关 

于在目前情况下使用服务地点调整数加权平均数来调整应计养恤金薪给的问题, 
更为突出。 委员会将在研究应计养恤金薪给问题时，优先考虑这一点。



5 3 . 关于这一点，行政协调会已要求委员会将应计养恤金薪给问题列入委员会 

第八届会议的议程。 秘书长代表在传达这项要求的信里，请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最优先地" 全面审查应计养恤金薪给的适当水平，和订立这种薪给水平的办法" ， 

并希望， " 鉴于事情紧急•••••，，，委员会似可在大会下一届会议召开以前进行这项工作，:

5 4 如上所述，按照对这件事情的初步审议委员会认识到问题极撞复染，李 

涉到与养恤金和薪给有关基本慨念的问题，和通货膨服和货币不稳等实际事项。委 

员会认识到，因此不可能及时完成它的研究而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建议。

5 5 . 但是，委员会考虑了如何进行才能尽早完成这项研究。 它指出，行政协 

调会提请它注意的有关养tfil金的问题，有一部分涉及应计养恤金薪给的问题，按照 

规定这是属于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内；另有一部分涉及养恤金政策的其他方面，则是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职责。 因此，它认识到，委员会与养恤金 

联合会必须某一阶段进行协调，制订有关这些问题的全面解决办法以便向大会提 

出，但这卞应该影响它们在各自职权范 ‘围内进行的研究。

5 6 . 由于问题紧迫，同时力了使委员会能够在第八届和第九届会议之间进行它 

的初步工作，因此委员会决定设立一个工作组，由委员会主席和主席任命的几小成 

员组成。 工作组审查的文件，将按照养恤金联合会、行政协商会、公务员制度委 

员会等机构的秘书处商定的计划编写，并与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秘书协商进行。 

如果需要的话，工作组可与养恤金联合会指派的代表进行协商。 工作组将向委员 

会第九届会议提出工作进度报告。 那时，委员会将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包 

括是否可能与养恤金联合会进行正式协调,以便拟就一份建议大纲，提交委员会第十届 

会议审议。 建议大纲如获通过，将提交一九七九年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专门人员以上职类的服务条件

A. 应用诺JÂI尔格耶原则 

所作的比敎

5 7 .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一九七五一一九七六年对联合国薪给制度进行了 

审查；它在开始审查时肯定地说，决定国际公务员中圓际征聘的专门以上职类工作 

人员的薪给水平

" 现行办法是比照薪额最高而且在其他各方面适合作有意义比较的国家公务员 

的薪给水平，制定联合国的薪给水平（诺贝尔擁耶原则，），除此以外，还找 

不出其他可以接受的办法， " 18 
大会在3 1 /1 4 1号决议中表示注意到下述结论，也注意到委员会的另一结论，即当 

时没有证据证明应该不把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公务员当作报酬最高的国家公务员， 

而用作比较。 不过，委员会在当时说过，它希望审查哪小国家的公务员报酬最高 

的问题，并且将在适当时候进行调查，来证明是否应当继续用美国公务员作为比较。

5 8 . 在这段期间，委员会继续进行研究，目的是改进诺尔推耶原则的应用方 

法和检查联合国共同制度的薪给水平与比较公务员制度的薪给水平两者比较情形的 

演变. 举例来说，它在一九七八年完成了大会要求的研究，查出而个制度中哪些 

职等应视力相等；着手研究有哪种方法可以比较" 报酬总数" 而不是单单比较薪给 

净额，并在那方面把这而种制度的养恤金和其他一些主要报酬项目作一比较；订正 

华盛顿和纽约而地生活费比较表；（用来推算这两小制度的比较情形）完成了大会 

另外要求的进一步研究，即研究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的运用会不会使这种比较 

情形发生偏差。

« 《大会正式紀录第三十一届会议, 补编第3 0号》( A /3 1 /3 0  ) , 第 5 0段和 

第 120 —121 段.



5 9 . 委员会关于应用诺i l 尔推耶原则所作比较的各方面情况的报告，载入本报 

告的下列各1T。

1 . 美国公务员制度与联合国共同制度相等的职等

6 0 . 大会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第31 /141B号决议第二节第2 段中请委 

员会员会把它对美国公务员制度职等与联合国共同制度职等所作的比较延伸到" 一 

切职等"（而非单单委员会指明为相等的三个职等）且最返于第三十三届会议向大 

会报告它的调查结果. 所以委员会在第六届会议，就如何为此目的进行全面职务 

评价的问题，作出若干决定，特别是决定：

( a ) 所采用的方法，应为取、务分类点数因素制度；

0 3 )研究工作应尽可能包括范围最广的各类职务；

(C )试用一切方法，来比较？一1 到D—2 所有职等的各种工作，委员会要 

等看^ 结果之后，再决定哪些职等可以确定真正相等；

( d )研究报告的纲要，将同各组织和工作人员的代表商量，但是数据的收 

集和比较，则由两三名独立的顾问成立一小小姐，在委员会主席的监督和委员 

会秘I 处的协助下，进行工作。

6 1 . 委员会在提交大会的第三个年度报告" 中指出，它已着手研究如何评定相 

等的职等，并将按照要求，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说明目前评定相同职 

等的办法，是否适宜扩大使用，以包括一切职等在内。

6 2 . 委员会在第六届会议作出决定之后，任用了而名独立的顾问。 —九七七 

年下半年，这两名顾问曾同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举行会议，就研究报告的纲要

同上，《第三千二届会议，补编第3 0号》（A /32 /3 0  ) , 第V工工页， 

查尔斯，菲韦兹先生（比利时）和罗伯特，史密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提供意见。 关于应采用的方法，也同各组织和工作人员的代表进行充分协商. 
秘书处和顾问，按照协商经过情况，订正了研究的方法，并尽可能考虑到大家提出 

的各项建议，男一方面则保持所用职务分类标准和其他办法的效率以及方法的客观 

性。

" 点数因素"方法

6 3 . 委员会决定使用职务分类" 点数" 制度来进行这项比较研究。 这小制度 

是衡量许多种类不同的取、业所进行的工作的相对价值，按照各种职务所包括的各小 

工作因素，评定各种职务的点数。 在本研究报告里，每小工作因素所定的点数价 

值和评定职等的点数范围，都已经过逐步试验后加以调鉴和订正的，因此，最后订 

定的办法应用到联合国共同制度内的各项职务时，便尽可能反映出那些职务的现定 

职等（研究的目的不是要证明现定职等是否适当，而是要将现定职等结构和美国公 

务员制度的职等结构作一比较）。 然后又把这个办法用到美国公务员制度中属于 

同样各类职业中的各种职务，以便确定那些职务相当于联合国的那些职等。 把美 

国公务员制度每个职务的等级同推算出来联合国共同制度的职等比较，借此断定这 

两小制度中那些职等可视为相等价。

6 4 . 职务评价的点数因素方法是一种分析或定量的方法. 它规定有条理地分 

析和评价各种职务，必须实际上检查和评定许多因素。 这一制度评定的分数就是 

职务分析者所作判断的现成的记录，有助于查明发生争执事件里的问题。 这小制 

度 , 虽然不是一种十足科学的街量尺度，可以变成评价职务的一种机振办法，但确 

实可以作出更加客观的判断。 联合国大多数职务的明显特征是每种职务都由许多 

种不同的工作综合而成，因此，这些职务特别适合应用这个制度来分析。 在美国 

公务员制度和联合国共同制度里，有着各不相同的许多种职业，点数方法可能是比 

较这而种制度的最好方法，但必须调整各个因素，以求适合而小制度的情况。 美 

国公务员制度特别废除以职等说明为基准的办法，而改用点数因素制度，这是本研



究报告中选用总数因素方法的男一个理由。 目前，点数因素方法是最常用的一种 

职务评价制度。

因素的选择

65. 拿两小不同的分类制度来作职务评价比较，有着许多困难. 美国公务员 

制度的特点是职务种类报多，大多数的地,à是在美国境内，职务的内容更有业务性 

或直接影响力。 联合国共同制度，比较起来，职务种类较少， 这些职务的地点分 

布于许多国家，职务的内容更属咨询性，威具有间接影响力，不过，受到这种影响 

的人民数目更多。 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监督方式使这小问题更为复杂。 所以必须 

靠因素的选择，订出一种制度，使这种制度既能将两♦制度中的职务内容变成一种 

标准的街量尺度，又不会不当地加重任一制度内各项职务特有的优点或缺点。 总 

之，选定的因素务求平街，以免造成一种内在的偏差，对共同制度或美国公务员制 

度有所偏担，

6 6 . 以研究的各类职业来说，各项因素也必须力求平街。 行政方面的职务不 

得视为高于技术方面的职务，语文方面的职务，不得视为比具有高度代表性或联络 

工作的职务格外重要。 担任某职务的人员的性别、国籍、服务时期的长短，年令 

和语言以及职务所在地点等因素，也不得有所偏差。 因素及其等级说明必须彼此 

尽量划分清楚，受有特别训练的职务分析者如分别应用这而种标准，应得到基本上 

相同的结果。 最后，因素和等级说明必需尽量使人容易了解，另一方面则仍需足 

够详尽，以便反映Î — 1 至D — 2 各职等现有工作水平的差异。

6 7 . 委员会有鉴于上述准则，已着手审查联合国共同制度，其他国际组织和各 

国政府的职务分类制度，并且比较简略地审查私人部门的职务分类制度。 特别考 

虑对象是凭过去经验已试验出符合上述准则的若干制度. 当然，应该选择不可能 

是全新的制度，否则这项研究工作会变成根据现有的对比点来试验这个制度的各个 

因素，而不是根据这小制度的各个因素，来试验现有的对比点。 男一方面，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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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组织或某国政府的特别需要的一种制度不能被认为可以充分应用到整小共筒制 

度和美国公务员制度里的各种职务• 所以，目前订立的一小制度，主要是根推劳 

工组织和美国公务员制度里存在的各种职务，并包括电信联盟、卫生组奴和联合国 

其他制度的某些特征。 因此产生的因素包括早在一九五六年国际公务员制度咨询 

委员会建议的因素/ 6 也代来目前最常用的各个因素。 就是各项因素及其等级说 

明的分列表，附件三表A。 截将每小因素简要说明如下。

因素一一所需专门知识

因素一是街量职务所需的理论知识和应用那种知识的实际经验以及适当执行工 

作所需的特别语文知识。 这是唯一的三方面因素。

因素二一工作的困难

这小因素是按照工作和需要个别作出贡献的程度，来衡量这项职务所需的智力。 

工作的任务，或担任这项职务的人应该进行的工作，以及工作的范画，多样性、深 

度和复染性，都一并考虑在内，

因素三一工作的独立性

这个因素是按照接到的指示，对未完成工作的管理情况，及对已完成工作的审 

查情况，来街量，各项准则适用于工作的程度、参加监督工作的分量和掌握的管理 

权.

因素旧一工作关系

这个因素是街里这项职务必须同本组织内外人员维持的关系。 要评价工作关 

系上所需的技巧，以及同本组织各方案保持接触的重要性。

《共同译定职等标准: 国际公务员制度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IGSAB/IX/S, 
第 1 1至 13段。



因素五一监督责任

职务上的监督责任，是按照担任这项职务的人所监督的工作人员人数来街量。 

专门的、技术的和行政的支助人员都考虑在内。

因素六一工作的影响

这小最后的因素是街量在工作上必须就本组织的宗旨作出的决定和建议的重要 

性，以及无意的错误对这些宗旨的影响。



各个因素的试验

6 8 . 各♦ 因素一•旦选定后，顾问们就进行一•系列的试验，以决定每个因素的 

等级说明应得的点数价值，各因素的加权数和评定职等的点数范围。 （所确定点 

数价值时，不能根据对每一因素及其等级说明的相对价值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应尽 

量反映出共同制度里各种职务目前的职等。 ） 试验方法是首先确定每一•因素加权 

数相等，每一等级说明相差点数一•样，而各小职等范围的起讫点数相差幅度也一■样。 

然后将各个因素应用到共同制度的一系列职务，并记录所得结果，注明职等相符、 

职等过高，或职等过低。 接着将点数价值逐个调整，一直到尽可能" 符合"现有 

各职等为止。 前后进行了五次这样的试验，试较结果评定的点数和加枚数见本报 

告附件三表A。

研究报告所包括的各类职业

69. 最权总共选定了 5 6 类职业，代表共同制度各种职务所属的各个工作领 

城。 收到各组织寄来的每一类职业内现有职位的数目后，珊1掉 1 0 类职业，因为 

在共同制度内, 每类的现有职位都不到25个。然后根据同这项研究最有关系的两本 

职业字典，订出其余各类职业的定义一本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职业标准分类)〉(这是 

唯一■的国际性的职业字典)厂本是《职业名称字典X美国政府使用的职业字典)。各类职 

业的定义和一览表是同各组织和工作人员的代表讨论后修订的。 在这项研究工作 

里，顾问们最后保留的大小4 6 类职业如下：

会计师 

农业科学家 

农学家 

兽学家 

园艺家 

造林学家



土壤保持学家 

土壤学家 

审计员 

生物科学家 

生物学家 

植物学家 

鱼类养殖家 

化学家

电子计算机专家 

经济学家

计量经济学家 

财政经济学家 

工业经济学家 

国际贸易经济学家

编辑 

教育专家

成人教育专家 

相等和中等教育专家 

大学和高等教育专家 

职业训练专家 

一■般技术合作行政人员 

口译员 

法理学家 

图书馆理员 

气象学家 

核工程师



核物理学家 

人事管理专家 

政治学家 

方案/ 予算分析员 

公众保健营养学家 

公众保健医师 

新闻专家 

采购代理人 

代表、协调和联络专家 

卫生工程师 

社会学家 

统计学家 

电信工程师 

翻译员

职务说明

7 0 . 因为美国公务部门和机构内与共同制度各组织内所用职务说明格式不同， 

又因共同制度内有些组织的各项职务并非一'律都有职务说明，所以必须编制一'个标 

准的职务说明格式，这个格式不仅列出一切必要的资料，以供适当评价每一因素， 

还能够适用于这两个制度的各种职务。 这次研究工作所用的播式，载于本报告附 

件三表B。

联合国共同制度各种职务有关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7 1 . 附件三表C总共列出518项可用的职务说明，其中包括大小4 6 类职业; 
这些职务说明是从十五个组织收集而来的。 除了已知职等定得过高或过低的职务 

以外，各种典型的职务（最能表明职等的职务）都有说明。 据附件三表:D所示，



这些职务所包括的各类职业，共占各组织的总部和其他现有办事处的职务总数的百 

分之七十四点四，但不包括技术援助项目的职务。

7Z  顾问们在一个星期内个别地对组约的联合国总部和开发计划署总部、日 

内瓦的卫生组织、电信联盟和知识产权组织的总部以及巴黎的教科文组织总部的3 5 

种职务，进行了实地的审核，作为这些职务的分析工作的一部分。 这种审核工作 

的目的是确定职务说明所提供的资料是完鉴的，准确地反映出每种职务承担的责任 

和担任每种职务的人员确实执行的职责。 这些审核工作证实共同制度各项职务说 

明内所提供的资料大体上是完鉴的、正确的，足够用来适当地评价和确定职等。最 

先是由每一位顾问和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的职务分类科科长，按点数因素制度， 

独立地评定每种职务的等级，然后比较小别结果，消除差异之处。

7 3 . 把评定等级所得的结果画成一•个围，按职等开列每种职务的总点数。接 

着，按照上面第5 7 段说明的方式，决定每一职等的点数范围，确定最多的职务等 

级，保证评价制度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共同制度内各组织目前的做法。 在所评价的 

518种职务中，百分之八十二点六三的职务所评定的结果是在这行职业已定的点数 

范围之内，百分之八点四九评定的结果是在这个范围之上，百分之八点八八评定的 

结果是在这个范围之下。 从 P— 1 到D— 2 各个职等所定的点数范围如下：

职等 

P 二 1 

P — 2 

P -  3 

P -  4 

P - 5  

D -  1 
D — 2

点数范围 

8 0 0 -  969  

9 7 0 -1 3 4 9  

1 3 5 0 -1 6 3 9  

1640—2039  

2 0 4 0 -2 4 7 9  

2 4 8 0 -2 9 3 9  

2 9 4 0 -3 4 4 9



收集和分析有关美国公务员制度各种职务的数据

7 4 . 在研究工作早期一•个阶段，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主席、付主庫和秘书处的 

人员就同美国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建立了联系，要求美国政府各部门和机构给予合作, 
来进行这項研究。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秘书处的人员亲自会晤美国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 （负责联络和协调）的代表以及美国方面负责人事和职务分类的官员，商定按每 

一类职业提供有代表性的职务说明。 各部门和机构一•共提供了 342份可使用的职 

务说明，详见附件三表S 。 （委员会认为，需要美国政府提供的职务说明不象需 

要联合国共同制度提供的职务说明那么多，因为后者提供的说明也用来试验和修订 

职务评价办法的点数范围）。

7 5 . 美国政府提供的职务说明是按照各部门和机构的做法编成的，因此必须 

取得更多的资料，才能够象填写联合国共同制度的职务说明表格那样，填写美国公 

务员制度的各种职务的标准职务说明表格。 这些说明都是由顾问们和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秘书处的人员同各该部门和机构的职务分类专家会谈后填写的。 委员会愿 

在此公开表示感谢美国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以及各有关部门和机构的代表通力合作，

提供美国政府各种职务的完备和详尽资料。

7 6 . 利用联合国共同制度各种职务所使用过的点数因素制度，来评定美国政 

府各种职务的等级，这项工作是在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总部进行的，历时四周声当注 

意的是，美国国务院寄来的几种职务说明是按照外交人员叙级制度来叙级的，而卫 

生、教育和福利部寄来的一些医务官员职位说明则是按照受委任官员制度来叙级的。 

迁有使用这些职务说明的情形，都根振各该部门负责职务分类或人事的官员所提供 

的资料，决定这些职务等于美国政府总薪级表（ G S ) 上什么职等。

7 7 . 接着订出总薪级表上每一职等的点数范围；所用方法比照上面第6 8 段 

所述P— 1 到D —2 各个职等所用的方法。 评价的职务共342种，其中百分之八 

十点七评定的结果是在为原定职等的点数范围以内，百分之九点六五是在这个范围



之上，百分之九点六五是在这个范围之下。 G S — 5 到 G S — 1 8 每个职等所定 

的点数范31如下：

职等 点数范围

G S — 5 最 高 是 S29
G S 一 7 5 3 0 -  699

G S — 9 7 0 0 -  939

G S 一 1 9 4 0 -1 1 7 9

G S - 2 1 1 8 0 -1 4 5 9
G S - 3 1 4 6 0 -1 7 1 9

G S - 4 1 7 2 0 -2 0 4 9

G S 一  . 5 2 0 5 0 -2 4 6 9

G S - 6 2470—2929

G S 一 7 2930—3299

G S - 8 3300 以上

联合国共同制度各种职务和美国政府各种职务所定的职等范围的比较图，见附件三 

表 :F。

决定相等的职等

78. 接受调查的联合国共同制度各种职务和美国公务员制度各项职务完全评 

定职等，并确定这两个制度的每一职等的点数范围以后，就可以将这而杳数据合并 

起来，以确定相等的职等。 在这项工作上，顾问们采用的方法是将共同制度的各 

个职等范围画在一■个图表上，并在图上标出美国各个职等范围内所有各种美国职务。 

在联合国共同制度的每一职等范圃以内的各种美国职务的数目如下：



联合国共同制度 

职 等

美国

职等

美国职务 

的数目

G S - 5 4
P - - 1 以下 Q S 一 7 1 2

G S 一 g 4
P - - 1 G s - 9 12

G s 一 11 2
P - - 2 G s 一 11 2 8

G s - 12 21
P -- 3 G ■S 一 1 2 12

G s _ 1 3 2 3
P - - 4 G s 一 1 3 15

G s 一 14 3 7
P - - 5 G s - 14 1

G s 一 15 52

D -- 1 G s _ 1 6 2 3
G s — 1 7 1

D -- 2 G s — 1 7 19
G s — 1 8 6

D - - 2 以上 G s - 1 8 4

7 9 . 鉴于共同制度的各种职务分布于各类职业范围内的数目各不相同（参 

看附件三表D ) , 委员会结论认为，上表所示的每种职务，应该根推各种职务的 

职业类别与共同制度的工作人员总数比较出来的重要性，加权计算。



8 0 . 每一职类适用的加权数是该类的联合国共同制度工作总数的乎方根， 选 

择加权平方根是因为这小方法兼顾人数较多的职类和人数较少的职类。 所得的加 

权数为：公共卫生营养工作人员6. 6 , 经济工作人员3 3 . 6 。 根据这小方法，现 

在把相当于共同制度每一•职等范围的美国职等中美国职务分配的百分比，列表如下:

共同制度职等

P-1以下

美国职禁
职务百分比 

( 加权 )

25.2

P-1
GS- 9 Jh.Q

U.2

P -2
GS-11
GS-12

95.8

60.1

P-5 GS-15
39.9
50.1

P-U GS-ll*
h9,9

9U.8

P-5 GS-15
5.2 

100.0

D-1

D-2

D—2 以上

GS-16

GS-17

GS-lS

100.0 

.4.0
96.0 

. U9.6

50.U



8 1 . 除去百分之四或五的差数之后，顾问决定了下列对等：

I*一1 和 G S—9

P—2 和 ( GS-11,加权数 100 )
( GS—12,加权数 60 )

1*一3 和 （GS—12,加权数 40 )
( G S—13,加权数 50 )

P—4 和 （GS—13» 加权数 50 )

( GS—14,加权数 100 )
P-5 和 GS— 15 
D— 1.和 GS-16

8 2 . 关于职等D — 2 , 顾问指出，直接应用上述结果将导致下列相等职等：

D—2 和 ( GS—17,加权数 100 )

( GS—18,加权数 50 )
然而，他们表明对这一结果有保留。 他们注意到，点数制度是为了 P— 1到D-2 
这一职等范围而设计的，若用来区分D — 2 ^更高的共同制度职等可能不准确.，因为 

研究的范围并未包括这类较高的职务在内。 因此，虽可决定所分析的D — 21*、务的 

点数最高一级，但无法决定D—2以上职务的点数最低一级。 顾问认为，在确立 

Ü一2点数范围在评价工具内的上限方面，求得核对是一定需要的。当应用评价工具 

时，GS—1 7 职务所获得的点数比率显然完全在D—2点数范围的下限以内，而GS 
一 1卿、务则完全在上述范围的四分位数的上限以内或完全在上述范围之外。 因此, 
虽然发现GS—1 7 职等的工作显然相等于D—2 , 但是，相等于D — 2的 GS—1 8 取等 

是否应有相当的加权数，则未能确定，光其是在抽样总数中只包括十小GS—1 8 的 

职务。 于是，顾问认为35 — 2的相等职等应该是t îS - l7。

委员会对顾问意见的审议

8 3 . 委贾会在其第A 次会议中审议了顾问的报告，其中包括上面各段中的资料



.和意见。 有一位顾问菲韦兹先生出席该次会议，提交报告并回答问题。

8 4 . 在评论该报告时，各组织的代表认为满意的是，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秘 

书处曾与行政协商会职务分类小组委员会进行嗟商，并在狠大的程度上，顾及该小 

组委员会提i义的关于方法问题的修正意见。 虽然各组织并未参与仔细分析这些资 

料，但它们的一般印象是：这项研究是以非常透彻和客观的方式进行的。 它们同 

意总的结果，但就提议相等职位的精确程度是否必要，或是否可能一点表示怀疑，

因为职务分类并非一门精密的科学。

8 5 . 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国睹公务员联会）的代表向各位代表和秘书处致 

贺，他们认为这是一项高度技术性和专门性的研究。 他指出国际公务员联会也曾 

参与方法的探讨。 工作人员认为，所应用的职务评价办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 

是最合乎需要的。因此除了顾问对相等职等问题所提意见之外 ， 工作人员可 

以接受该项研究的总的结果。 工作人员认为直接将力一2E为等于G S -1 7是大有 

问题的。 原始资料显示，D—2 同GS—I f 的三分之二和GS—1 8 的三分之一相对 

等，至于？一 4职等，由于原始资料表示相同的情况，所以顾问事实上提出了相称的 

相等职等。 因此，工作人员代表坚持，原始资料已表明了 1)一2 —级的适当对等 

职等，即： G S —17,加权数100和 G S—18,加权数5 0。

8 6 . 顾问也同各组织代表一样，认为职务分类不是一门精密科学，并解释说， 

也就是基于这小原因，顾问小组在作出最后结论时，认为将最初结果以大约百分之 

五来表示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各组织代表认为提议的相对职等所显示的精确度 

的局限性是完全适当的，因为这项研究所包括的职务达860^之多。

8 7 . 谈到国际公务员联会代表提出的论点，顾间解释说，P—4 和D—2 职等的 

最初资料并未反映出需要同样处理的类似情况。 情况各有不同， 因此需要分别采 

取不同的研究方式。 虽然P —4范围的上下限已参照？一滅围的上限和？一疏围的 

下限求得核对， 但对于D—统 ;围的上限却无法求得核对。 此外，就 :P— 、等而言,

已用5 2 小美国公务员职务与不及上项数目一半的D—溯等相比较，以决定相等职

等。



委员会的结论

8 8 . 委员会结论说, 这项研究是客观透彻的，是根振职务评价作出的，方法是 

正确可靠的。 拟订这一评价工具时考虑到联合国共同制度和美国公务员制度各有 

不同的特殊性质，因此可以有这类研究所需的这种精确度的局限性，尽管有一成员 

指出，有些组织目前尚末具有完备的职务分类办法。 这项研究包括的职类已从过 

去一项研究（一九七六）的六小职类增加到代表了共同制度各组织工作的4 6 个职 

类。 总之，这项研究所用的方法同过去比起来，大有进步。 基于这些理由，委 

员会对于顾问所提有关P-1到Ü一 1的相等职等的意见表示赞同。 如以100为上述 

相等职等的共同基数，则得结果如下：

P—1 =  GS—9 , 加权数 100 
P—2 =  ( GS—11,加权数 62 )

和 ）

GS—12,加权数38 )
GS—12*加权数45 )
和 ）

GS—13,加权数55 )
-4 二 （ GS—13,加权数 33 )

和 ）

GS- 14 ,加权数67 )
P一5 二 GS—15«加权数 100 
D-1 二 GS—16,加权数 100

8 9 . 至于D—2究竟相当何种职等，委员会表示保留。 委员会认力，因为技术 

性理由顾问怀疑最初结果，建议对D— 相等职等略加调整，这种技术性理由就足 

以证明目前无法确定等的相等职等。 委员会虽认识到确定D—2的相等职等 

确有种种0 难 , 但也注意到目前在比较该一职等的方法设计上相当有进展。 如再



能加以改进，则可能用来确定D—2^-^级的适当相等职等。 因此，委员会认为， 

将来应进行进一步研究确定相等职等。

9 0 . 随后，委员会开始审议它是否满足了大会的要求，即对" 一切职等"加以 

比较（上面第6 0 段首先提及）。 委员会再次提到它决定在目前这项研究中不包 

括助理秘书长、付秘书长及各相等职等的理由。 虽然在联合国共同制度的许多组 

织内可找出同属D—2^较低职等的类似职务，但这一■职等的职务通常是特殊的，因 

此，在共同制度内加以比较是困难的，同其他公务员制度作比较则更为困难。 国 

际公务员制度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职司不同，在较高职等上更为显著，而尤其在这 

而小职等则最为显著。 实际上，D—2是职业制度的最高层，在这一职等上仍可根 

据种种职务评价技术来加以比较，在这一职等以上的职级则牵波到政治考虑和被任 

命人士的个人身分。 被任命为这一职等的许多人都来自其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较高 

职等，他们在这小国际组织多属定期任用，只有二、三年的任期。 因此，当他们 

评供薪津时，他们一般会同任职于同一服务地点的本国高等公务人员作比较，不会 

同美国公务员制度比较。 总之，决定这些职等的薪津是不能不参照联合国秘书长 

的薪津的。

9 1 . 委员会一位成员坚称，至少在助理秘书长职等上，是可以将共同制度的职 

位同美国政府的类似职位加以比嚴的。 但是，大多数成员认为，不能象规定其他 

职级的薪津那样，应用诺布尔梅尔原则以直挨比较的方式来规定助理秘书长职等的 

薪津，而必须考虑到同这类最高职等相关的所有其他特殊因素。 基于这些理由， 

所以并不准备确立助理秘书长和付秘书长职等同美国公务员制度职等之间的相等职 

等。

意见

9 2 . 因此，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使用下列职级对等，以便比较联合国共同制度 

和美国公务员制度的薪津：



P-l =  GS-9,加权数 100 
P—2 二 （ GS— 11,加权数 62 ) 

( 和 ）

( GS-12,加权数 38 ) 
P—3 =  ( GS-12.加权数 45 ) 

(和 ）

( GS-13,加权数 55 ) 
P一4 =  ( GS- 13,加权数 33 ) 

( 和 ）

( GS-14,加权数 67 ) 
P-5 =  QS-15,加权数 100 
B-1 =  GS-16,加权数 100



2 . 报酬总额的评价方法,

包括对联合国养恤金福利 

与美国公务员养恤金福利的比较

研究的玩起

9 3 . 委员会在其第三次年度报告内，'7叙述了它对下列两个事项进行一次合 

并研究所采取的步骤: ( a )评价 " 报酬总颇"的方法和( b )联合国养恤金福利与美国 

公务员制度养他金福利的价值的比较，

9 4 . " 报酬总额" 的慨念玩自一个认识，即在大多数的职业中，无论是国家 

或国际性的、公共或私营的，付给雇员的现金薪给只占该雇员就业所牧到的所有财 

政福利的一部分。 养恤金应享权利、健康保险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各种红利 

和偿金，对雇主来说，越来越在总的工作人员赛用中占大部分，对雇员来说，也越 

来越是他判断雇主所提供的就业条件好坏的重要考虑因素。 因此，许多年来，在 

许多地方都有人试图找出一小准确的方法来量度所有这些不同的因素，对它们订出 

相对的比重，以便用来评价" 报酬总额" ，它在比较不同雇主所提供的薪酬上具有 

特珠的价值。 委员会所从事的这个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看这个慨念是否能够应用 

于以诺贝尔梅耶原则对联合国共同制度的薪酬与" 比较国" 公务制度即美国公务制 

度的薪酬所作的比较，又要看迄今只限于净薪给的这小比较基础是否可以扩大到包 

括报酬总额。 附带的，如果能够找到进行这件工作所需的方法，也许也能够把它 

用来比较几个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以便决定何者付薪最高。 也可以用于或者决定 

相对于通常最高当地待遇的一般事务人员的薪给水平。

95. 委员会原先决定进行的关于联合国与美国养恤金福利的价值的比较研究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3 0号》（V /3 2 X 3 0 ) ,第 5 8 段 

至第6 0 段&



是朝向比较报酬总额的一小重要步骤，因为养恤金应享权利很容易就是薪给以外的 

最大一项补偿因素。 委员会认识到，在比较这两个制度的养恤金规定时，如果只 

注意它们各自的应计养恤金薪酬水平，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如果福利的计算率不 

一样，同量的应计养恤金薪酬可以产生极大数目不同的养恤金。 不过，对这两个 

制度的养恤金福利进行比较，可以使委员会对应计养恤金薪酬的水平和决定它的方式 

得出结论。

9a 在为这小缘故而决定把这两小研究联在一起后，委员会征求了一家顾问 

司的协助，该公司专门做报酬总额的比较，已经作了美国公务员制度与其他国际机 

构的这种比较。 委交顾问进行的事项有两方面，一方面对这两个制度的养恤金福 

利进行比较—— 这件工作一俟与养恤金联委会协商出条件后便开始进行了；弟一方 

面建议一个把这种比较旷大到所有其他福利的方法以供委员会审议。 在委员会牧 

到顾问的建议并升取了各行政首长和工作人员代表以及养恤金联委会代表的意见后， 

它便在第六届会议上就研究的范围和进行的方式作出了决定。 它认识到，由于这 

两个要比较的公务员制度的性质不同，在最初阶段只可能考虑到那些较为现成能被 

认明，并在两小制度内都能够找到同类的报酬因素；为此之故，在第一次比较时必 

须把离国福利除外，因为这是一项国家公务员制度中不会有的福利。 第二，考虑 

到关于报酬总额的比较到现在遂没有哪一小地方有过一个清楚的理论，所以将要认 

为这个研究是对一小可能的方法所作的试验；委员会不一定要接受该特别方法，更 

不一定要接受它可能得出的任何结论。

试验性研究的方法

9 7 . 委员会在第七届会议上审议了顾问（伊利诺州林肯夏尔的休伊特合伙公 

司）编制的研究报告。 委员会回顾到它所关心的是方法问题的情况下对#伊特合 

伙公司所发展出来的" 集体福利" 量法是否是达到共同制度目的之有效方法进行了 

测验，这小方法最终可能会被用来对报酬总额提供一个精确的比较测量，包括那些



迄今尚未被测量的因素. " 集体福利，’ 量法如下:以联合国" 人 口 "（即在一定日 

期的共同制度的专门人员和以上职类的工作人员）为单位，在目前的人口特征（性 

别、年龄、家庭状况、牧入水平、服务年限等的分布情形）下，计算出联合国系统 

对他们提供的服务条件的累积值，然后把这个数值拿来与同一集体如果依照美国公 

务员制度的条件所要得到的数值作一比较。

9a 行政协商会主席说，各机构都觉得这项研究很有用，很有参考价值，因 

为它说明了报酬总额比较的方法问题，并对两种公务员制度的不同福利订出了相对 

的价值。 把这些福利的一些价值用事实和数字表示出来，是一个值得做的尝试。 

不过行政协商会认为这个方法并不完全令人满意。 集体福利方法对工作人员作为 

一小集体的某些福利用数字表示了其相对价值的太小，但并没有提供一个可靠的工 

具来测量在求职人的眼里所看到的各机构作为一个雇主的竞争地位。 第二，这小 

研究没有透露各项福利的相对价值是如何求得的，所以它的结果也只能姑信其真， 

照行政协商会的意见，这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要所有有关方面相信薪给制度的管理 

符合了核定的原则，费用不超出需要，并且足够征聘和保留合格的工作人员，则数 

据与结论之间的关联必须是明显而可以验证的。由于现在情形不是这样，所以行政协 

商会发现很难对这些结论的有效性作出一个明智的判断。

9 9 . 行政协商会了解，这个研究的目的是要判断是否可能在比较两个公务员 

制度时不仅包括基本薪酬，并且包括两者所共有的某些非薪给因素，从而扩大传统 

所使用的诺贝尔梅耶原则的方法。 研究的结果肯定了一点，联合国系统服务条伴 

的全盘价值与美国公务员制度服务条件的全盘价值之间的关系，与现存于这两个公 

务员的各级基薪水平之间的关系很相类似。 所以这研究证明，联合国的服务条件 

与 " 比较国" 公务员制度的服务条件，从下面几方面看来，是相当一致的：这几方 

面是雇员月底拿到的基本薪酬，因病不能工作时有何种保障，失去工作、完全残废 

或退休后的待遇—— 这些都是求职者在比较雇主时所正常使用的测验。 不过，这 

研究的用意不是要指出一公务制度的特定福利应该与其他公务制度的特定福利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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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加以香用，也不应该用这研究来达到这小目的。 一个s 际机构的雇员人口、征 

聘需要和人事政策必然与一个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不同；因此，某些服务条件也必然 

不同，只要通盘薪酬的价值仍然可以比较就行。 国际公务员联会也有与行政协商 

会所表示的同样的怀疑和保留。

委员会的结论

1 0 0 .委员会觉得该研究清楚地规定了所用的数据：两种公务制度的服务条件 

和福利，联合国职员的人口特征，精算假设等。 试验性比较所得的结果也有很清 

楚的表示。 不过，前面已提到过，该报告没有透露从数据到结果所用的计算方法 

的细节。 顾问公司认为这些细节是他们的商业秘密。 因此，委员会或各国政府 

不能证实这些结果；只能姑信其真。 此外，如果委员会采纳这种评价报酬总额的 

方法，并把报酬总额作为应用诺贝尔将耶原则的比较基础—— 委员会已保证过继续 

审查该原则，则委员会将别无选择，以后每当需要比较时，只有雇用同一顾问，并 

至少每年一次。 这将使委员会，事实上也使盤个共同制度处于一个完全依赖的局 

势。 委员会不能接受这种局势，所以得出结论，认为休伊特合伙公司注册商标的 

" 集体福利" 办法不适于联合国共同制度采用。

其他方法

1 0 1 . 委员会然后把注意力转向寻找其他方法，可以拿来应用和验证而不需外 

界邦助。 " 集体福利" 方法涉及到按照各机构的人口内发生的不同事件的精算可 

能率而对不同的福利给予不同的加权（例如：征聘、不同年龄的离职或死亡、残废、 

不同的家庭状况）。 照委员会的意见，这个方法之所以不适于联合国采用是因为 

作这些精算予测所用的方法不可能加以验证。 不过，如果为了避免这小困难而试 

圏取消对已知事件发生的精算可能性作出任何予测的需要，则顶多能够做的便是在 

每一组相同的情况下逐项比较美国公务员和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福利。 显然，这种 

遂项抽样的比较在全盘比较两个制度的福利上，其用途是极为有限的；这个方法不



能方便地扩大到包括很多的可变因素，例如，合并健康福利与养恤金福利，更不能 

扩大到包括其他服务条件，例如请假权利或工作时数。 尽管如此，委员会还是编 

制了一系列的这类比较，载于本报告附件四；虽然明显地不能用来比较报酬总额， 

但对两种公务员制度在所比较的特定情况、特定福利下的相对价值提供了现成的比 

较的便利。

其他雇主的经验

10Z 委员会也调查研究了其他雇主对量度报酬总额的经验。 它特别注意到 

美国公务制度委员会从一九七四年起就在研究关于"发展一个供联邦政府使用的报 

酬总额比较制度的可行性和优点" ，以便建立一个与私人部门相关的联邦薪给水平。 

美国公务制度委员会的最近一份报告叙述这些研究的结论如下：

"若干最近的研究得出结论：（1) 联邦雇员的福利在雇员的报酬总额内 

一小很大而日渐增加的百分率， (2) 不考虑到雇员的福利而作薪给比较，不能 

保证联邦雇员与非联部部门的雇员的报酬公平。 这些研究建议把比较的原则 

扩大到包括薪给及福利在内。 "
美a 总统的联部报酬问题小组已赞同对薪给和福利同时比较的原则，订出了八 

个将列入比较的主要的薪给和福利因素， 并表示宁可对雇员的福利进行比较，而 

不对雇主的费用进行比较。 制订一个合适的方法的工作正在进行中，予计到一九 

七九年十月可以完成，完成后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测验和改善这个方法。 所采用的 

" 福利水平" 方法与休伊特合伙公司为公务员制度委会研究所用的方法一样。

上述的美国公务制度委员会的报告有如下的意见：

" 福利水平办法的一个问题是，比较各种〔不同的福利〕计划需要很复杂 

严密的费用模式。 必须要作出一些精算假设和经济假设，这些假设会大大地 

影响到结果。 不过，加利福尼亚州、加拿大和若干私人顾问都已经成功地制

基葡、红利、事假、病假、假日、健康保险、人寿保险和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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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这些模式。 公务制度委员会正在研究〔这些〕模式，予期可以克服它们 

的共同问题。 ，’

1 0 3 .关于美国公务制度委员会所获进展的这个资料证实了一件事，虽然报酬 

总额的慨念也许会由于明显可见的倚单性而有吸弓I力，但应用它时所需的方法却是 

高度复杂，需要牧集大量数据和进行大量计算。 不过，有理由希望在两三年内公 

务制度委会够借用美国公务制度委员会所取得的经验。 但是应该认识到，即 

使美国有了一查报酬总舰比较方法来比较联邦和私人部门的报酬，但不太加改场而 

要用来比较美国公务制度与联合国共同制度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就业形式和福利形式 

方面，联合国与美国公务制度之阿的差别，可能要大于同一国家的公共与私人部门之 

间的差别。



1 0 4 . 委员会打算密切注意美国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所从事的工作，并对该委员会 

和美国政府业已提供的懷慨的合作表示感谢。 它还要收集关于别处正在进行的类 

似工作的资料，并将在适当时间向大会提出进一步的报告。

养他金和其它福利金的暂时比较

1 0 5 . 在此期间，直到研究出一查美国和联合国的总补偿制度的固定比较方法并 

予以试用时为止，委员会仍然认为休伊特协会用试验求值方法所得的资料可以提供 

一些说明，特别是关于调査过的两种养恤金制度和其它福利金的相对数额方面，这 

两种制度的调査是个别举行的。 关于把休伊特" 集体福利金" 方法作为委员会一 

般采用的一种制度是否合适这一点，上文表示了保留态度。 这和以下的事实有关: 
即因为所涉精算技术相当复杂，若不求助于发明者的专业知识，便无法运用这个方 

法，因此也无法证实其结果；没有理由先要怀疑用这个方法在试验演算的清晰界线 

内所得数据的有效性，特别是只要是和下述的特定福利金有关的：联合国养恤金和 

美国养恤金的比较，联合国健康保险金和美国健康保险金的比较等。 休伊特方法 

的问题出在这些不同养恤金的相对加权数值方面，而不是各种福利金的比较求值方 

面。

养恤金的比较

106. 休伊特的研究发现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所提供的养恤金比美国公 

务员退休制度所提供的养恤金多了百分之一点六，这个数字是把养恤金净额和支付 

净额相联系，用组值计算法係计而得（例如以联合国工作人员而言，包括纽约地区 

的工作地点调鉴数在内）。 假如和除职员自己的缴款额（每人应计养恤金薪给的 

百分之七），雇主提供的数额，以联合国而言，高出百分之四点八；这是因为在这 

两个制度下，作为职员缴敦额基础的应计养恤金薪给大略相等，但是就加以比较的 

薪给净额来说，则联合国的薪给净额高出了公认的差额。



1 0 7 . 有人认为联合国养恤金比较优厚的部分如下：

( a ) 基本养恤金：因为联合国的年度增长率头三十年为百分之二（第三十 

一年和第三十二年为百分之一），而美国头五年为百分之一点五，下一个五年为百 

分之一点七五，此后为百分之二；

( b )退休后遗族养恤金：因为按美国的制度只有在领取养恤金的工作人员 

曾经答应减少他领取的养恤金时，其未亡配偶才能领取养恤金，而按照联合国的制 

度则不需要减少，就可让未1Î：配偶领取养恤金；

( 0 ) 按规定应该领取的养恤金（指那些在可以领取退休养恤金之前离职的 

人 ）：按照联合国的制度，对按规定应该领取的养恤金依照指数加以调整，并且在 

延返期间可以领取配偶养恤金。

1 0 8 . 另一方面，休伊特协会说，从美国公务员制度退休下来的职员大约有百分 

之二千五领取残废津路，而在联合国共同制度之下，只有百分之五领取残废津贴》

一方面残废的定义就美国公务员制度而言远不如联合国的严格；另一方面美国錢务 

员制度的人数包括大批的执法人员和其它业务人员，他们变成残废的的危险性较高。 

总之，大部分在正常情况下有资格领取养恤金之前离职的公务员可以立即领取残废 

津贴，这种津贴是按指数调整，并且一般比应计福利金要多的。 在联合国，大部 

分职员领不到残废津贴，只是在六十岁时有权领取延迟养恤金。

1 0 9 . 据研究报告解释说，联合国养恤金之所以略为优厚是因为联合国制度对那 

些服务未满期的人提供较佳的条件（例如在服务的最初几年期间有较高的应计率) ,

按照美国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出版的"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终了的会计年度财 

政和统计数据年度报告" ，至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为止，在 1, 038, 337 
位领取养恤金的前职员当中，有279, 32 6位，即百分之二十七领取残废津贴。 

在前十二个月内退休的79, 469位职员当中，相应的数目为31, 170人，即百 

分之三十九。



对那些服务期满的人而言，美国的养恤金制度则更为优厚。这一点载于本报告咐件 

四的一些表内，从这些表可以看出，按最后净得数额的百分比表示的美国养恤金服 

务年眼在二十五年到三十年之间者高于联合国的养恤金, 按绝对值来§■,联合国服 

务年限在三十年到三千五年之间者开始领先，但是这么长的服务时间在联合国系统 

来说仍然不常见，不过，联合国系统存在越久，这种情形会越来越多，不管怎么说， 

这种情形对美国公务员制度而言是常见的，因为它的开始任职的年龄较低，又没有 

规定强迫退休年龄，并且以前为国家机关服务的时间和未使用的病假这两种时间都 

可以获许加在正常的应计养恤金的公务员服务时间上。

1 1 0 . 委员会相信，照那两种服务制度形武的差别来看，联合国养恤金制度对那 

些服务未满期的人提供较好的保障是正常和适当的。 在美国公务员制度下（就象 

在大多数其它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下一样），满期雇用是正常的形式，2°养恤金制度 

的订立考虑到对长期服务者给以款励和奖赏（例如报据累进积累率和最大积累的最 

高限度，他们可以拿到百分之八十，而在联合国制度下最多只能拿到言分之六十二)。 

此外，可以可靠地假定，那些相对而言数目不多的半途參加服务的职员或服务几年 

就离职的职员可以或者能够透过以前的职业或以后的职业获得养恤金待遇。2 1 联 

合国系统的情形就很不一样：由于设计也由于需要，工作人员服务来满期的在大

20
因此，从《前已引述的文件》所载美国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 

除了那些因残废而退休的以外，所有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千日期满的十二个月 

期间内退休的公务员，其平均退休年龄为六十点五岁，平均服务时间为二十.七 

点三年。就共同制度而言，相同年龄的一组工作人员平均服务时间则少于十四 

年。

例如 " 领取年金公务员的收入调査"，一九七三年由美国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编 

印，其中指出有百分之四十三的公务员养恤金领取人也领取社会保险金（美国 

政府印刷局，一九七三年，第99,904号，第7 页 ）。



多数。此外，不能假设（事实也并非如此）他们都能在别处获得领取社会保险金或 

养恤金的资格。 有些人可能从他本国获得领取养恤金的资格，并且在做国际公务 

员的时候能够保留这个资格，但是许多人（可能是大部分人）在国外服务了一段时 

间之后即完全丧失了这类资格。 因此，联合国系统不得不制定办法，确保那些死 

于任内的工作人员的家厲能够获得足够的养恤金或者在那些工作人员服务来满期即 

告退休时能够获得足够的养t i l金。

1 1 1 . 因此，委员会认为联合国养i à金制度之略为优厚适当地反映了在聘请人员 

的需要上、两种制度的形式上和政策上所具有的差异。 人们一向认识到在制订关 

于联合国养恤金制度时应当把这种差异列入考虑。 作为 " 诺贝尔梅耶比较法" 一 

整查补偿办法的一部分，把联合国的养恤金和美国公务员制度的养恤金互相比较， 

并不是不考虑这西种制度特性方面的差异，而要求每一项的养恤金都必须和比较国 

制度下的养恤金一致。 事实上大会在为联合国养恤金制度作出决定时，最初并未 

以美国的养他金制度为典范，而接连下来的养恤金审议机构向大会所提的建议才是 

大会作出决定的基础。 审议机构肯定地说，联合国养他金制度应当比得上主要的 

总部所在国家的养恤金制度。2 2 人们已经>义识到，如果联合国系统能够从许多国 

家吸引合格工作人员前来工作的话，就必须这么做。 有些国家,，特别是那些总部 

所在的欧洲国家的国家养恤金制度似乎比美国的要好。 在一个可能的应征者看来， 

即使在服务期间有满意的薪给水平也可能抵偿不了养恤金的损失，如果他继续留在 

自己的政府里服务，这种养恤金比他在自己政府所应得的养恤金显然要少得多。

例如将一九五八年养恤金审议小組的报告（A / 4 4 2 7 ,第 1 3 段)如以比较："我

们认为联合国养恤金制度的条款应当参照最好的" 外间 " 办法，在国际行政管

理和国家行政管理之间所遇情况有任何不可避免的差别时，应做必要的补贴。"
还请参看《同上》, 第 6 6 段；以及大会在其第2 9 4 4 U X V I I ) 号决议认可

的行预咨委会报告（A/8860 ,  —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的说明："养恤基

金应继续提供养他金，使其可以比得上最好的国家公务员制度现有的养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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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 委员会还注意到，所做的研究（即统计联合国人数，衡量采用美国式养恤 

金所产生的效果） 果有很大的影响；用这种方法所得数字受到比例很高的联合 

国短期工作人员的巨大影响，对这些人来说，采用美国制度所得的养'Ü金比较差。 

假如用另一种方法来比较，统计美国公务员的人数，并且采用联合国养性金制度， 

其结果就会相反，结果是美国养恤金制度比较好。 因为大多数人服务期满后才退 

休，对他们而言，美国养恤金制度要比联合国的好些。

1 1 3 .委员会的结论是：相对于联合国的薪给净额而言，联合国养恤金基本上具 

有相同的价值，就好象美国公务员制度下的养恤金和美国的薪给净额的关系一样。 

换言之，如果在薪给净额之外，把养恤金也包括在福利金的比较之内，那么所得的 

结果就会比只拿薪给净额来作比较所得的结果差得很少。 因此，为了用"诺贝尔 

梅耶比较法" 而把养恤金也包括在内并不是十分重要的。 不过必须指出，美国和 

联合国两种养恤金制度实际上完全相等的结论只是就下述的情况而言：一个美国公 

务员在他本国工作，干到退休，和一个在纽约任职的联合国职员，为比较计，假设 

他也在美国干到退休，如用 " 诺贝尔梅耶比较法" 去进行比较，这两者是相等的； 

但是，这对于下面这个相当明显的问题并未找到答案，即联合国养恤金的水平固然 

可以和美国公务员制度的养恤金水平相比，但是如果一个联合国工作人员在美国以 

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退休，联合国养恤金水平是否还算适当呢。

保 健

1 lé. # 伊特在其它重要领城象保健方面所作的研究发现" 联合国总的保健福利 

金比美国公务员制度的保健福利金高百分之十七"。 不过这么说完全是由于联 

合国有医牙保健计划之故；美国公务员没有医牙费用补偿的福利。 假如除捧医牙

2 3 已把美国公务员制度雇员常用的四种g 疗福利计划和大部分纽约市联合国工作 

人员采用的" 兰十字/ 艾提那/ 主要医疗" 计划所得的加权平均数作了比较。 

再者，为了需要，比较是以纽约为准；采用共同制度的其它组织各有不同的医 

疗福利制度。



福利金，美国公务员的医疗福利价值要高百分之一或二。此外，有人注意到联合国 

职员需要缴付的医疗保险费比美国公务员需要缴付的数额高很多（薪水为25, 000 

美元水平的职员所缴的几乎达三倍之多）。 报告还说，" 比较这些缴款数额所得 

的结果显示，就算在比较当中把医牙保健计划包括在内，展主所付的钱〔即雇主出 

钱所提供的福利部分，和雇员交钱所买的部分有分别〕在美国公务员制度来说还是 

高得多。 联合国雇主提供的保健津贴数值大约只有美国公务员制度的百分之四十 

六点八。 "

总的比较

1 1 5 .休伊特研究把养恤金和保健福利金所得的比较结寒合并来看，得到以下的 

联合国福利金总值（美国公务员制度的福利金=100 ) :

比数值 雇员交款净比数值

养 他 金 ：

—— 退休金 101. 9 105. 3

残废养恤金 1 17. 6 117. 6

退休前遗族养恤金 8 9 .0 89. 0

共 计 101. 6 104. 8

其它福利金：

—— 保律（包括牙齿保健） 116. 8 46. 8

—— 死亡抚tfc金 b Td

共 计 124. 4 57. 1

总 计 103. 5 101. 3

联合国的残废定义。美国公务员制度残废养恤金的余额包括在退休养恤金项下。 

美国公务员制度没有和联合国死亡恤金相对的条款，因此休伊特协会没有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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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6 . 把这种养恤金比较和委员会所作的薪给净额比较结合来看，得到1 19. 5 : 

1 0 0的比数，而同时期薪给净额的相应比数则为119. 4 ( 未把华盛顿/ 组约的生 

活费差异计算在内）.

1 1 7 . 因此，委员会的结论是：用这种比较方法来分析联合国某几种福利金同联 

合国薪给净额之间的关系，和相对应的美国公务员制度的福利金同美国薪给净额之 

间的关系，其所得结果是一样的。 委员会指出，经过分析的那些福利金绝对不是 

应当最终包括在全面比较总补偿金之内的所有项目；同时也可用以下这种方法来作 

比较，即工作时数的差异以及所享有的事假和病假权利的差异都应当在结果中反映 

出来。 委员会许多成员强调指出，《诺贝尔梅耶原则》要求对一般的齋给水干和 

服务条件作出比较，但是从未要求国际組织服务条件的每一项细节都应当和比较国 

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各项相应的细节一模一样。 由于国家机构和国际机构所存在的 

内在差异，上述这个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此外，这还意味着一种情况，就是假如 

有人发现另一个国家的公务员制度的薪给最高而那个国家便成为比较国的话, 那么 

国际组织的所有工作条件都得改动。 正如委员会已经说过的，它要趣续积极地致 

力于为全面比较总补偿金而研究编制出一杳适当的比较方法。 不过现在就目前研 

究所得的证据来看，委员会相信以薪给净额为基础所作的比较确实暂时为比较两种 

制度的有效薪给水平提供了合理可信的基础。

( 续前）

这一项比例。它说，联合国死亡恤金在i千算总数时已经包括在内；劣一方面， 

也没有把美国公务员制度为其所有雇员支付三分之一的硬性规定的人寿保险费 

用计算在内， 假如这个项目包括进去的话，联合国养他金高过美国养他金的 

部分就会减少，并且可能全部消失。



3 . 联合国共同制度的薪给和比较国公务员制度的薪给

之间差数的演变情况

差数的演变情况

1 1 8 . 委员会，为执行大会付托给它的任务，不断审查比较国—— 目前是美利坚 

合众国—— 公务员制度的薪给同联合国共同制度的薪给的水平之间的关系，并在它 

的每一届会议上审查关于这种关系的演变情况的报告。 如在前一节里已说明过的， 

在无法就报酬总额作出th较以前，仍继续在大会过去核可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即按 

照两种制度下有受挟养配偶而无子女的人员薪给净额进行，并以这两种制度的总部 

为准，那就是以美国公务员制度总部的华盛顿和联合国共同制度总部的纽约为准， 

同时适当顾到这两个城市的生活赛差别， 差数是以每年十月一日至下年九月三 

十 日 的 1 2 个月期间几种对等职等的比率平均数来表示，

1 1 9 . 从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七八年九月三十日的1 2 个月期间的平均 

差数如下：

在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些委员又问是否应该比较两种制度在华盛顿的薪 

给水平或它们在组约的水平，而不要比较这两个城市之间的水平• 多数委员 

重申委员会第二次年度报告内举出的理由（A / / 3 1 / 3 0 ,第 1 6 6 段 ），并强 

调说： 所采用的标准既以美国作比较国，就不应按照目前情况来决定，而应 

当是如以任何其他国家作比较国仍属有效的标准； 依此看来，国家公务员制 

度总部城市和联合国总部城市的选定是不可避免的《



纽约联合国官员平均薪给净额 

与牟盛顿美国宫员平均薪给 

净颜的比较

一九七七年+月至一九七八年九月

职等 纽约联合国a  
( 以美

美国华盛顿 

元计）

比率

(美国华盛顿= 1 0 0  )

GS 1 2 /1  )
平均= ?一3 /1  GS 13/1 ) ^

2 2 ,9 9 8 1 9 ,2 3 2 1 1 9 .6

as  1 4 /1  == P -4 /1 2 7 ,4 8 2 2 3 ,8 2 6 1 1 5 .3

' GS 1 5 /1  =  P~5y^l 3 3 ,1 4 4 2 7 ,2 8 2 121 ,5
..................... - .............................  ...

三个对比职等的平均比率 

纽约/ 华盛顿生活费比率 

按生活费调整后的平均比率

a 包括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

旧第5 级 2 个月 

旧第6 级 8 个月

修正制度下新第6 级 1 个月（乘 数 3 4 )  

修正制度下新6 / / + 1 级 1 个月（乘 数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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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8 .8

1 0 8 .7

1 0 9 ,3



1 2 0 .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七七年九月期间可比较的数字如下：

平均比率 1 2 0 .8
组约华盛顿生活费比率  1 0 6 .9

按生活费调盤后的平均比率 1 1 3 .0

1 2 1 . 差数已从过去 1 2 个月期间的百分之十三（和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的 

百分之十二点七）减小到最近期间的百分之九点三，其原因如下：

(a) 1 2 个月期间纽约联合国薪给按照服务地点差价调盤数办法计算所增

加的百分之四点七比美国公务员制度下的薪给在同一期间的增加数额（百 

分之六点四净额）为少；

(b) 在两个城市内进行详细调查后对华盛顿同纽约之间的生活费关系加以 

修订，调查结果已经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咨委会审查并经委员会赞同，其 

所得生活贵差数为百分之y V点七。

1 2 a 在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期间，国际公务员联会代表说，百分之九点三的 

差数是所达到的最低数，比过去不仅是国际公务员联会建议而且行政协调会也建议 

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水平也较低得多， 这种差数势将不断减小，除非大会出 

面准许增加基薪表内的绝对数，因为薪给制度具有几种内在特性足以造成报酬不足 

的情况。 依国际公务员联会看来，如不改正上述特性，委员会就应依照它提出的 

保证，采取行动来维持联合国薪给与美国薪给之间的适当关系，并应建议把几级服 

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并入基薪，而且把薪给增加约百分之十，以便暂时局部抵销薪给 

制度的自动倒退特性的影响。

1 2 3 . 委员会当时指出： 有人建议，差数的最适水平应为大约百分之二十至二

十五，那个建议是在委员会对不同对等职等的差数计算方法加以修改，并使华盛顿/

纽约的计算方程式顾到生活赛差异以前提出的。 差数的重要是由于联合国薪给应

,54  -



该适当地优厚，足以吸引和保有来自所有各会员的符合必要标准的工作人员。 全 

面服务条件中的某些差异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这种差异不能够精确地用数量表示， 

也无法确定抽象的最适水平。 作为一个常设机构的委员会的任务是顾到一切有关 

因素，对差数的水平不断审查，以求得到实用的结论。 差数在过去一年内虽是的 

确显然减小，但是委员会不相信现在确有理由应当采取国际公务员联会所要求的行 

动。

新增对比职等对差数计算的影响

1 2 4 在建议将来比较时将用新增对比职等办法后，委员会研究用这些对比职等 

办法对目前期间的差数将有什么影响， 它首先注意到，到此时为止所用的三个现 

有对比职等办法的比率虽未加权（这三个对比职等中的工作人员数目大约相等）， 

但是用为数更多而且其中工作人员数目相差更大的对比职等来比较时，适当办法还 

是对不同职等的比率用这些职等的工作人员数目来加权。 它考虑了几种不词的加 

权方法，所得到的结论是最合還辑的一种是反映与在确定对比职等时所用者相同的 

人数，即反映总部和其他已设立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人数的加权方法，但是不把计划 

项目工作人员计算在内， 假如委员会所提出的新增对比职等的建议已被核可，那 

么委员会就打算在将来计算差数时采用这种加权方法。

1 2 5 . 委员会注意到，如用所建议的从P—1 到 D—1 所氣各职等的对比点并对 

上述各不同职等所得比率加权，那 末 最 近 1 2 个月期间的总平均数将为百分之一 

一0 点二，而用三种现有的对比点所得的总平均数是百分之一0 九点三。

4 . "建立一种修订的服务地点差价调盤数 

制度的可行性"的研究

1 2 6 .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注意到国除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保证继续不断审查联合



国共同制度与美国公务员制度的薪给水平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审查服务地点差价 

n 整数制度的推行可能造成的任何差异" ，并请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报告 

这项审查的结果， " 其中应顾到〔委员会〕第二次年度报告第2 2 9 段内表示的意 

见，特别包括建立一种修订的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的可行性"，

1 2 7 . 回顾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审查联合国薪给制度期间，委员会注意到， 

使联合国薪给与比较国（即美国）公务员制度薪给之间的差数增大的可能原因之一 

是 " 为了保证在不同服务地点的工作人员之间购买力的均等，现行〔服务地点差价 

调鉴数〕制度也保障在这个制度的基准地的购买力" 。 换句话说，把全世界各地 

每一服务地点的联合国薪给的购买力同制度基准地（即纽约)在某一日期的购买力 

比较，但是又把組约目前购买力水平同上述H期比较，按照制度规则调鉴组约服务 

地点差价调整数, 以补偿那里因生活费提高而受到的损失。 美国公务员制度薪给 

不是自动地按照生活费变动情形调整，而是一年一度由总统决定增加数额，因此两 

种制度的薪给水平之间可以发生两种不同差异： 如总统准许的公务员制度薪给增 

加数额大于这一年度的通货膊胀数额，差数就会减小； 如总统准许的增加数额小 

于这一年度的通货膨服（此种通货膨胀在联合国系统内是以增加服务地点差价调整 

数办法予以反映），差数就会增大。 委员会的报告说，大多数委员相信对此问题 

应当寻求解决办法 ‘例如，取消对制度基准地购买力的自动保障，并严格按照诺jîl尔 

梅耶比较法把联合国薪给同比较国公务员制度的薪给比较的情况，来制定薪给的水

平 "  «
1 2 8 . 大会在第 3 1 /1 4 1  B 号决议内讲到了这点，并请委员会"顾到委员会 

在其报告第 2 2 9 段内表示的《见，就建立一种修订的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 编 第 3 0 号》 （A /3 1 /3 0  ) , 第 

227 和 229 段。



的可行性，向大会提出报告"（第 3 1 / U 1  . B 号决议，第二 1T, 第 1 段 ）。

1 2 9 . 委员会根据上项要求，在它的第三次年度报告内，摄要叙述了它在服务地 

点差价调整数咨委会的协助下所作的研究。 它的结论是：

( a ) 从最近几年的经验可以看出，因调整方法上的这种差异而发生差数大为增 

大的危险是很少的；

( b ) 如果发生这种危险，委员会因不断审查这种关系，应可予先知道， 并 且  

"已经具有必要的权力与方法来处理任何可能出现的偏差

1 3 0 . 大会却提出了上文第1 2 6 段内讲到的要求，要委员会重新审查此事。

审查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内的关系

1 3 1 . 前一1̂ ^载有委员会关于一九七七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九月的12个月期间 

两种制度的薪给水平之间关系演变情况的报告，那件报告显示联合国薪给超过美国 

公务员制度薪给的差数（这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是百分之十二点七，在一九七 

六至一九七七年是百分之十三点三) 已在最近期间降低到百分之九点三。 这种降 

低有一部分是由于华盛顿与組约的相对生活赛的重新审订，但是也由于这一事实： 

纽约的联合国薪给因推行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的结果而增加的数额（百分之四 

点七）小于总统准许美国公务员制度薪给从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起实行增加的数颜 

( 毛额百分之七点零五，等于有关职等的净额百分之六点四）。

1 s a 在回答大会请委员会就" 服务地点差价调盛数制度的推行可能造成的任何 

差异 " 提出报告的特别要求时，因此可以说在此期间纽约的联合国薪给按照只补偿 

通货膨服（而且没有全部偿足）2 7 的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办法计算所增加的数额

《同上，第三十二届会议，补 编 第 3 0 号》（A //32 /30  ) , 第 4 4 段。

2 7 每次因生活费增高百分之五，薪给按照服务地点差价调養数办法调養结果平均 

增加约百分之四点三。



小于总统准许公务员薪给增加的数额，因为就实际胸买力而言，美国薪给增加数额 

已超过补偿通货膨胀所需数额。

133. —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的经验事实上证实了较早各年的情况，如委员会在

它的上次报告内所讲的， 那就是 " 好多年来，除了通货摩胀很大的一九七三至 

一九七五各年以外，美国公务员薪给每年增加数额，都是等于或超过生活费的增加 

数 " 。 只要情形是继续如此，那就没有因推行服务地点差价调鉴数制度结果而使 

差数增大的危险，而且与此相反，如其他条件相同，差数还会因下列情况而减小： 

美国公务员薪给增加数超过通货族服率，加以按照联合国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办法 

计算所增加的薪给不足以补僮生活赛的增加。 许多年以来都是这样情形，这是促 

使大会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五年增加基薪绝对数以恢复其胸买力的理由之一*

1 3 4 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已经说过，差数增大的危险只有" 在 r 美国公务员制 

度 〕可能有时落后，不能够维持其工作人员的真实收入时" 才会发生。 记录显示， 

当这样的落后情况发生时，在下一年或以后不久即予纠正（例如一九七七年的增加 

补救了过去发生的落后情形）。 根掘法律规定， 对美国公务员薪给应予调整以使 

其可以比得上私有部门内同等工作的薪给； 因此他们的薪给不一定直接按照生活 

费变动增加，而在迅速通货膨服的情况下，大慨有时可能有落后情形，因为那时先 

由私有部门薪给赶上通货膨服，然后由公务员薪给赶上私有部门的薪给。 这种情 

况因此必须就几年的期间来看。 例如在一九七八年六月里，总统宣布从一九七八

年十月一日起实行的公务员薪给增加不超过百分之五点五。 大家认为此数大概小 

于予料的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增加率，因此不足以维持真实收入； 于是在原理上会 

造成联合国X 美国差数可能增大的情况。 不过当时根据组约消费品价格指数的推

2 8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 编 第 3 0 号 》（A /32 //30  )



断 （根据过去十二个月和最近三个月期间，其时通货膨服率是很快的）所作的服务 

地点差价调整数变动予测指明，差数大慨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并会仍在一九七六一 

一九七七年水平以下g
1 3 5 .因此可以得到结论说，由于推行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而使差数增大的 

危险在理论上虽是存在，但是在实际上是很小。 因为予期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不大，委员会考虑是否可把一种安全设计装入这种制度里以使它永远不发生。 委 

员会在一年以前已报告过，此一设计的确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纽约服务地点差价 

调蕃数应予"冻 结 "，而且只有在宣布增加美国公务员薪给时才"解 冻 " 。 公平 

地说， "冻 结 "不能只适用于纽约的工作人员，因此当纽约的指数"冻 结 " 时，每 

一其他服务地点的指数也必须与纽约指数同样冻结，但是在其他服务地点指数超过 

纽约指数时则通常可以照增。

136.这种办法虽属可行，但是显然牵涉到很复杂的问题。 如果只就纽约服务 

地点差价调整数而言，那就容易使它随着美国公务员薪给水平变动； 但是服务地 

点差价调整数制度存在的理由是要维持所有各服务地点之间购买力的均衡，而要维 

持这种均衡则须维持一切不同指数间的一种数学关系。 如果冻结基本指数而让其 

他指数照常增进，那末上述的关系就被破坏，这种制度的目的也就达不到了； 但 

是如果把与纽约所用者相称的一种改正因素在指数和级数以不同速率在不同时间随 

货币兑换率及生活赛的改变而变动的其他地点应用，那就会使这种制度成为更加复 

杂了。 联合国服务地点差价调鉴数制度要执行的功能比任何其他现有公私国际补 

偿制度复杂得多，因此这种制度本身是相应地更为复杂. 大体说来，这种制度 

推行的效果很好，委员会在它的关于货币不稳定对薪给制度所生，响的研究中（参 

看 上 文 第 4 0 段 ）已经观察到这点，但是如果试图用此制度来达到本来没有要它 

去达到的一种目的，那就是维持与一个外面的比较国的均势以及内部的均势，那就 

会有使它负担过重和把它破坏的危险《>
- 59 -



1 3 7 . 然而，一位委员认为，美国公务员制度的薪酬每年十月宣布年度调整，如 

果明白表示以纽约制度为基准的联合国薪酬只在美国公务员加薪时按美国加薪幅度 

增加，则联合国薪酬高过比较国的差额才比较容易为人接受。 但是，其他委员就 

该委员的意见提出不同意见说，诺贝尔格耶原则规定，联合国薪酬只与外界薪给作 

比较而确定数额和进行调整，并不管生活费用如何。 他们认为，待迁最优厚的国 

家公务员的薪给水平是一小參考标准，联合国的薪酬一旦根据这个标准定出后，其 

演变就必须考虑到本系统的内部要求，特别是有责任去保持全世界所有服务地点工 

作人员薪给的实值平等。

138， 总之，大多数委员都认为，发生问题的可能性很有败，不足以为此在这个 

制度里勉强采用所设想的形式的予防措施，—— 更何况委员会有办法即时知道在这 

方面可能发生的任何问题，并在问题发生之前采取适当的特别行动，从而能够有效 

地控制情势和防止薪给差额不当扩大。

1 3 9 , 委员会对于任何可能发生的问题都会及时得到警报，因为它在每年两次的 

会议上会收到有关差额演变情形的报告。 它的秘书处不断注意任何可能影响差额 

的情况，同时，要是发生了任何等不及下届会议处理的事情，委员会的主席可以采 

取某些步骤或与其同事通信协商。

1 4 0 . 但是，事实上不会有突然发生变化的情形；相反地，变化一般都能相当准 

确地在十二小月之前予测得到。 美国公务员的薪给通常，一年只调整一次，一般在十 

月份生效之前一段时间就会宣布。 影响差额计算的华盛顿和纽约两地生活费用的 

关系，变化缓慢。 影响到用来作为比较的美国公务员净薪的美国联邦、州和都市 

的所得税率有可能变动，但是在一年之中可能实际发生变化的范围，对差额只有极 

小的影响。 比较难予测的一个因素是生活费用；纽约通货膨服率的突然加剧可能 

会扰乱先前予测的关系。 但是，尽管那样， " 四小月" 条规提供了保障，使情势 

在委员会有时间处理之前不致恶化；这项条规规定，在生活指数达到服务地点差价 

调整数应调升一级的水平以后，要再等四小月才能实际调整。 大会于一九七七年



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对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作出改变（大会第3 2 ^ 2 0 0 f决议第 

二节），更加拉长了级别调整的间觸时间。

1 4 1 . 因此，委员会绝不可能出乎意料的发现，由于纽约的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 

突然调整级别而使薪给差额过大。如果委员会的确看到可能发生会导致差额变大的 

情况（例如：美国公务员薪给的增加跟不上通货膨服率的增加），它可以根据其规 

约第十一条(C)敦给它的权力，采取防护行动订立" 服务地点的级别，以便应用服务 

地点调整数" 。 这项行动可以是，决定暂缓根据条规调升纽约服务地点差价调整 

数的级别。 这种暂灯调整级别可以持续到情况显示出调整级别不致扩大差额的时 

候 （即美国宣布加薪，且足以抵消提高级别的影响之时），否则就要等到把这小问 

题提交大会下届会议。 根据情况（例如：美国公务员薪给的变动和纽约生活费用 

的变动之间差异的大小，或大会还要多久才召开下届会议），委员会可以对其他地 

点的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的级别调整加以某些特别的限制，或者许可它们正常地继 

续调整。 如果情况没有扭转，例如，美国不加薪，则有两种可能解决办法：委员 

会可将纽约指数降低必要的点数，以防止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增加而扩大差额，同 

时按比例降低所有其他服务地点的指数，或者把这个问题提交大会，无论如何，大 

会必须就委员会采取特别防行动之后所要采取的行动，作出决定。 m

结论

1 4 2 .委员会相信，通过对这小问题比较评尽的说明，可以看出：

( a ) 虽然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确能在这个制度的基准上抵消（尽管只是部 

分抵消) 通货膨胀，但是美国公务员薪给的调整，若干年来已远超过抵消通货膨服 

的程度，所以由于这个原因而扩大差额的危险相当小。

国际公务员联会的代表，重申工作人员反对委员会在防护行动问题上采取的 

片面 " 态度—— 亦即它只关心防止差额扩大的行动，而没有顾到需要采取行动 

以防止差额缩小。



( b ) 由于对差额的演变情形不断注视，要是有任何这种情形发生，委员会将能 

得到充分予告；

( C )在大会下届会议审查这种情形之前，委员会能够采取充分而适当的行动以 

防止差额过分扩大；

( d ) 由于这样，就不必要在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之内采用自动纠正办法来 

防止差额扩大，以免使它更复杂和访碍它的作用。

B , 关于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的其他问题

1 4 3 . 根据服务地点差价调姜数问题咨询委员会（调整数咨委会）的报告，委员 

会对于一些与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制度的运用有关的技术问题作出了决定。

1 4 4 . 它注意到在钮约和华盛顿进行的生活费用调查的结果，两地对薪给制度都 

特别重要，.组约是这个制度的基准，而这而个城市的费用之间的关系将应用到联合 

国共同制度和美国公务员制度之间的" 诺贝尔格耶比较" 的计算中。 委员会对为 

增加纽约调查的准确性而采取的下列步骤感到欣慰：收集物价资料时扩大项目范围, 

和在据以拟订加权公式的家庭开支调查中，扩大被调查的工作人员的类别，以及在 

收集和解释居住费用方面作出改进。调整数咨委会认可的这而项调查的结果，比较 

了组约和华盛顿专门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生活费用的最新情况：在一九七七年 

十一月华盛顿的费用是纽约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

1 4 5 . 此外，委员会注意到并认可了调整数咨委会在伦敦和罗马进行的生活赛用 

调查结果。 它核准了订正的计算法，今后将根据工作人员本国价格变化的加权平 

均数，而不是根据以前所用的纽约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化，来计算外地开支的级别因 

数。 它还认可了在货市发生大波动的外地服务地点，决定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的 

级别时应采取的特别措施，并注意到调整数咨委会关于修订指数和收集居住费用资 

料的方法问题的结论。



146， 委员会请调整数咨委会研究把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的一级或九级并入基本 

薪给的方法。 调整数咨委会分析了几种不同的方法，要看大会决定将调整数并入 

基薪时也决定增加薪给的绝对水平，还是只核准并入但不增加总薪给，而决定采取 

哪一种方法。 委员会决定，由于它目前并不建议并入，所以无须在这些备选办法 

之间抽象地作出最后选择；如果而且只当它建议合并时，才会考虑当时其他有关情 

况而作出选择。

147. 委员会还请调整数咨委会进一步审査在计算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指数时如 

何处理某些服务地点的某些工作人员所享有的免税购物特权的问题。 它注意到调 

整数咨委会的分析以及行政协商会和国际公务员联会的代表陈述的意见。 它了解 

到，在大多数服务地点是否计入免税特权对指数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也有些情况, 

例如在蒙特利尔，可能在指数上造成好几点的差别。 委员会很重视下述考虑：即 

在这样的情况下，郷些没有免税特权的工作人员，不应该受到由于考虑到他们的同 

事享有低物价而降低指数的连累。 它通过了以下的规定：在某一服务地点，如果 

所有专门人员以上职类的工作人员，如非服务地点所在国的国民，都享有特权，则 

应用有关的消费品项目的免税价格来计其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的指数。 但是，如 

果有任何专门人员以上职类的工作人员，并非服务地点所在国的国民而没有享受到 

特权，则不应考虑有关项目的免税价格，而只考虑商业价格。

C . 专门人员以上职类工作人员的子女津贴

1 4 8 . 委员会在其第三次年度报告M中记载了国际公务员联会向它提出的建议， 

大意是子女津贴的价值已经受到通货膨胀和自从其数值最近一次在一九七五年一月 

一日定在450美元以来美元贬值的侵蚀，应该予以补足。 委员会知道不同服务地 

点的工作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以致发生了不平等的现象；但是，它决定，在 

调整现行的津贴数额或采取办法使其水平适应于生活费用或货币汇率的变化之前， 

需要有进一步的研究。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 / / 3 2 / 3 0 )第 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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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9 . 在第八届会议上，行政协商会递送了一份文件，回顾这项津贴是作为社会 

福利而设想出来的，是对那些有受抚养子女的工作人员的额外开支的一种补助，并 

非对这类开支的补偿；它的数额迄今为止一直是參照若干因素，包括比较国和其他 

总部所在国对受抚养的子女提供的社会安全福利在内，实事求是地定出的；同时并 

列明了这项津贴相对于净薪给的比例和在不同服务地点折算当地货币方面遭受的损 

失。 各组织建议，作为一种社会福利，这项津贴应当继续不分等级定出一律的数

额。 它们不建议(一九七--------- 九七二年特别委员会曾作此建议)津贴数额随服

务地点差价调整数的指数而调整（虽然有一小组织—— 总协定—— 建议这样做) ; 

但它们认为，津贴的价值应由委员会每两年或三年审查一次。 目前由于各组织的 

予算紧缩，它们不建议增加数额。 但是，鉴于在些服务地点当地货市对美元升 

值，而使津贴的当地货市值受到损失（例如：日内瓦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至一九 

七八年一月一日期间损失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二，在维也纳则损失百分之十三），它 

们建议应当按上一次，即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定出的该津贴美元数值，折算成当 

时的当地货市值，以此为" 最低数" ，确保津贴的当地货币值不低于此数。

1 5 0 , 国际公务员联会的代表重申，工作人员认为重要的是，应当采取令人满意 

的措施，以恢复和保持这些以美元定值计算的权益的价值。 子女津贴无论在当地 

货币的面值上和在实际价值上， 净薪给的百分数都已下降。 工作人员要求增加 

其数额并使它同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桂钩。

151， 委 员 会 认 识 到 ， 正如它在第一次审査结束时所说的一样，它必须 

在适当的时候再审査构成薪给制度的所有各种不同的权益的确当性及其相互关系。 

郷时候，它将要进一步研究子女津贴的理由和决定其数值的方法。 大多数委员认 

为，在那以前委员会不应按国际公务员联会的建议采取行动，但是，关一方面，仍 

应审议行政协商会所建议的保护当地市值的问题。

1 5 2 , 因为还有人建议，对以美元定值计算的其他权益也要有类似的保护，委员 

会审议了选取其他要保护的权益的标准， 它决定，就子女津贴而言，这样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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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理的，子女津贴的数额全世界一律，同生活费的差异不发生任何关系，因而应 

该加以保护以免由于货市波动而而遭受进一步的損失；教盲补助费也应该加以保护, 
它的数额也同样是全世界一律并且是特定用途的费用（參看下文第236—2 4 0 段 ）。 

另一方面，出差津貼是按地区和职等而定的；不但如此，它主要是用在外地服务地 

点，这些地方当地货市对美元升值的问题比较不常发生（參看下文第266—2 7 5段)。

1 5 3 , 因此，委员会建议，以当地货币支付的子女津贴数额应不少于设立津贴时, 

即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定出的450美元所折合的当地货市数额；这项措施将从一 

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这个措施所涉的予算问题完全依缴^率的演变情况 

而定，所以无从予测；但是，所弓I起的任何额外开支，通常都将由本组织专供应付 

货币汇率波动的得失之用的特别经费负担。



第五章

两个职类都适用的服务条件

A . 服务终了应享权利

15 4  一九七六年，国贿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应大会第3 0 4 2 (x x v工工)和第3357  
(X X IX)号决议的要求向大会和其他各参与组织的理事机构提送了关于审查联合国 

薪给制度的报告。 " 委员会在报告中对离职工作人员按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 

服务如则应享的权利遂项加以审查。 它建议修改一些应享权利，而提议一项新的 

应享权利。 大会已核可委员会关于各种离职费的计算根据（第 3 1 /1 4 1  B 号决 

议，第一节，第 6 段 ）、回国补助金数额表（《同上 》、第 9 段 ）、以及解雇，金 

的条件和数额（《同上》，第1 1 段 ）的建议。 另一方面，它请委员会：

" 参照第〔三十一〕届会议第五委员会内表示的意见，重新审查；

" ( a ) 特别在退休时，发给各种离职费（例如回国补助金、解雇偿金）的 

条件，和对应得的这些敦项的最高总数确立限额的可能性；

" (切 采 用 ‘ 服务终了，补助金的可能性，特别注意在何种情况下此种补 

助金的发给可能是正当合理的" （《同上》，第二节，第 3 段

1 5 5 . 在同一决议中（《同上》，第 4 段 ），大会请委员会审议并向大会第三十 

二届会议建议各项办法，使在职死亡的工作人员的受挟养配偶或受挟养子女所领一 

次总付的最高数额与订正的解雇偿金表符合一致。 委员会在第三次年度报告中 

告知大会关于它认为把这个问题作为一般研究的一部分来讨论比单独讨论较好的理 

由。 因此，就在本报告里讨论这个问题。

《同上，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3 0 号 》（A / 3 1 / 3 0 ) ,第二部分。 

《同上，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 》（A / 3 2 ^ 0 ) ,第 1 9 段。



1 5 Q 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收到行政协商会提出的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中协商会 

审查了现有的每一项应享权利的立法历史、理由和条件，并研究下列两项政策问题:

( a ) 目前规定的应享的离职费权利的条件，如需更改的话，应如何更改；

Cb) 每一项离职费按照目的确定给付数额的政策是否应该由于适用所有离职费 

的最高总额这一慨念而加以修订？

它的结论是，各项权利的目的的定义，无需更改，各项权利之间也没有重叠的 

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它认为适用所有给付款项的最高总额不符合给付款项的 

基本慨念，而且在某些场合还会导致离国服务的工作人员受不公平待迁的情况。它 

建议在职死亡工作人员的被承认的受扶养人领取一笔给付的划一的条件J 它问究竟 

是否可按照劳工组织公约的有关规定修订计算补偿未使用事假给付离职工作人员的 

数额的方法；它重申它赞同委员会一九七六年向大会提出的建议，即设立一种服务 

终了补助金，发给服务若干年后不再续聘的定期任用工作人员。

1 5 7 . 国际公务员联会的表重申国际公务员联会以前提出的看法。 " 他特别 

宣称工作人员强烈支持对定期任用若干年的工作人员发给服务终了补助金的建议.
国际公务员联会认为，这项补助金是对这类工作人员缺乏就业安全感的一种合理的 

补偿》

1 5 8 . 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列述于下。

应享权利的种类

1 5 9 . 委员会注意到离职工作人员有权领取的给付敦项共有三类:

" 除其他文件外，见 《同上，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 》（A /3 1 /3 0 ) ,  

第 268段和第304段，



( a ) 丧失持续工作补偿金；

C b )协助工作人员，或工作人员在职死亡时协助其遗属重新安置原籍国补助金; 

( C )在职期间未使用的应享权利折算为递延给付款项。

1 6 0 . 应注意的是，联合国前工作人员不一定都能享受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的夫业 

金，特别是当他们在国外服务时，他们在就业期间对国家制度未曾缴过敦项。 有 

时国际公务员因身分关系而被剥夺政府通常给予其公民的某些福利，在这种情况下， 

联合国制度作为雇主应负起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 但是，它没有向前工作人员 

提供失业金，使他或她在找到其他工作或有资格领取其原籍国的失业金之前渡过难 

关。 要实施这一类办法，其复杂性是不言自明的，例如，如何证明不再是工作人. 

员的人是否已找到其他工作或已作出充分的努力去找工作。 因此，联合国共同制 

度所提供的其他离职费在某些程度上是起着失业金的作用的。 在考虑各项离职费 

的条件和数额时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一、赔偿金

( a ) 解雇偿金

1 6 1 . 当组织主动在合同未满前解雇工作人员时，也就是说当.雇主单方面破坏合 

同时，须发给解雇借金。 最明显的情况是裁撤已有工作人员担任的职位（例如， 

这个职务不再需要），或者裁减工作人员人数。 该工作人员不论是永久任用的人 

员，还是定期任用而尚未满期的人员，对于失业是予料不到的，因此必须予以赔偿。 

如果该工作人员有权享受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他基金条例规定的退休金，就不会 

有中断受雇出乎意料之外的感觉，因而无需予以赔偿。 如果组织关于解雇该工作 

人员的决定是因为他或她犯了严重的错误（立即撤职或弃职）而作出的，就无需赔 

偿。 如果组织认为该工作人员的健康不佳而不能继续服务，因此有必要予以解雇， 

就应给付该工作人员一笔赔偿金，数额与裁撤职位或裁减人员的赔楼金相同，但解

— 68 —



雇偿金中应和除发给该工作人员的任何残废津贴。 如果该工作人员是由于服务成 

绩不良或行为失当（但严重程度未到达需要立即微职的地步）而被解雇，行政首长 

可掛酌情况给付数额不超过标准数额半数的解雇偿金。 （有人质问为什么在工作 

人员犯了过失时还要给付解雇偿金。 应当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需要给付 

偿金，但如行政首长认为在个别情况下可以给付偿金，就可由他给付。 在下列情 

况下可以给付偿金：该工作人员在一段时间内的服务情况是令人满意的，但后来由 

于家庭纠纷或健康不佳（但未到达基于健康理由应予解雇的地步），服务情况不能 

令人满意；或者由于行为失检实在不宜再予任用，但其过失由于从前有过一段长时 

间行为良好的记录一类情况而可减轻。 在这类情况下，如果在立即撤职的严厉处 

分和留职之间没有中间程序可循，也不是健全的管理。 不管怎样，统计资料表明， 

行政首长掛酌情况这样处理的事例是极少的；例如，在一九七七年头九个月里，只 

有四个这样的例子，都在同一组织内。 ）

1 6 a 可以给付解雇偿金的最后一种情况同其他情况不同之处是，这种解雇不是 

雇主单方面的行动，而是 " 同意的解， "，即雇主认为该工作人员的离职是为了健 

全的管理着想，而该工作人员也同意，如被解雇，他不提出异议。 在这种情况下, 

行政首长如认为这种解雇情况特殊，应，可掛情增加偿金的数额，最高可增至百分之 

五十。 按照这项规定就可解雇那些并未犯过任何导致可能受强制解雇的过夫但已 

对组织的工作不能再做出有用的贡献的工作人员。 劳工组织最近在一九七七年一 

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登记的2 5 起案件中，有 1 6 起是这样解决的。 这个经验证 

实了这项规定在不得不大量裁减人员时是极有用的。



1 6 3 . 持有永久任用合同的工作人员的偿金标准数额是根据服务时间长短计算的， 

从服务满两年发给三个月的偿金（为此目的的定义为扣除工作人员薪给税的应计养 

恤金薪给到服务满十五年以上至多发给十二个月的偿金。 对于持有定期合同的工 

作人员，偿金数额起先是按合约未满部分计算，每月发给一个星期的偿金，但是, 

在委员会一九七六年提出建议之后，凡服务满六年者，其偿金则以服务已满的年数 

而不是以合同未满部分计算，而服务满九年者，其偿金数额同永义任用工作人员的 

情况一样。 我们当能记得，委员会在一九七五- 一九七六年曾审议过这样的问题， 

即当工作人员接近退休年龄因而对继续提供服务的期望减低时，是否可遂渐减少其 

偿金数额。 但是，它的结论是，可能在接近退休年龄的阶段被解雇的工作人员的 

人数还没有多到值得制订这类复杂的规定的程度，而且，极有理由认为，对于那些 

获取其他工作的机会有限的人，应给付最高额偿金。

1 6 4 .大会在一九七六年才根据委员会的建议通过解雇偿金的条件和数额，％委 

员会觉得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建议任何进一步的更动，只是要对那时建议和通过的 

偿金表内不严重的遗漏之处纠正过来，以免发生下述情况：一位服务不满六年的持 

有定期任用合同的工作人员在其定期合同还有一年以上才满期时被解雇，他领取的 

偿金比服务满五年的工作人员（不管其合同未满部分有多长，他只能领取三个月的 

偿金）还要多。 因此应规定在头六年服务期间被解雇的工作人员的最高额偿金， 

案文如下：

" 按合同未满部分计算，每月发给一星期的偿但不得少于三十个工作 

日，即一个半月，亦不得多于三个月。 "

第 3 1 /1 4 1  B号决议，第一节，第 1 1 段和附件（工作人员条例附件三订正案 

文 ）。



(b) 服务终了补助金

165. 一九七----------九七二年联合国薪给制度特别审查委员会在一九七一年建议，

服务了若干年之后不再续聘的定期任用工作人员应领取偿金"。 大会没有对该委 

员会的任何建议采取行动。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审查薪给 

制度时详细地讨论了这个提议，并基于其报告36第 310至 312段中提出的理由，建 

议设立一种新的名为" 服务终了补助金" 的应享权利。 但是，大会第3 1 /1 4 1 B  

号决议第二节第3 ( b ) 段请委员会" 参照第〔三十一〕届会议第五委员会内表示的 

意见，重新审查•…•…（t )采 用 ' 服务终了，补助金的可能性，特别注意在何种情况 

下此种补助金的发给可能是正当合理的" 。

1 6 a 因此，委员会第七届和第八届会议仔细地重新审查了这个问题。 各参与 

组织的行政首长的代表以及工作人员代表重申他们强烈支持设立" 服务终了补助金

1 6 7 . 委员会认为，如养发生可能需要给付这种款项的问题，只是因为联合国共 

同制度内有一种在各国的公共部门和私菅部门中都找不到的雇用惯例，即在临时任 

用的基础上保留雇员若干年，因而他们没有永久任用的安全感。

1 6 8 . 委员会在其根据规约第十四条的规定就联合国系统的事业慨念和事业发展 

正在进行的研究中将审查永久任用和定期任用的相对作用。 虽然頒测这项审查工 

作的结果力时过早，但毫无疑问的是，不论结果如何，必定会得出下一结论，即由 

于联合圓的一些职务的性质，执行这些职务所需的某些类型的人，核准的条件和方 

案的经费着落等等原因，各组织需要而且很可能继续需要征聘一部分工作人员只是 

在有限的期间服务，在时间上说，是够不上终身服务的。 因此，问题不在于征聘

35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2 8 号》（A /8 7 2 8和 Corr. 1 ), 

第一卷，结论和建议部分第3 3 段. 案文第335至342段，

《同上，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A / 3 1 / 3 0 )。



定期任用工作人员这个做法。 相反地，问题在定期任用做得过分，一个組织，不 

问什么原因，不论有什么根振，就长期任用某个雇员，每隔几年续订一次定期任用 

合同，而且接连三次、四次或更多次。 很明显地，持有一个定期任用合同的工作 

人员会注意到，这个合同明确规定没有续约的权利，也不要存续约的希望，因此他 

必须安排自己的事情，以便在合同期满时他可在别处找到职业，一旦双方履行了相 

互订立的合同的规定时，他不能对组织提出任何要求。 如果第一个定期任用合同 

期满后又续订第二个合同，因而服务期间总共达五年或六年（各组织经常这样做）， 

情况也是一样的；大家的了解，这是正常延续定期任用的做法。 但是.对于委员 

会的大多数成员来说，当工作人员的定期任用合同接连续订三次、四次或更多次，

而其服务期间达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情况就不能说是一样了。 在这种情 

况下，他有权相信他的服务是受到赞赏的，而且組织需要他继续服务，他有权期望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组织会继续雇用他。 实际上，他确实期望继续受雇， 

而在几乎所有国家制度之下继续受雇就可享有同永久任用合同一样的合法权利。 

事实上，在联合国共同制度里，定期任用工作人员从来得不到同永久任用工作人员 

一样的权利，不管他们已受雇多久就是委员会希望用发染服务终了补助金的办法纠 

正的情况。

1 6 9 . 当组织不管什么理由（裁减人员、改变需要等等）决定某一工作人员的服 

务不再需要时. 如果该工作人员持有永久任用合同，他就获得偿金，作为单方面遭 

反合同的赔偿以及因此不能继续受雇的赔偿，偿金的数额从服务满六年发给六个月 

薪给到服务满十五年发给十二个月薪给。 如果他没有永久任用合同，而在合同期 

限未满之前被解雇，他可能领到偿金；但是（而旦可能会发生的频率极高），如果 

他的合同经过规定的时间期满，而又得到通知不再续订，他就没有权利享受任何形 

式的偿金或退职金。 再说，如果他只受雇几年，他的任用合同只是随着时间的过 

去而期满了事，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许多国家制度给予定期任用工作人员以较高 

的薪酬或者在离职时发给退职金以补偿他们处境的不稳定—— 但这西者联合国共同



制度都没有）。 但是对于已服务了若干年的工作人员，他虽然没有永久任用的法 

律上的安全感，但有理由期望组织会继续任用他，可是突然出乎意料之外宣布不再 

任用他，就会引起最严重的问题。 即使他在开始服务的头几年是自他本S 政府调 

来的，或已有某些安排使他能恢复原职，但是这种安排经过九年或十年之后仍然有 

效是极少的事，由于他出国任职，他在本国内的专业联系已失去，他在短期间内能 

找到合式的工作的机会也就减少了；而且，他会寻找他在联合国服务期间达到的专 

业职类的工作，而不是寻找他在当初出国之前所达到的职类的工作。

1 7 0 . 委员会认为，对有关工作人员说，这是不平等待遇；大多数成员，同一九

七--------- 九七二年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一样，认为在还不能消除导致这些不平等待遇

的做法之前，对于工作人员中断受雇出乎意料之外的感觉给予一些赔偿，是适当的。 

委员会将对制度进行研究，以便搞清楚一方面是永久或长期雇用，另一方面是定期 

雇用之间的关系，并建议一些措施做到定期雇用和短期雇用在意义上是相同的。 

但是，这些措施可能要等几年之后才实行，大部分成员认为，在此期间必须保护数 

以千计的已服务九年或十年而又没有长期任用保障的工作人员。 不用说，一旦问 

题的根源伊除，委员会现在提出的措施也就不再需要，因此就可不必施行。



1 7 1 .不同意上述多数意见的委员会成员，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与大会第五委员会 

那些代表的意见相同的，即接受定期任用的工作人员事先知道这项任用不含有要求 

续聘的权利，心里也就不存此想，所以没有续聘时不能要求补楼。 他们认为，鉴 

于大会一九七六年所持的态度，委员会此刻重新提出增加一项新的权利的建议是错 

误的，光其是尚未与比较国的现有报酬总额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比较。 他们又 

为，委员会在完成关于长斯和定期任用的一般问题的研究以前，应该对这个问题保 

留决定，这项研究的结论最迟应在大会第三千五届会议时提交大会。 这些成员认 

识到象J1生组织发生的特别情况也能够在其他组织发生"， 同时考虑到各组织的情 

况大不相同，例如，定期与长期工作人员之间的比例，所以他们准备接受下列傲法， 

即任何发生这类特别情况的组织的立法机关若认为需要有一项服务终了补助金时， 

可以自由作出这项决定。 因此，只有那些有特别需要的组织才会订立这项权利。

1 7 2 . 大多数成员都不能接受这个解决办法。 他们认为，如果委员会把新加 

项权利这么重要的事情让每一个组织自行处理，委员会就是放弃其应当协调共同

制度内的服务条件的法定责任。

17a 所以，委员会重新提出了它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的建议，不过， 

多加了下面的规定：

57
委员会较早时已注意到，卫率组织执行局在一九七七年一月举行的第五十九届 

会议上，核可了该组织总干事提出的关于工作人员服务细则新加一条的建议， 

该条为: " 在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对服务终了补助金的提案尚未重新审查和 

联合国大会尚未就此作出决定以前，暂订服务终了补助金，作为临时措施。 "  

( EB 59. R 3 5 号决议委员会注意到这个措施的暂行性质，以及采取这 

个措施时的特殊情况，即卫生组织决定将在四年期间取消3 0 0 多个职位，因 

此在许多情形下，以定期任用身分服务多年的工作人员将得不到续聘。



( a ) 当委员会就长期和定期雇用的作用向大会提出报告时，应该重新审查这个 

措施，并不得避于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 b )工作人员有资格领取补助金的至少服务年限为九年，而非以前建议的六年， 

这个年限可保证只付给那些已清楚地超过可被认为是定期雇用界限的工作 

人员；九年的期限也表示，到这个期暇时，长期和定期工作人员的解雇偿 

金数额相等；

(0) 付给工作人员的补助金月数决不能超过他所剩余的在正常退休年令以前的 

可能服务月数；

( d )不得对保留.复职权利的工作人员付给补助金；

( e ) 不得对辞职或拒绝续聘的工作人员付给补助金。

1 7 4 . 因此，委员会的建议为： 联合国及其他参加组织的工作人员条例应加 

以修订，增加一项新的权利，称为 " 服务终了补助金" ，其规定如下:‘

" 定期任用的工作人员, 在连续服务满九年后未获续聘，若该工作人员(a) 

未自行辞职或拒绝续聘， 未保留取得复职的权利，即可领取一笔补助金，按 

服务年数计算，其数目如下表：

服务年数

9

10
11

12
13

14

1 5 或以上

应计养恤金薪给 

和除工作人员 

t 给税后的月数 

9

9 .5

10
10. 5 

11

1 1 .5

12



但补助金的月数不得超过工作人员年令低于规定退休年令的月数。 "

1 7 5 . 委页会在拟订本建议时，适当地考虑了在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第五委员 

会审议先前的建议时，有些代表所表示的反对和保留意见。 在明白表示反对本建 

议的六位代表中，有三人是基于牵涉到予算问题而反对的（本建议的佑计费用在下 

文第1 7 7 段中讨论）。 所有六人表示的具体反对理由是：定期任用不含续聘的 

期望I 期满后合同即告结束，双方都没有进一步的义务；这个情况是为接受定期任 

用的Ï 作人员所了解的，因此没有理由要为他们提供任何补偿金。 委员会相信它 

在前面几段中所作的解释已经有力地证明，这反对意见对一国的公务员任用情况也 

许是有理的， 因为一国之内，定期任用只是临时雇人的有暇期间，在联合国各组 

织的情况就不成理由了，因为来用定期任用的方式大不相同。 与这反对意见有关 

的，是另外三名代表的批评，即补助金也付给自各国政府借调的工作人员，这些人 

再找工作不会有问题，还有会因此造成对那些不希望续聘的工作人员的峡视。 委. 

员会重申，补助金的目的是要对那些非自愿1T止任用的人给予补偿；所以它的存在 

不会为那些自愿辞职或表明不希望续约的工作人员制造任何权利。 关于对借调、 

因此不会受到不续聘的摘失的工作人员付给补助金的可能性，已由于把领取年限提 

高到九年而实际上消除了，因为很少有经过九年后仍然厲于借调性质的工作人员； 

不论怎样，这种工作人员已经明白规定禁止领取补助金。

17Q 男外一个被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在比较国美国的国家务员制度的服务 

条件内，找不到与服务终了补助金相应的权利。 确实如此，但也必须注意到，在 

美廣公务员制度内，定期任用的情形比联合国系统要少的多。 而美国的定期任用 

多与职位的性质有关， 即一个有一定期间的职务，而不是与个人有关，即一个长期 

性职务所脇时雇用的人员。 因此，建议的补助金所要解决的特殊需要，在美国公 

务员制度中不发生；对于在非自愿情况下解职的正式任用人员，美国公务员制度规 

定了遣散费，其最高数额（一年的薪给）相等于联合国的解雇偿金。

1 7 7 . 行政协商会主庸对本措施所涉的予算费用，向委员会作了一项暂时的佳



计，约为3 0 0万美元。 不过，行政协商会主席说，各机构认为这小他计过高， 

都希望有时间加以研究。因此行政首长们提供的最后供计将作为本报告的一个增编 

印发。

2 . 调换工作地点补助金

(a) 目国补助金

1 7 a  回国补助金，是工作人员终止服务时的应享权利中，唯一明白联系到离 

国的一 权利4 委员会 .曾在第二次年度报告，8 中回顾， 0 国补助金是一九五0  
年时根据一九四九年的薪给、津贴和休假问题专家委员会的建议而订立的，用来取 

代原先的一项离国津贴。 该专家委员会认为，服务期间离国的费用应包括在正常 

薪给和教育补助金及安置津贴等这类特别权利内• " 不过，专家委员会认识到，工 

作人员在离开本组织避回本国时面临若干非常的支出，这些支出是当时付给一笔特 

别补助金的充分理由。 " 力

1 7 9 . 领取补助金权利的条件，从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开始生效以来，基本上 

没有改变。付给的对象为本组织有义务送其回国的工作人员。 所谓回国，即返回 

《工作人员条例和服务细则》所承II的回复假的" 本国 " ，或在例外情形下，返回 

行政首长根据工作人员离职时影响其国复的情况所决定的其他国家。 在立即撤职 

或放弃职守的情况下，不予给付。 对离职时居住于本国的工作人员不予给付，除 

非该工作人员原在国外服务，后来调职到其本国内的一个工作地点，则可由行政首 

长掛敏情形， 一部或全部补助金。 若有资格领取补助金的工作人员在任上死 

亡时，可以付给本组织有义务送回国的未亡配偶或受挟养的子女。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 》（A / 3 1 / 3 0 ) ,第 2 6 6段 

至第2 6 7段。

" 《同上，第四届会议，第五委员会，附件，第二卷》，议程项目3 , 9 , 文件A /  
G. 5X33 和 Corr. 1 , 第 1 0 7 、第 1 0 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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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0 . 补助金的数目与服务年暇成比例。大会已根据委员会的建议修订了比额 

表，’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生效。 这项修订只不过是因为在对有受扶养人与无受 

扶养人的西类工作人员的基薪作了区别后，恢复了原来存在于付给这两类工作人员 

的敦额之间的比率。 款额的本身仍保持当初一九五0 年订立时的原样，从对有受 

挟养人的工作人员在国外连续服务一年给付四星期薪给(应计养恤金薪给扣除工作 

人员薪给税）到最高服务满1 2 年以上给付2 8 个星期的薪给，无受扶养人的工作 

人员折半计算， 大会在一九六三年时发现，一九五六年所规定的对长期任用工作 

人员的应享权利与定期任用工作人员的应享权利加以区分，造成了不正常情况和不 

公平现象，因此已加以废止。 所以，领取补助金权利的条件又再度一致，以工作

人员的离国身分和服务年暇为根据，而不论任用种类。 一九七 九七二年特

别委员会" 对于回国补助金数额以及享受补助金所适用规则的问题意见分峡"，有 

些成员认为补助金应该减少，但其他人则认为这种行动" 不能和重新规定离面服务 

，贴这些决定分开来考虑" 。 公务员制度委会一九七六年的报告说，它已注意 

到并将在以后进一步研究国际公务员联会向它提出的一项关于用两个因素取代回国 

补助金的建议：其一，对所有离国或非离国的离职工作人员，一律发给补助金或偿 

金，数目照服务年暇而定，不因挟养的情况而受到区别；月一是" 重新安置补助金" ,  

类似于安置津贴。 除了上面提到的对比额表所作的技术修订外，委员会建议不必 

对补助金的条件和规定作进一步的改变。

1 8 1 . 委员会一九七八年所作的审查工作，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

( a ) 为补助金的累进敦额表作解释，证明其合理；

03) 关于对离职后不返回本国的工作人员给付补助金的敏叛I:要挪凰♦

1 8 2 . 如果补助金的目的是要解决某人在本国重新定居所弓I起的特别支出，则 

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其敦数要隨服务年数而增加（直到一个固定的最大数额可 

以说，那使在离国2 0年后，这些支出也不会比离国一年后为多。 事实上，如果

4« 《同上，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2 8 号》（a ^ 7 2 8 ) ,第一卷，第 3 7 6 段9



能够予知离职和避国的日期而早作计划，则会比意外的离职所引起的支出为少。在 

服务的头几年离职就是这种情形。 照其累进的性质，这笔敦额无疑地具有一些服 

务报酬福利以及特别补助费的性质。 委员会承认这种双重性，其原因无疑地是由 

于订立补助金是为了代替原先存在的回国津也是由于受到许多其他这类偿金的 

累进形式的影响（例如，美国公务员制度的解雇偿發或遣散费；在一些II家的外交 

部门中也有同样形式的因国或重新安置补助金）。 上面第 1 8 0 段提到的国际公 

务M 联会的建议对重新安置费用规定一笔定额，但也根据服务年限保留一个累进的 

因素付给所有离职的工作人员。 委员会认为，有理由把回国补助金标准化,!成 

为一笔定额或等于若干日数的每日生活津贴，计身津贴的费率适用于该工作人员离 

职后所迁居的地方（以反映生活费用的差别）；在这同时，它对完全消除薪给制度 

中的一切反映服务年暇的离职福利是否明智表示怀疑。 订立这一种权利，不论是 

按照国际公务员联会所建议的方式或其他方式，都将是对薪给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 

所以必须参照各项因素加以审议，例如在制订关于长期任用或短期任用的政策时对 

服务年限所给予的重要性程度, 即为一个要参照的因素。 所以委员会的意见是， 

目前的方式应予保持，等到它准备提出这种基本改革的建议时再说。

1 8 3 . 鉴于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第五委员会讨论中所发表的意见，委员会审议 

了关于离职后实际上未返回本国的工作人员领取回国补助金是否适当的问题。 严 

格地说，这样是与补助金的本意不符。 留住在最后工作地点的国家内的工作人员， 

不会弓I起迁居和重新安置的支出，而这些支出是补助金原来的用意所在（或不会比 

一个非离国工作人员所引起的支出为多，后者根本没有资格领取这笔补助金）。工 

作人员搬到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不论是去那里工作或是去退休,确实会引起迁居 

和安置的支出，但并不符合补助金的严格用意， 至于说工作人员是由于服务期间 

离国在外而得到了这项补助金的权利，所以在离职时不论去何处都应该领取这笔补 

助金，这种说法将改变这个权利的性质，使它成为一种延运给付的离国津贴，因而 

引起一个问题，即可能与基薪中被确认为离国补偿性的那部分薪给差额产生重复。



1 8 4 .各组织的代表虽然认识到这个问题，但向委员会指出，他们若要追查已 

离职的前工作人员的动向，将会迁到实际的困难• 这小工作人员行使他领取回国 

旅费的权利是不作准的，因为他可能是旅行到本国去，但随即又回到他最后服务地 

点的国家定居，或是到某个第三国家去。（但是，有些成员认为，如果对回国旅行 

问题管制得比目前更严格，应该可以对前工作人员离职后的动向提供相当多的资料）

1 8 5 . 委员会承认这些实际困座的确存在，因此它不愿设立一个国际性的资料 

网来追查前工作人员的动向。 但是，它认为在其最后服务地点的国家定居的人支 

领回国补助金是不符合补助金的目的，而且会被作离国服务工作人员看作是对他们 

的一种技视. 离国服务工作人员选择留在服务地点国家，当然表示出他早已打算 

在这小国家定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已不算是真正离国服务的工作人员.

1 8 6 . 委员会考虑这一项可能，即只对提出证据证明他已在其本国定居的人发 

给该项补助金。 但它否绝了这小办法，因为这种办法对下列工作人员极为不利： 

在职期间成家的、或与他们原来受聘的国家以外的另一小国家建立其他关系的工作 

人员，在离开联合国以后必须到第三国家找工作的工作人员，和因政治和其他理由 

不能回其本国的工作人员。 然而，它认为对于一小离职后仍在其最后服务地点的 

国家永义定居，因此不必☆ 担迁离所在国和迁往他国所需的费用的工作人员，就不 

该发给应甘这些用途的补助金， 委员会认识到在行政上对离开各组织后的前工作 

人员的动向实行管制的® 难。 在考虑到离职后不回本国的工作人员所è•比率究竟 

报小，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要制订各种麻烦的严密管制方法a 它认为工作人员的 

诚意足可以作证明他的意图的保证证明. 因此，它建议发给回国补助金应附带一 

个条件，由工作人员签署一份声明，表明他不打算在最后服务地点的国家定居。

这项规定应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对新进工作人员生效。 如果各姐叙认为对那 

些假定他们会收到该补助金而已于计划好离职后定居地点的在职工作人员应给予宽 

限期间，行政协商会就应商定一个共同的过渡措施，



(b) 死亡补助金

1 8 7 .工作人员因公死亡其所遗配偶、受挟养子女或认可的二级受扶养人可领 

取相当于一定月薪给的补助， 其目的是要邦助遗属应付这段困难的过渡时期，因 

为他们在这段期间内通常需要搬离服务地点（如果该工作人员是离国服务人员，则 

返回本国），并需适应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规定付给家厲的数额少得 

多的抚他金（该工作人员活着时应领养恤金的百分之五十，但不能超过最后应计养 

恤金薪给的百分之六十二一一即最高为该工作人员薪津的百分之三十一)。 这项 

权利是大会提出的，其目的是要弥补本组织社会保险安排的缺陷，这些缺陷使死亡 

工作人员的遗属面临严重的，困难.

1 8 8 .大会第3 1 /1 4 1号决议，请委员会建议各项办法，以调盤该决议核可的 

订正，雇偿金表的补助数额。 委员会第三次年度报告" 告知大会说，它已注意到 

各组织的补助金条件不统一；此外，调蕃解雇偿金补助数额的基本原理不能使它信 

服；因此，它打算在研究其他服务终了应享权利的范围内进一步审查这个问题。

1 8 9 .在第七届会议上，各执行首长的代表提议了一小供所有组织采用的共同 

比额表，这个比额表不根据死亡工作人员的任用合同类别来区分补助数额（如按解 

雇偿金计算，补助数额就会不同）. 如服务届满三年死亡，补助金最低额为三小 

月薪给净额（只要工作人员取得至少一年的任用期间或服务届满一年），服务届满 

四年后，补助数额为四小月的薪给净额，依此类推，一直到服务届满九年后，最高 

限额为九个月薪给氣高解雇偿金额为千二小月薪给）. 如果遗有配偶，受挟养子 

女或认可的二级受挟养人，就应发给这笔补助金.

1 9 0 . 委员会欢迎各姐织采取统一作法的行动.它注意到提议的各种安排比 

联合国和其他采用同样作法的五小组织目取实行的安排大方得多，因为它将最低补 

助额从一个月薪给（最高服额保持不变），而且二级受挟养人也有资格领取补助金。

同上，《第三千二届会议，补编第3 0号》（A /3 2 /3 0  ) , 第 1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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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其他组织的最高暇额也将提高， 目前，这些组织的最低服额为三小月， 

最高为六小月， 委员会准备认可:为了避免这种特别应享权利牵涉到既得权利或 

过渡措施的任何问题, 统一的解决办法应该比现有两种规定都更受欢迎。

1 9 1 . 有人说，以服务年资，作为遂渐提高补助金的正当理由，就回国补助金 

而论是很有问题的，理由是服务年资短的工作人员的遗属，其需要不见得比一小服 

务年资长的工作人员的遗属为少。 委员会考虑到统一规定补助金的数额，比如说 

六小月薪给，是否会比较适当，但是，总的说来，它同意各组织的论点，即如果工 

作人员在国际机构服务期间较长，其家庭迁往他国和适应的问题就会比较多，因此 

.仍旧保持补助金遂渐增加的比额表。

1 9 2 .决定死亡补助金数额所根推的理由也有问题，原因是用作比较的美国公 

务员制度并没有相应的规定• 委员会注意到，美国公务员制度采用了不同的方式 

来履行它对因公死亡的雇员遗属的社会义务，它缴付三分之一的强制性人寿保险费。 

最低保险额为一年的薪给亡补助金的最高暇额为九小月薪给）。 共同制度的若 

干组织有集体人寿保险计划，不过是自愿性的， 由工作人员承☆ 全部保险赛。 如 

果各组织按照美国公务员制度的方式承担相当一年薪给投保额保险赛的三分之一,
倍计每年所需费用约为1, 400, 000美 元 42 ( 一九七七年，所有组织和所有资金 

来玩发给的死亡补助金约力40万 美 元 ），委员会认定在这种情况下， 自行保险比 

商业保险更合算。

193. 因此委员会在于稍后日期可能对共同制度提出的盤小社会保险制度进行 

审查以前，认为死亡补助金的赛率和条件一旦按照各执行首长建议的方法统一以后， 

这种死亡补助金就是各姐织用来履行它们对因公死亡的雇员遗属应尽社会义务的合 

理和经济的方法， 绝大多数雇主（包括用来比较的国家公务员制度）；都认识到 

它们愈有这项义务，但是，在工作人决大都是离国服务的情况下，这种义务就显得 

更加重要了.
根据联合国团体人寿保险计划的保险赛计算的佑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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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 因此，委员会建议当一个取得至少一年任用合同或服务届满至少一年的 

工作人员因公死亡时，其 遗 属 (配偶、受扶养子女，或认可的二级受挟养人）应领 

的补助金应按下表计算：

扣除工作人员翁给税后的

服务届满年数

0 - 3
4
5

6
7

8

9或以上

应计养恤金薪给的发给月数

3
4
5

6

7
8 

9

3. 递延应寒权利 

对未支用的事假改领现金

1 9 5 .所有组织的工作人员条例都规定，工作人员每个月应享有两天半或每 

年 30小工作天（六个星期）的事假. 一年内未支用的事假，可以转入下一年， 

但 最 多 以 十 天 为 暇 。 工作人员离职时，有权利对积存的未用事假改领现金，但 

最多不得超过六十天。

1 9 6 .行政协商会曾向委员会指出过，这项权利，严格地说，不象其他补助金 

规定的， 旨在符合某种特别用途的那种离职补助金。 在这里提到它，純释是因为 

工作人员支领的这笔敦现是他离职时应领总数的一都分。

多数组织（不包括联合国）的条例规定，转入下一年的事假不得超过十五天； 

即如果工作人员不支用他一年内应享事假的一半，就予以没收。 因此，鼓励 

工作人员使用事假（这是为工作人员的"休患和恢复" 而提供的），不鼓励他

在服务的最后一年积累他所有的事假而改领现金，



1 9 7 . 委员会调查了准许工作人员将其一年内未支用的事假转入下一年，以便 

取得离职时支领现金权利的理由。 它确认，事假通常应在一年期服内支用，以便 

保持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工作效率的标准，并为休假工作人员的接替作出有秩序.的规 

划；它促请各姐织采取措施，以鼓励工作人员这样作并给予便利。 同时，它认识 

到，一年限期内未支用的任何事假将予以没收的规定太过分。 这对有理由想积存 

事假以便在作回籍假旅行时多利用事假的离国服务工作人员不利。 同时在合理的 

情况下，由于 "服务工作的紧急状况"，例如工作量过多，其他工作人员请假，或 

在外地项目方面的项目工作日程，也可以不准工作人员支用全部事假。 在这些情 

况下，应准许工作人员將未用的事假转入下一年，但须经过行政部门的管制，以保 

证这种延返是合理的，并限制每年可转入下年的事假的比例和最多日数。 对这一 

点，委员会认为，特别是与各国现行办法比较， 目前规定的转入下年的最多日数的 

限度尚属满意. 它建议，凡在条例上没有规定任何一年可转入下年的事假不得超 

过 1 5天的那些姐织列入这项规定，至少对总部和常设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作出这项 

规定，以便在这些工作人员离职时，能有六十天的事假可以支用• 如果规定在予 

期离职的日期以前必须用尽事假或按事假日数延长任用期间，常常会发生反效果， 

例如，持续进行的工作会受到中断；而且延长工作人员的任用期间，花费很大，因 

为这样他就要支领其薪津的全数，包括服务地点调整数和各种津贴，如果不用事假 

而改领现金# 按薪给净额发给（即扣除工作人员薪给税后的应计养恤金薪给），而 

不包括服务地点调盤数和津贴。 因此，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修改现有的条例。

1 9 8 . 委员会注意到，一般的作法是，如果工作人员因公死亡，可支领的未用 

事假的敦额应发给其合格的受扶养人. 虽然，’由于这笔栽项是为了要补值工作人 

员因为不能享用的休患期间所受的损失；但是，委员会认为事假是一种应享的权利， 

而不是一种恩惠，这小慨念在服务细则和条例上写得很清楚河以用来充分支持将未 

用的权利转给工作人员遗属的说法。 同时，如果工作人员被剥夺了亭假，其受扶 

养人常常也会因而吃亏，这种想法也是合理的.



199. 委员会谨慎地审查了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第五委员会讨论期间各方所表 

示的关心事项，即工作人员离职时如果有资格领取多种不同的应享权利，他所支领 

的总额也许会被认为太多. 委员会建议，也许可以用相当于工作人员本人一定月 

数薪给或以一小特定等级的薪给的数额，对应享权利的总额规定一个最高败额。

2 0 0 . 委员会认识到所关心的问题是合理的, 即工作人员不应在离职时支领一 

笔与其在职时的妆入或其服务年资不相称的敦额。 委员会首先指出，工作人员条 

例已明确规定了合格的条件和每种应享权利的比率；执行首长必须处理的唯一事项 

就是在规定的范围内决定解雇偿金的确切数额，不论是因为工作成绩不良或行为不 

检 而 被 雇 ( 最多为杯准数额的一半）或因经双方同意而解雇（最多超过标准数额 

的一半）， 因此，这小问聽显然关系到条例的制订，与条例的释无关。

2 0 1 . 第二，委员会HÎ顾到它已审查了工作人员离职时可能享有的各项权利， 

并决定每项权利所计划满足的特别目的都是合理的，其数额和条件也是适当的。 

如果对工作人员各种应享权利的总额规定最高服额，等于是对每应享权利的根本 

理由表示怀疑。 解雇偿金情况特别，是崔主单方面中止合约时所应该支付的合理 

补偿；对各种敦项总额包括I f雇偿金规定服额，也许会被视为减少该偿金的数额， 

而且也许会在行政法庭上受到质疑. 同样地，在计算一个总的最高服额时，把回 

国补助金包括在内，将不利于离国服务的工作人员，具有同样服务性质的离国服务 

工作人员和非离国服务工作人员在同样条件下被，雇时，若按照一个最高限额来计 

算，也许能支领同样的总额. 这样一来，离国服务工作人员离职时的特别情况就 

不会受到考虑，而设立回国补助金的根本理由就等于推翻了。

2 0 2 . 因此，委员会最后认定每种解摩普金都是要满足某种特别目的；鉴于每 

项权利都有其根本理由，积存可以支领的各种应享权利是合理而正.当的. 如果工 

作人员支领的款额比按照各种如则规定应领的总额少, 这种作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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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值得怀疑，而且对某些工作人员也不公平。

2 0 3 . 委员会进一步指出，任何工作人员可能支领的最高数额是22小月薪给 

(即 12小月解雇偿金和服务终了补助金； 28个星期或七小月回国补助金； 60天 

或三个月积存事假)• 要达到这小水平，该工作人员必须工作至少15年，然后 

被解雇或不趣续任用；无论哪一种情况，在本组织工作至少半生后，他的工作被单 

方面地、可能出乎意外地中断了；他不得不在其本国以外的地方服务，并且须负担 

受扶养配偶或子女的生活.
2 0 4 . 考虑到这种应享权利只能在最罕见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最高限额，委员会 

认为这并不过份.如果将同样在其本国服务的美国公务员和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情 

况相比，以服务年资到三十年为止计算，联合国的解崔營金比美国的解雇给付优厚 

(但美国公务员可享有失业补助金），但 到 30年后，解雇给令就相同了；联合国 

工作人员冗支领60天的未用事假，美国公务员的积存事假则不能超过30,困 （但可 

将未支用的病假包括在应计养恤金内）。

2 0 5 . 最后，有人向第五委员会建议，秘书处最高级官员的应享权利应受限制， 

例如，限 定 他 们 只 能 支 领 一 小 2级官员应得的象 额 . 大部分最高官员都是定 

期任用的，期限比较短，只有几年时间，因此，被， 雇时一一这是很少发生的事一 

一他们的各种应享权利就相应地少了。 因此，没有必要对这很少援的几小例子制 

定特别的条例。



B. 教育补助金

206. 国除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提交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审查联合国薪给制度 

的报告中简短地回顾了教育补助金的历史，并审查了请委员会注意的关于补助金的 

条件和规定的各种问题\  委员会最后作出两项建议：一项是关于核准偿还费用 

的百分数，这项建议已获大会核可（第 31/141 B f决谈，第一节，第 1 0 段 ）；

男一项是准许工作人员要求补偿其子女在服务地点所在国国内大学求学的教盲赛用。 

此项建议没有为大会所接受。 大会在其第3 1 /1 4 1 B号决i义中请委员会"参照本 

届会议第五委员会内表示的意见，重新审查…，(C) 对离国服务工作人员子女中学以 

后教育给予津贴的必要，特别是给予津贴以补助在工作人员本国以外的国家里的教 

育赛用的必要"。

2 0 7 .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在审议这♦ 问题时面前有行政协商会提出的一份文件， 

其中0 顾了采用教育补助金制度的理由，及大会其后对各项条件作出的修改，特别 

是关于可领取补助金的教育等级、子女受教育的地点、和最高的年令限制。 行政 

协商会也提请注意浮动汇率的影响，特别是美元贬值对补助金的价值的影响，因为 

工作人员实际支付的费用和僮还给他们的补助金都是以不同的货币计算。

2 0 8 .国际公务员联会代表指出，工作人员以前已表示支持把教盲补助金扩大到 

包括在服务地点所在国国内接受大学教育，放宽年令限制，采取措施保补助金的 

当地货f 价值，把同一工作人员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女的费用合并计算。 他强 

调工作人员非常重视一项原则，即工作人员不应因为财政上的拘束而被迫让其子女 

接受不符合其文化和语文背景的教育，因为这将使他们以后不能在其父毋本国继续 

生活。 他也指出，教盲补助金对驻在总部以外的服务地点的工作人员尤其重要。

209. 委员会审议了在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第五委员会的发言中曾提及教育补助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A /3 1 /3 0  ) , 第 275 
至 2 9 3段。



金问题的+ —小会员国的代表的发言。 委员会注意到，大多数发言人反对委员会 

的建议，即把补助金扩大到包括在工作人员服务地点所在国国内接受大学教盲，主 

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补助金范围遂浙扩大的又一步。 这小趋势自一九四六年以 

来从来没有中断过，他们深恐补助金已远离其原来的目的，而发展到下面这样一小 

地步：父母因补助金而无须负起教盲其子女的正常责任。 有些发言人促请把共同 

制度的教育补助金所给予父母的补助与各国公务机关所提供的补助作一比较，并指 

出这些援助绝少包括中学以后的教育；对其国外工作人员子女的中小学教育提供补 

助的各国外事部门的假定是，工作人员的子女可避回本国接受中学以后的教育。

2 1 0 .至于有关反对委员会把可狭补助金的资格T 大到中学以后教育这项具体提 

案的理由，委员会一盛成员指出，这些反对理由没有正确反映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 

和急务，例如，反对的人假设工作人员本国必定有中学以后教育的设施。 事实并 

非如此，发展中国家许多年轻人都有到外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才廣做法；规定只有在 

工作人员本国的大学求学才有资格领取高等教育补助金，将不利于来自这些国家的 

工作人员。

2 1 1 .但委员会认识到，从一些国家政府的代表所表示的怀疑态度可看到，有必 

要就联合国系统内为什么要有这样一项补助金的理论根糖来重新审查过去三十年来 

领取教育补助金条件方面的变迁。

1 . 教育补助金的范围的变迁

2 1 2 .补助金的目的显然从一开始就规定得非常明确：邦助工作人员应付纯粹因 

为他们在国外为联合国服务而需要力其子女教盲承担的额外赛用。 所以，从来就 

没有意思要取代父毋通常承担的教育子女的责任;补助金只不过是为了补偿父毋如 

住在本国为政府机构工作便不会有的开支。 领取补助金的权利一向都严格限于在 

其本国以外服务的离国服务工作人员。 但单单这个条件并不足以保《补助金所补 

偿的仅仅限于因离国服务而直接引起的开支；补助金的用意并不是因为有关工作人



员离国服务，所以他花在其子女教育上的一切赛用都可获得權还，获偿还的只应是 

因离国服务而直接弓I起、如果居留在本国则不会有的额外开支。 那么，问题是应 

以什么准则来确定这些额外开支。

2 i a 委员会毫不怀疑，教育补助金只能因离国服务而颁发。 在大多数国家 

教育都是国家津贴；住在本国的国际公务员可以与其他国民一样享受这种津贴的利 

益；只有当他们在国外居住时才可能无法获得本国提供或其服务地点所在国提供的 

津赂。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雇主的国家政府通常以津贴和补助金对其离国服务雇 

员提供援助，以补偿不能获得国家津贴教育的损失和父毋必须负担的其他额外开支。 

联合国系统也是这样做，所以补助金显然是一种离国服务的福利。 假如不是这样, 
如果非离国服务工作人员和离国服务工作人员都领取补助金，那么，补助金的性质 

将要重行佑定。 补助金将是一种社会福利，一小 " 诺尔抱耶比较 " 和"当地一 

般最佳条件" 都要计及的薪津因素, 但这种津贴在用来比较的国家都不存在。

2 U 特别照顾离国服务工作人员的子女教育问题，基本理由一向都是为了使希 

望这样做的父毋能够以下述的办法教育其子女。 这就是使子女们"不致脱离本国 

的教盲制度" ，使他们" 在0 国后，不论是继续求学，找工作或以任何手段谋生，
45

都能够自然地适应本国的生活" 。 这就可能需要接受以母语讲授的教育，或符合 

本国课程的教育（其中的一4^理由是为了有助于以后进入本国的大学）。 除了这 

些实际考虑之外还有父毋的权利，使其子女接受符合其信仰、哲学思想或政治观念， 

以及符合本国文化的教育。 从本组织的角度来看，假如不能向应務人保证本姐织 

将为此提供一•些补助，征聘工作人员的工作将受到严重的胆碍。 而国际公务员的 

子女成为一小与本国文化失去联系的世界性阶级更是不应有的事。

2 1 5 .最初，教育补助金的目的基本上是力了协助父毋使他们的子女能够接受以

录自 A /299赚 载 的 一九五五年公务员制度咨委会的报告（COORD/CIVIL 
SEirVICE/S ) 。



母语讲授的教育；补助金（统一数额）是给予送回本国就读的子女，不过，（从一 

九四七年起）在服务地点地区的特别国家学校或国际学校就读也可获得补助金，但 

年令必须在十一岁以下，或者是因为健康问题而不能回国就读。 到一九五四年， 

这座条件已嚴得过于奇细，对父毋不愿子女在成长时期与他们分离的正当愿望更是 

不合。 根据国际公务员制度咨委会编写的一份报告，" 大会在一九五五年第974 
( X ) 号决议核可措施，扩大补助金的范围，以包括服务地点所在国学校，和"教 

育制度大抵和工作人员祖国相同，其语文一样" 的其他国家的学校；报告所举例证 

是：一小驻巴黎的澳大利亚人希望送其子女到英国的学校就读，或一小驻日内瓦的 

智利人送其子女到西班牙的学校。 由此类推，在服务地点所在国以外的特别国家 

学校或国际学校也可获接受，如果服务地点没有这类学校的话。 假如服务地点所 

在国的语文与本国语文相同，只有在本国或在服务地点所在国的特别国家学校或国 

际学校就读才能领取补助金。 行政首长有权决定如何" 就小别情况适用基本原则", 
特别是决定哪些特别或国除学校符合补助金的目的。

2 1 6 .因此，补助金原来的慨念在一九五五年有了而点重大的改变。 第一，使 

工作人员子女能够重新适应本国生活这小较广泛的教育慨念取代了对毋语教育的强 

调；因此，除了在本国或特别国家学校就读外，在国际学校或在与本国教育制度类 

似的国家的学校就读也获接受。 第二，为了使父毋可以不用把子女送往寄宿学校， 

以致家庭分散，在服务地点所在国就读也较易获得核准。

2 1 7 .这个制度固有的" 认可的学校" 慨念不久开始引起各种困难。 在任何本 

国以外的教育机构就读，如要领取补助金，该机构必须先获得行政首脑的核可，确 

认符合补助金的目的。 父毋对这一规定表示不满，认力这仿事了他们的权利，即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所载列的： " 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选 

择的权利" ；要行政人员行使判断权同样是造成困难的一个原因，他们觉得在判断

该报告系应大会第883 ( IX ) 号决议的一项请求编写，并作为秘书长的报告 

( A /2996 )提出。



什么是对工作人员子女最为有利这一方面并不一定比父母们高明。

2 i a 由于对制度这一点的批评，大会在一九六一年按照行政协调会的建议核可 

另一项原则。 根据这项原则，不管父毋选择的学校是在本国、服务地点所在国、 

或是在第三国，离国服务工作人员为其子女教育承担的开支都可获得部分偿还。这 

取代了在核可情况下发给一笔定额补助金的做法。 换言之，考虑的不再是工作人 

员由于离国服务而必须选择哪一种教育，和就这种教盲的赛用给予补助的问题，新 

原则回答的问题是： " 哪一•部分的开支可以算是因离国服务而引起？" ，所以对承 

付的开支也只按一定比率楼还。 赞成采用这个新办法的另一小考虑可能是：定额 

补助金制度的假设是补助金足以弥补认为是因离国服务而造成的开支，但教盲赛用 

自一九四六年以来急剧上开，当时144美元的补助金已认为足够，同时，不同国家 

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

2 1 9 .因此，一如第三十一届会议第五委员会的讨论所指出，教育补助金的慨念 

从一九四六年以来显然就不断地在改变和扩大。 委员会尝试评价大会历年来遂步 

核可的扩大措施在今天的情况下是否仍然符合情理。 委员会相信，没有人反对在 

工作人员本国受教育这项基本权利。 委员会深信，为了使工作人员能够与其子女 

在求学期间住在一起，在工作人员服务地点所在国求学同样值得给予补助。 从社 

会观点来看，这显然是好措考虑到家庭在传播文化方面比学校更为重要，这小 

措施对确保工作人员子女在其本国文化中成长这一点，也不逊于遣送他们回本国寄 

宿学校就读。 委员会相信，父毋除了可以与其子女在一起之外，必须还可以为其 

子女选择一种教育，这种教育比在服务地点所在国的国家学校所受的教育更有助于 

他们最后重新适应本国的文化，同时也可以减少因父毋从一个服务地点调职到另一 

小地点而需要从一小教育制度改到另一个制度所产生的不便。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 

到，对在服务地点的国际学校或其他特别学校就读的赛用提供补助，各组织是适当 

地补偿因离国服务而弓I起的额外开支，而不是解除父毋应负的责任，工作人员只获 

得偿还部分实际承担的赛用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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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0 .现行安排所受到的主要批评是,‘补助既不在本国也不在服务地点所在国的 

第三国求学的部分赛用,‘在有的情况下使父毋可以向其子女提供与有助于他们最后 

重新适应本国文化这小目的没有直接关系的教育，尽管这些教育可能有其他的优点。 

这个批评显然不包括把子女送到与本国教育制度相似，同时又比本国较接近服务地 

点的第三国求学（例如：在巴黎服务的澳大利亚人把子女送到英国的学校），也不 

包括把子女送到接近服务地点的国家的国际学校, 如果服务地点所在国没有适当的 

学校（例如，在马达加斯加服务的讲英语的工作人员把子女送到内罗毕的寄宿学校 

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教育不仅符合重新适应本国文化的目的，对组织来说，这也 

比送回本国所需的费用低得多。 然而，理由可能不那么明确的是，如果父母为其 

子女选择的求学地点既不是本国也不是离服务地点较近和可以获得与本国相似的教 

育的国家，例如，一小来自亚洲国家，其第二语言是英文的工作人员，虽然他驻在 

欧洲，但却把其子女送到加拿大或美国，而不送到本国或英国或接近服务地点的国 

际学校。 当然可以说，这样的教育对其子女将来在本国生活可能极为宝责，事实 

证明，该国许多其他父毋也希望能够为其子女取得同样的教育；但单是从组织要愈 

担的赛用比在本国或服务地点所在国求学所需的为高这一点来说，组织事实上已经 

超出补助因离国服务而引起的额外开支的范圃，而是在补助父毋为其子女选择的 

较为昂责的教育。 有人会建议，迁到这种情况，组织偿还的数额就不1 超过对在 

本国或服务地点所在国求学的赛用僧还额；但是要佑计这种假定数额几乎是不可能 

的，此外，以前那个办法在断定偿还权利方面所迁到的困难同样会发生（譬如上面 

的例子，假如有关工作人员以前曾在北美洲服务，照理他就可以选择把子女送去或 

趣续在北美洲求学）。

2 2 1 .因此，虽然认识到在这小情况下，现行条例可能允许一些超越补助金确认 

目的范围以外的事情发生，但委员会认为，制订昧止这些例外事件发生的条例所涉 

工作繁复，从理论或财政方面来看，即使能堵塞每一小可能发生的漏洞，也是得不 

偿失的。



2 2 2 L 除了这♦ 可能的例外，委员会觉得，有关中小学教育补助金适用范围自一 

九四六年以来遂步大是符合情理的。 规定只有在工作人员本国求学才可领取补 

助的条例已经不符合一九七八年的情况，同时也由于这样将迫使工作人员必须在与 

其子女分开和不能享有补助金这两条路中选择一条而不能采用。 为了尊重父毋的 

权利，为其子女选择他们认为是最适合的教育制度，也为了避免行政人员被指控不 

必要地干涉父毋的选择，条例对中小学求学地点没有规定任何限制。 通过规定哪 

种开支可获楼还的条例，最主要的是通过确保工作人员必需负担大部分的开支的偿 

还比额, 这♦ 制度事实上可保证工作人员并没有推卸向其子女提供教育的应有责任, 
补助金不过是楼还与离国服务身分有关的额外开支。 补助金的性质仍然是一种只 

与离国服务有关的福利，因而与各国政府为其离国服务人员制订的同样规定相类似。

2 2 a 最后，委员会认为，由于非离国服务人员不能跟其离国服务同事一样领取 

补助金而指说教育补助金峡视非离国服务人员是讲不通的。 各组织的非离国服务 

工作人员，由于在本国服务，所以他们力其子女承担的教育赛用与任何其他国民完 

全一样。 就算从国家惯例来说，各组织也没有理由提供这种目的的补助，因为无 

论是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的雇主，一般都是不补助非离国服务工作人员的教育赛用。 

此外，应当记得，各组织的薪给表都是针对离国服务人员的需要而制订，非离国服 

务工作人员在这一•点上已经占了便宜。



2 . 高等教育

2 2 4 .大会向委员会提出的第二小问题涉及"离国服务工作人员子女的高等教育 

津贴需要" 。 这♦间题同委员会以前审议的教育补助金最高合格年限问题有某种 

程度的关系。 47

2 2 5 .大会提出要求的近因是委员会建议取消工作人员子女在服务地点国家大学 

费用求学不能领取教育补助金的现有规定。 委员会也许宁可首先处理这个问题， 

然后才审议更广泛的鉴个高等教育补助金资格问题。 大会一九六一年决定在服务 

地点国家上大学的学生不得领取补助金，而又如上文所述，同时放宽了为其他学业 

而选择国家的限制条件。 决定取消资格的理由没有明确说明；可能是因为某一服 

务地点的非离国服务工作人员有下述的感觉：如果同一服务地点的离国服务工作人 

员把子女送到当地的大学可领取教育补助而非离国的却不能，就是对他们予以 

坡视。 上面委员会反联所谓教育补助金一般地坡视非离国服务工作人员的指责，

这反联在高等教育一级上也同样有力。 一九七---------九七二年特别委员会和本委

员会在一九七六年分别指出取消资格的不合理性和不利影响：一些家庭不必要地分 

开，以便可以领取教育补助金，各组织要负担的费用更高，而不是更低。 例如， 

一个在纽约工作的离国服务工作人员为了有资格领取补助金，可能把子女送到加拿 

大或改洲的大学，而不送到组约的大学；这一来，除了学赛以外，还包括教育补助 

金的旅费，这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不用支甘的。

2 2 6 .因此，委员会一致认为，如果大学教育继续可领取教育补助金，又容许在 

本国和第三国上大学，而继续不许在服务地点国家上大学，这是不合還辑和有损无 

益的。 因此，委员会建议取消这种限制，但须视下面对更根本性问题所得到的结 

论而定。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A//31/30 ) 第 2 8 2

段。



2 2 7 .关于支助一般高等教育的理由，委员会注意到大学教育一向有资格领取教 

育补助金。 一九四七年大会第二届会议通过的条例，规定了合格领取补助金的子 

女年暇为中学十八岁，大学二十二岁。 当时，如果子女全曰就读大学，子女津路也 

可领取到二十二岁。 根据行予咨委会的建议，大会在一九五0 年决定，子女津赋 

和教育补助金应达到二十一岁，即 " 通常公认的成年年岁，M丁止。 这些年来，这 

两项应享权利的年限同“ 成年 " 慨念的桂勾遂渐失去曾经有过的相关性；在许多国 

家里，现在成年人的法定年岁低于二十一岁，然而大学教育几乎总是继续到二十一 

岁以上。

2 2 8 .另一方面，自从一九六八年以来，接连几个审查机构都指出，教育补助金 

的二十一岁年限同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形式没有什么关系：大多数二十一岁的学 

生很可能正在大学教育的中途，为要取得第一■个学位。 因此，有人极力主张，更 

合理和更现实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在四年大学学业结束或授予第一■小公认学位两种情 

况的任何一种出现之前，继续支付教育补助金。" 委员会本身在一九七六年认真 

考虑过这个问题。* 7 大家承认现有的二十一岁的年限，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让 

学生完成大学教育。 另一方面，有人表示他们怀疑各组织究竟应该继续资助离国 

服务工作人员子女多少年；在一些情况下，学生要到二十岁或二十岁以上才完成中 

学教育，要是中学和高等教育之间加插一段国家服役期，学生很可能要到二十五岁 

或二十五岁以上才完成四年大学学业或取得第一个学位。 一些委员怀疑，教育补 

助金的目的是否需要各组织根据家长的离国服务地位而继续负担年岁这么大的青年 

人的特别开支。

2 2 9 .委员会看到，虽然大多数会员国的中、小学教育都是免费的、义务的和普 

遍的，但高等教育却不是。 毫无疑问，自从一九四六年以来，高等教育的门户大 

开，不再只眼于高责阶层，而大学学位是进入很多行业的必要条件。 不过，如果

例如参看公务员制度咨委会一九六八年的报告（工CSAB/XViyi , 第 6 9 段） 

和特别委员会一九七二年的报告（A /8 7 2 8 ,第一卷，第 3 1 6 段 ）。



教育补助金被当作为一种社会福利，这些可以说是有关的社会考虑。这种考虑对非 

离国服务工作人员子女也同样适用。 委员会因此试图只考虑那些同离国服务直接 

有关的因素。

2 3 0 .参照化点，委员会审议了下述论点：教育补助金的直接目的在于便利工作 

人员的子女再吸收本国的文化，而让子女在本国接受高等教育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 

好方法；对离国服务的家长来说，除了腾宿赛和学生在假期中回家团聚的旅费外， 

子女回本国读书的开支不会显著地大于本国的任何其他公民。 （另一方面，有人指 

出，很难确定离国服务家长的教育费用不会超过本国的其他公民；在很多国家里， 

非居民的学赛高于居民的学赛。 ）一些委员甚至建议高等教育的教育补助金权利应 

限于在本国肆业的学生。 可是，大多数委员却认为这种膨制不符合许多国家的普 

遍情况，特别是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情况，这些国家的学生往往到国外受高等 

教育。 看来，勉强这些国家的家长放弃这种做法以便得到补助金的益处，不但不 

能达到原来的目的，甚至有峡视性。 把这些当作例外情况处理，也不是一个良好 

的，决办法。 有人指出，必然有其他正当的例外情况，例如一些儿童由于父毋离 

国服务，他们的中、小教育是在不同于本国的教育系统之下受的。

2 3 1 .委员会因此断定，如果大会从一九四六年起就决定了受高等教育而有资格 

领取教育补助金的年令限度，现在必须有非常有力的理由才能建议改变这个一贯的 

政策。 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理由提出；相反的是，鉴于上文提到的扩大高等教育 

的一般趋势，如果采取一个比三十年前更严格的立场，那是不合常理的。

2 3 2 .委员会作出这个结论时，没有忽略到许多国家政府，包括其公务制度用来 

作比较薪金的各国政府，对其离国服务工作人员子女的高等教育用费，除旅行赛用 

补助金外，不提供其他援助。 不过，委员会认为必须谨慎地进行这种比较，特别 

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因为在离国服务形式上这类国家官员同国际公务员往往大不相 

同。 外交人员比大多数公务员更经常地从一个国家调到其一国家。 外交人员也 

许不时要在本国服务一个时期, 其子女因此很可能会比往往全部时间都在父母的国



家以外长大的国际公务员子女同本国维持更紧密的联系；因此，外交人员子女也许 

就更可能自然而然地进本国大学。 在这个条件下，也许要提到美国行政机构除了 

每年探亲的一次来回旅费外，对高等教育不提供其他补助。 经过调查的几个其他 

国家中，有一个国家（瑞 士 ) 对全日就读高等教育院校的学生#给比联合国共同系 

统更懷慨的教育补助金，直到二十五岁。 丹麦的情况类似于共同系统。 加拿大 

只付高等教育的腊宿津贴。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荷兰、瑞典和联合王国似 

乎都不付高等教育的费用。 可是，大多数其他国际组织却付高等教盲的费用。

2 3 3 .委员会又决定，根据上述理由，在服务地点国家和第三国家求学应当同在 

本国求学同等看待。 不论在本国或服务地点国家，家长必须要负担的额外开支显 

然是离国服务所造成的。 虽然可以说，家长甚至不离国服务也要负担一些这类开 

支，另一方面必须记住：教育补助金只补偿开支的一部分，仅仅# t 最高限额的一 

半，而超过限额的开支则完全没有补偿。4 9 至于在第三国家求学，所需的开支比 

较如果在本国或服务地点国家求学要由组织负担的赛用，也许较高，也许不较高。 

但开支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仍由工作人员负责，这是一个有效的胆止因素，使家长不 

要为子女的教育问题选择不必要地昂责的解决办法。

2 3 4 .委员会这样重申了高等教育应该继续有资格领取教育补助金以后，再提出 

它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作出的建议：应该取消在服务地点大学学生不得领取补助 

金的现有的这种不合理和有损无益的规定。 委员会也再审查了补助金最高合格年 

限问题。 许多委员认为，最合理和实际的解决办法是以"偿付到四年高等教育终

按照偿付比额表（开支的第一个2, 0 0 0 美元偿付百分之七十五,下一个1,000 
美元偿付百分之五十，第四个1, 0 0 0 美元偿甘百分之二十五，超过4, 000 
美元则不偿付），工作人员本身要负担最低费用的百分之二十五，3, 0 0 0 美 

元费用的百分之三十三，4 ,0 0 0 美元费用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七五；费用超过 

4, 0 0 0 美元时，工作人员要责担一半以上。



了时，或获得第一个正式学位时为止，以两者中较早的曰期为准"的公式代替年限 

规定。 委员会认识到在不同的国家里，完成不同阶段的学业的平均年令有很大差 

别。 有些国家的中学和高等教育结束得比改洲和北美国家的要逃些。 委员会不 

愿采取也许对来自这些国家的家长不利的任何公式。 因此，委员会决定从统计和 

教学角度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同时建议不改变现有的二十一岁的年限（连同现有 

的如下规定：如因疾病或服役国家而学业中断在一年或一年以上，年限可获等于中 

断期间的延长）。

2 3 5 .根据行予咨委会提供的慨算，可以予料在一九七六一一九七七年期间因在 

别地上大学而领取补助金的学生约八十名将要转学到父母服务地点国家的大学，费 

用一般会减少。 男一方面，约有一百五十名学生现在未领取补助金，将要取得领 

取的资格。 根据大学教育平均需要在经常予算项下支付1, 2 8 0 美元在予其外资 

玩项下支付7 6 4 美元（教育补助金的旅费除外），予料可能需要200, 0 0 0美元 

的额外开支。 不过，行予咨委会要求有机会审查这些慨算。 任何由此而得到的 

订正数字将列入本报告的增编内。

3 . 补助金的数额和偿付办法

2 3 6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核定了一个偿付认可教育赛用 

的递减比额表，规定偿付第一个2, 0 0 0 美元的百分之七十五，下一个1, 0 0 0 美 

元的百分之五十和第四个1, 0 0 0 美元的百分之二十五，使4, 0 0 0 美元的教育费 

用可获2, 2 5 0 美元的最高偿付总额。 委员会认为目前不必建议改变这个比额表。

2 3 7 .不过，行政首长和工作人员的代表都促请委员会注意兑换率的改变对实际 

用来支付教育费用货币的补助金实值的影响。 大多数工作人员的开支都花在子女 

受教育的国家里—— 本国，服务地点国家或第三国—— 以该国货币定额计算。 但 

补助金的最高额却以美元计算。 当当地货币对美元的关系出现显著变化时，学年 

结束时工作人员的以当地货币收到的偿付金额比较他实际以当地货币付出相对分额



为少；例如，工作人员在支付相当于4, 0 0 0 美元的费用后，会期望获得等于该项 

开支的百分之五十六的偿付。 但如果这一年里当地货币对美元升值百分之十，他 

所收到的偿付款额仅相当于开支的百分之五十点六。 在极端的情况下，克换率的 

变化也许甚至使工作人员对他是否有能力维持子女在某校求学的计算也失效。 此 

外，以当地货币计算的教育赛用不大可能下降，但工作人员以当地货币收到的偿付 

额可能一年比一年下降。 行予咨委会提供以下的数字来说明这种情况：

一九七七至一九七/V年期间 

教育补助金最高限额（2, 2 5 0 美元）

在五个改洲总部国家里的当地货币值

一九七七年一月一!
兑换率

# 1 = 当地货市的等值

—九七八年一月一 Ï
兑换率 

S 1 ~ 当地货市的等值

日内瓦 

伦 敦 

a 參 

罗

维也纳

墙士法邮 

0,585镑
5.00法箱 
65 里拉 

17.00先令

5,1̂90.00 墙士法郎

1.316.85 镑

n,a50.00 法 gp
1,956,850 里拉

38,250.00 先令

2-01 墙士法《P 
0,519 镑 
H,8 0法郎 

75 里拉

先令

1,167.'
,800.0

33,975.

墙士法SP
-967.50 

印 - ir.6i

8̂士法即

镑
- lW.50
gp -u -a f

r

法邮
- H50,00 

即 ■
è»|5

里拉
+ 22,500 

gp + x*sf

，拉

先令
- U,275.00 

斯 - U.2<
先令

这样，一年内补助金的价值在四个服务地点下降百分之四至十七点六，而在另一处 

增加百分之一点二。 一九七三年一月，补助金的最高限额为1, 5 0 0 美元，相当 

于5, 7 0 0 瑞士法郎；虽然最高限额在此期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达到2, 250 
美元，但是瑞士法郎的等值部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以上。



2 3 8 .委员会不能，不认识到：在物价普遍上液的情况下，有很多种货市用来作为 

工作人员的补助金时，其实际价值反而下降，原来为了补偿这种货币的费用，反而 

招致损失，这是反常的， 对若干不同的情况作了详细的分析以后，委员会发现， 

在美元相对于当地货币贬值的地方，用当地货市支付的同一水平的教育费用相当于 

付给更多的美元，对连续各级的补助金适用美元最高眠额，则工作人员所得当地货 

市的补偿数额会减少，正如按其费用比例付给他的补助金的价值一样。 在当地货 

市相对于美元贬值的地方，情形剛好相反—— 例外的是单独一次急剧贬值或连续的 

较轻微贬值，这时的教育费用，特别是国际学校教育费用，其增加的速度可能超过 

从贬值获得的利益。

23 9 . 因此，委员会放弃了它考虑过的一个解决办法，即连续各级的补助金最高 

限额将固定在一定数额的当地货市上，这些数额是按大会最近一次制订补偿表当曰 

生效的汇率计算的；这个解决办法在当地货市相对于美元增值的情况下是正确的，

但在当地货市贬值和物价飞液时会造成严重损关。委员会却愿采取男一种解决办法, 
它可保i正作为补偿的当地货市的费用比例部分不致低于由美元发生的费用比例。为 

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建议大会决定，当为了适用核定教育补助金补偿表，工作 

人员所领的补偿金如果是美元以外的货市，它所发生的费用在折成美元时使用的汇 

率应为当时所用补偿表开始生效日期（例如以当前的情况来说，是一九七七年一月 

一日）的汇率与在发给补偿日期的汇率两者中较高的（即每一美元可折成较多的当 

地货市）一个，在将要补偿的美元数额折成当地货币支付时也使用相同的汇率，

2 4 0 .这项措施所涉及的予算问题显然要取决于汇率的演变。 由于它的目的是 

要保伊工作人员，使其在当地货市相对于美元增值时不致遭受摘失，在这些情况下 

就会有额外的费用（这不一定是由于组织总部的所在地或由于工作人员服务地所在 

的国家，而是由于工作人员的子女在不同的国家受教育）。 对于子女受教育的国 

家，其货市相对于美元贬值时，如果教育费用水平保持不变，则组织可有所者， 

而节省的数额可能抵消因美元相对于当地货币变弱时所发生的额外费用。 如果是



这样，任何全部增加的費用应是由于通货族胀，而不是由于这个提议中的规则的影 

响；但是其结果将取决于美元相对于广大种类的其他货市的情况，这是未可予料的。

G. 伤残子女的特别补助金

2 4 1 .委员会第四届会议在审查教育补助金的时候，同情地注意到伤残儿童的特 

殊情形，因而请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提供更多的资料"。 在委员会第 

六届会议时，国际公务员联会曾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是根 

据它向所有工作人员发出问题单后收到的答复。 研究报告总结认为，伤残子女的 

照顾给予父母很重的负担，由于经济能力不够，许多伤残子女没有接受适当的特别 

教育。 国际公务员联会因此建议夷外发给伤残子女特别教育补助金，并订出审核 

资格和补偿比率的规定。 在同一届会议上，各组织的代表热烈支持国际么V务员联 

会这项建议的人道目的，但是建议进一步研究这小问题，以期在一九七八年可以向 

大会提出建议。

24 2. 委员会在其第三次年度 报 告 大会在一九七六年千二月二千一日第 

3 L /1 6 9号决议里决定宣布一九七九年为国际儿童年，吁请特别注意改进"最脆弱 

的和处境特别不利的，’ 儿童的福利，并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千六日第3 1X1 2 3号决 

议里宣布一九八一年为国际残废者年，特别提到"邦助残废者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适 

应于社会" 和 " 促进在国家一级和在国贿间作出一切努力，向残废者提供适当的协 

助、训练、照顾和指导，并提供他们从事适当工作的机会，确保他们能够充分参加 

社会生活， 由此看来，审议这个问题是特别适时的。 委员会表示大体上支持 

国际公务员联会的建议，但是指出，这项建议的详细执行办法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的 

研究，光其是要由那些被请求对国际公务员联会的建议提出意见或提出其他可供选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3 0号》（A /S iy s o ) ,第291'段。 

同上，《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3 0号》（A//32X30),第2 0 9 -2 1 3段。



择的建议的各组织参照有关行政和予算问题的详细资料来加以研究。 委员会又说， 

它的用意是向大会第三千三届会议提出建议，希望那时候这个建议会得到大会同情 

的考虑。

24 3 . 因此，委员会第八届会议又审议了这个问题。 行政协商会这次向它提出 

了关于规定一项单独的伤残子女特别教育补助金的详细提议，以及对于所涉行政和 

经费问题的分析。 这些提议与国际公务员联会早先提出的相似，最大的差别是： 

行政协商会建议年令限制为2 5岁，每名子女最高补助额为3, 7 5 0美元，而国际公 

务员联会对两者都不加限制。 各组织佑计，由经常予算支付的工作人员有资格接 

受大约9 0 名子女的补助金，而由予算外经费支付的则有大约5 0名的合格的子女。 

假如在所有的情形下都付出最高数额的补助金，则一九七九年的补助金费用在各组 

织经常予算内大约为3 0万美元，而在予算外经费内大约为16万美元。

2 4 4 .国际公务员联会的代表欢迎行政协商会的提议，虽然说它规定的补助数额 

较工作人员已经提出的要少一些。 虽然认识到在此地使用诺贝尔梅耶原则作直接 

比较是不适宜的，但他说，与此对应的美国公务员制度对于离国服务的工作人员的 

政策远超过此数，在服务地点的每名饭残子女每学年的补助金可高达6, 950 
美元，在服务地点以外的每名伤残子女每学年高达10, 2 5 0美元。 因此，国际公 

务员联会敦促委员会考虑提供尽可能优厚的福利。

24 5 . 委员会注意到伤残儿童的不利处境，他们父母的负担，特别是他们在当前 

的教盲补助金的规定下，，有许多竟无资格获得任何援助的异常现象，因此完全赞成 

对伤残子女提供特别援助的原则。 它认为提供这种援助的最有效的方法并不是为 

此目的设置一项特别补助金，而是修改现行教育补助金的规定，使所有工作人员的 

伤残子女都有顿取补助金的资格。 而且这种援助应该是在教盲补助金的范围之内 

因为援助的主要目的是要如大会决议所说的，教育和训练儿童，使他们能过建设性 

的生活和充分加入社会。 不过，委员会认识到，照顾这些儿童的主要责任首先应



由父毋和国家承担, 然后才是雇用机关。 因此，委员会的结论是，伤残子女的父 

母应首先利用所有外面的援助机会（以及机关的医药保险计剑提供的机会），然后 

才申请教育补助金。 它说，有了这项规定，因扩大教育补助范围而，要增加的费 

用将低于行政协商会原来的佑计。 了解到伤残儿童的教育通常有更多的困难，而 

且需要较长的时间，委员会决定对一名伤残儿童发给的教育补助金应维持到该儿童 

满2 5岁的一年年底。

24 6 . 因此，委员会建议大会批准扩大教育补助金的条件，照下列办法对工作人 

员的伤残子女提供教育援助：

"关于伤残子女教育的特别规定

A. 当行政首长根据体检证明确定某儿童由于身体或心理伤残而不能上正常 

学校，因而需要特别教育或训练使其能充分参加社会生活，或当其上正 

常学校时，需要特别教育和训练以协助其克服伤残缺陷，则对任何工作 

人员不论其是否离国，都应发给伤残子女教育补助金。 为了顿取根据 

这些特别规定的补助金，工作人S 必须提出证据，证明他（她 ）已为其 

子女的教育和训练用尽了一切其他来玩的福利，包括由国家和地方政府 

以及该组织的医疗保险计划可能提供的福利。 用来计算补助金的费用 

金额应减去如此须得的任何福利金额。

B . 根据这些特别规定应发的补助金，以该儿童需要特别教育或训练之日算 

起，直到他（她 ）满 2 5岁的一年年底。

C .根据这些特别规定给付的补助金额，应等于实际发生的不超出4, 000 
美元教育费用的百分之七十五，因此，补助金最高暇额为3, 0 0 0美元。

对本特别规定来说， " 教育费用" 一词，应指必要的教学服务和设备， 

，旨在提供一种满足伤残儿童需要的教育方案，以便他（她 )在宫能方面 

达到最高可能的能力水平。

E . 对于一个伤残儿童，除了以上A至D段的修改以外，教盲补助金的其他

规定应该适用》 "



24 7 . 这项按照委员会现在建议的词却制订的措施所涉经费的订正慨算，现正由 

察政协商会编制S 将在本报告的增编内提出。

D. 在总部以外服务地点任职的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

2 4 ^  委员会在第三次年度报告 " 中，描述了它就总部以外服务地点任职的工 

作人员（这些人有时称为 " 外地工作人見 " ) 的特别服务条件所作的研究，这项研 

究是委员会以前决定要进行的。在第七届会议上，委员会已在它所已说明的这项研 

究滅围、目》 以内, 形趟定了这个 f口■]题 的 若 干 领 塊 准 备 以 斜 义 。

2 4 9 . 委员会收到了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提交的文件，其中总结了工作人员 

自己体会到的种种问题。 这些问题同总部以外地点服务的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都 

有关系。 这类工作人员包括国际征聘的工作人员（其中又分为外调的本组织正式 

工作人员和各小项目的顾问人员）以及当地征聘的工作人员，有人就看来直接涉及 

第一类人员的件多问题，以及就有关专家事业前途和酬报的长期办法，建议了一些 

解决办法。 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理事会就外勤问题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结果 

编写了一份文件；国际公务员联会主席在提出该文件时承认，这小题目涉及种种不 

同的情况和许多不同类别的工作人员。 然而，他促请委员会不要陷入定义问题的 

泥诏；目前有一些显然可以确定的问题，对各种特殊类别的人员有所影明。 国际 

公务员联会的建议中，有一些是向行政当局提出的，但劣有一些则需要委员会采取 

行动《 国际公务员联会盼望对更迫切的问题采取这种行动，并准备就较长期的问 

题提供资料和意见。

2 5 0 . 在升取行政协商会和某些组织代表的意见，以及举行一次充分讨论后， 

委员会认识到，关于在总部以外服务地点任职的工作人员的问题变化多端，其中有 

一些只和某种出差有关，男一些和某些地点有关。 特别是某些与财务条件有关的 

问题也是总部服务地点工作人员所共有的问题，不过发生问题的方式略为不同，而 

且问题的严重程度也各有差异而已。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问题，特别是牵波到一般 

工作条件的问题（诸如与总部，地方当局和当地人士的关系），则仅仅与办理各个 

项目的工作人员有关。

92
同上》，第 2 1 4 至 2 1 7 段 。



2 5 1 . 鉴于问题形形色色，委员会决定要全力为某些个别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而在相当时间以后，也许再试图遂渐拟定世界通用的服务条件范型，把所有总部以 

外的工作人员都包括在内。 为了审查这些具体问题，委员会要求行政协商会提供 

资料，各组织和工作人员提供意见。 为了使行政协商会和国际公务员联会能对未 

来的审议有所准备，委员会拟定了下列第一次主题标题表，以及审议那些标题的指 

标曰期：

( a )委员会将尽早( 最好在第八届会议) 要求就总部以外的工作人员提供详尽 

的最新的统计资料，包括他们属于那一类职业团体、担任那一类职务、合同的现状 

和服务时间的资料，以及工作人员在总部和其他常设办事处、所有这类办事处和项 

目以及项目间调动的数据；

( b )联合检查组（联检组）就专家将来在发展合作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了一项

研究。 一俟这分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编写的报告可供查阅时，委 

员会愿意研究与它的任务有关的各方面。 为了这个目的，它必须知道各有关组织 

和工作人员的意见；

(C )如果可以按照某些客观的服务条件准则，把服务地点加以分类，则关于某 

些工作人员（他们会引起某些问题，或者可以用某些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职类定 

义的许多困难就会比较容易解决。 委员会鉴于这点，尽管知道过去有人反对这些 

建议，还是决定重新审查这个问题。 委员会欢迎各组织和工作人员提出意见，供 

第九届会议参考；

( d )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有意就联合国外勤事务的有关具体问题向第 

九届会议提出一份说明；

( e ) 委员会早已在第七届会议上，处理了一项与国际征聘的外地工作人员有关 

的具体问题，即房租津贴问题（参看下面第2 5 2 至 2 6 0 段 ）；



( f ) 委员会决定在第八届会议处理三项具体问题，那些问题是国际公务员联合 

提交的文件作为优先事项的问题。 它们是：

( - ) 安置津贴

(二） 出差津贴

C三） 有关教育补助金的旅费

一方面委员会要求国际公务员联会提出支持其建议的任何其他证据，另一方面要求 

行政协商会提供有关资料及意见。 这两个机构都应明确指出，它们认为这些问题 

在什么程度上只与外地人员有关，或在什么程度上，它们对外地人员和总部人员产 

生不同的影响；

( g )委员会决定，它要应各组织要它采取行动的要求，在第九届会议上审查与 

外地一般事务人员有关的这些问题（同时，深信这些组织本身也会就这些问题采取 

行动；其中包括国际公务员联会文件上所列，在它们管辖范围内的问题）。 委员 

会要求各组织及时就那些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以供第九届会议应用。

1. 外地工作人员的房租补助金

25a 委员会过去曾审议在总部以外服务地点任职的工作人员的特别问题。从 

这些审议里，委员会注意到，最严重的一小问题是：在住房供应不足的地点，工作 

人员所付的房租出入极大，而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不能提供适当的补偿。 此外， 

现有两种不同的房租补助金计划也使情况更加恶化" 。

2 5 3 . 在第七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行政协商会提交的文件，其中回顾，所以 

有必要在服务地点调整数制度内作出一些住房补助金的规定，其原因在于：在任何 

服务地点的服务地点调整数指数中，住房部分是根据在该服务地点工作的专门人员 

所付房租的平均数决定的。 在某些服务地点，房租和平均数的出入极大，有些工 

作人员所付房祖比平均数少得多，而另外一些工作人员的房租又比平均数高出相当

《同上》，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a /3 1 /3 0 ) ,第 3 2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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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如果没有一种补助金制度，那些房粗低的工作人员就占了便宜，因为有人付 

高租金而使平均数升高，而付高房租的人就会吃亏，因为有些同事付的房租比较低, 
更极端的例子是，由于缺乏其他适用的住所，工作人员不得不以其薪给中高得不合 

理的一部分来支付房祖。 住房补助金制度可以降低房租在服务地点调整指数中的 

份量，使房租比平均数为低的工作人员所得的额外津贴减少，而同时使那些无法以 

近于平均数的费用租到住房的工作人员减轻困难。

2 5 4 . 行政协商会代表回顾，在某些情况下，某些服务地点业已在服务地点调 

整数的范围内支付住房补助金。 可是，有三种不同的方法来佑计应ipr补助金数量， 

不同的组织用不同的办法。 因此，对下列工作人员待迁就不公平：属于不同组织 

但在同一服务地点任职和属于同一个組织但在不同服务地点任职的工作人员。 此外， 

用来决定那一个服务地点够重付补助金资格的准则并不精密，因而不断有压力，要 

求把某些服务地点列入现有的补助金制度内。

2 5 5 . 行政协商会建议采取某些措施来纠正这些缺点。 它建议把服务地点调 

整数制度内的现有规定加以系统化，而并不主张创设一种新的应享权利。 行政协 

商会的建议如下：

( a )只有在改洲和北美洲以外服务t也点任职的工作人员才能领取补助金；

( b )对房租当中工作人员收入（定义为净薪给加服务地点调整数再加 

出差津贴）百分之二十以内的部分不付补助金；

( 0 ) 为了防止工作人员因为可以领补助金而租用不必要的昂责住房，补 

助金应以不超过房租的百分之四十为暇，那就是说，工作人员无论如何至少应负担 

房租的百分之六十；

(< !)为了节者行政赛用，每月不满三十美元的补助金一律不予核发；

( e ) 在这些通盘限制之内，采用两种方式：

( - ) 通用的规定是：由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制定一个限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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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超过该限度的部分补助百分之八十。 目前，就各服务 

地点和住房大小而言，该限度一般以服务地点调整级别所 

根据的房租水平的百分乏一百三十至一百三十五计算；

(二）付给？一 1 / E 至 P—3 /V II ( 低于：P—4 / l 的级别）职 

等的工作人员的补助金以下两个数字中较高者为准：按照 

上迷W所计的数目，或房租超过收入百分之二十五部分的 

百分之八十；

( f ) 在收到当地联合国资深职员证明书，证明以该工作人员的需要和当 

地住房市场情况言，申请补助所报的房租是用来租" 适当" 的住房后，才支付补助 

金；

( g ) 下列服务地点应作为例外：即当地大多数工作人员住在政府提供的 

住房，那些地点的服务地点调整指数中的房祖部分完全根据政府租金来计算，因此 

较低，而商业性房租却责得很多；

( h )服务地点调整数应加以调整，在可行时把补助金付敦计入，以免重

复计算；

( i ) 必须制定某种方法，持续不断地向中共机构一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 

会一 报告每一个核准补助金的主要事实；

Ü ) 凡新制度会使已支付的补助金减少或取消时，必须作出某座过渡安

排；

( k )拟议中的计划应试用一年或两年。

2 5 6 . 尽管不可能准确地指出所涉的予算问题，行政协商会係计，新制度的费 

用不会比现行制度更高，还可能稍有节余。 此外，把管理那个制度的工作简化也 

会促成更大的节约。



257. 国际公务员联合会代表说，联合会充分支持拟议中的措施。 尽管联合 

会体认到，该计划并非十全十美，也不会对所有案例一律公平，但它的长处是，它 

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替外地工作人员解决一个千分严重的具体问题，而且 

它也尽可能适切地应付了这种情况。 .国|?v公务员联会特别欢迎一点，即该计划采取 

了特别措施，为受高房租影响最严重，经常处于千分困难情况的低级工作人员解除 

了困境。

2 5 8 . 委员会同意，这个问题需要采取追切的行动来解决。 一般说来，它也 

对拟议中的计划表示满意。 某些成员对不能在某一段时间内详尽地比较议中的制 

度和现行制度的执行情况，表示遗憾。 然而，与以往情况进行比较所需的数据无 

处可查，而且那些数振也不能予先加以比较，因为在各服务地点任职的工作人员的 

数据、房雅和服务地点调整数级别都在不断变动。 有一位成员对该计划是否足以 

减轻较低级职员.（P— 1 到 P—3 ) 偏重的房雅负担表示怀疑。

2 5 9 . 鉴于有人表示怀疑，委员会决定根据章程第十一条的规定，核可将拟议 

中的措施作为服务地点调整制度的一部分，试行一年。 考虑到在该计划正式生效 

之前必须作出某些技术性和行政上的安排，委员会决定，该计划应于一九七八年七 

月一日生效，并于该日起实施。

26Q 委员会决定在试用一年后审查新措施的实施情况，并为此目的指示其秘 

书处，通过以下方式严密监查实施情况。 这种方式可以使秘书处自动收到有关重 

付给任何服务地点工作人员所有补助金的资料。在第十届会议上，委页会将审查下 

列数据：付出的补助金、房租中未补助部分占收入的比例、所有其他有关资料，包 

括尽可能充分和准确的费用比较数字。 委员会随后要把推行新安排头十二个月的 

经验，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2。专家在发展援助方面所起作用的研究

2 6 1 . 委员会在第三次年度报告中提到"对专家在提供发展援助方面所起作

《同上，第三十二届会议9.补编第3 0 号》，（A /3 2 /3 0 ) ,第 2 1 6 段。



用的单独深入研究" , 开发计到署理事会要求进行的这项研究是根振联检组与开 

发计划署署长所商定的一项安徘，由联检組筹备进行的。 该研究包括对下列办法 

前景和可行性的审查，即通过基于专业水平的新的付款制度，包括一次总付的方武, 
来减少专家费用《 委员会认识到，该研究和委员会本身就总部以外地点服务的工 

作人员服务条件所进行的研究密切相关。 委员会的研究所涉及的工作人员并非全 

是专家，因而并非全厲于开发计划署的研究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就专家而言， 

委员会认识到，要审议专家的工作条件，当然首先必须了解他们未来可能发挥什么 

作用；而 " 新的付款制度" 问题也涉及一些显然在委员会职权范圈内的问题•

262 在第八届会议上，委员会获知联检组所编写，由署长递送开发计到署理 

事会的研究报告内容， 该研究报告的标题是，" 开度计划署出资聘请的专家的征 

聘和利用问题，以及减低其费用的前景：专家在度展提助方面所起作用的研究" ，

载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号文件内。 委员会也知道了开发计划署和 

其他组织对该报告所提出的意见（3^iy^34/Add. 2 )。

26a 委员会获悉，在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圭三十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十 

五届会议上，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注意到，署长和其他組织把该报告所载的某些建议 

列为宜于及早采取行动的一类，其他的建议则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咸者因为引起 

了严重的政策性问题而需要理事会进一步提出指示。 联检组特别指出，第二类的 

建议当中，有许多需要由国际公务员制度委®会加以审查。 理事会请署长开始执 

行第一类建议，并对其他两类建议进行进一步研究。 署长打算同其他组织合作， 

共同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就涉及服务条件或其他人事问题的一切有关建议征求国 

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意见，

26< 委员会指出，它尚未处理其职权范围内的联检组建议，因此目前对那些 

建议没有意见可以提出-



3 . 对在总部以外地点服务的工作人员 

某些选定的权利的审堂

2 6 5 .委员会依照它在第七届会议上通过的计划，审议了E 际公务员联会指明 

应该优先审议的三项具体权利。委员会注意到这三项权利对游在总部服务的工作人 

员也都适用，但仍同意审查这些权利对外地服务人员的适用。 这是鉴于一般人认 

为对外地工作人员的特殊需要予以特别照顾并尽量加強其服务条件是有道理的，因 

为在与会贾S 最接近的地方，也是会员®看得最清楚的地方执行联合a 各组织的活动 

上保持最高的工作效率，是报重要的。

( a ) 出差举贴

2 6 6 .委员会注意到" 出差，贴 " 是按照一九五六年薪给审核委员会的建i义 

自一九五七年起实施的。 给付的对象为派到本S 以外服务地点的专门以上职类的 

工作人员，或者是定期任用或临时任用任期一年或年以上但不超过两年（这种情 

况一般不给付撒家赛) , 或者是任期二至五年而未领取搬家赛的的工作人员（通常 

在外地服务地点）。 这项，贴每年给付一个固定数额。 当任期延长时这项津贴 

的给付可以超过原定期间，但在同一服务地点不得给付五年以上0 如这项举贴的 

给付终i * 工作人员仍留在同一个服务地点，则有权领取搬家费。

2 6 7 .虽然这项津贴最初的用意在补偿联合®没有替他出搬家费的工作人员租 

用备有家具的房子所需的额外费用，实除上这项，贴同时也有对外地服务的翁厥作 

用一事实上，这是薪给制度所提供的唯一鼓励。 自一九五七年以来许多服务地点 

备有家具和没有家具的房粗差别都有缩小的趋势；另一方面，用这项举贴来鼓励到 

外地服务的相对价值也降低了。

2 6 a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接受了公务员制度咨委会的提议，核准把总部和类 

似的服务地点（查欧洲和北美）同外地服务地点，有受挟养人同无受挟养人的工作 

人员的津贴标准分开， 把？一1和P—2» P~3^-P-4以及:P—5 以上的数额也分开来0



2 6 9 .委员会在较早的审查中曾建议不改变出差津赔的数额，但声明愿意在必 

要时加以审查。

2 7 0 .国除公务员联会认为，出差球贴于一九七五年规定为以美元计算的固定 

数额，应该考虑到生活费的提高如市值的改变而予以增加；对按职等给付三种不同 

数额的理由感到怀疑，建议在外地服务地点的出差津贴应该一律相同；要求对受本 

组织之命而在外地服务超过五年的工作人员，不要灯止，贴的给付。

2 7 1 .委员会重申了给付出差津贴的双重理由，主要是作为没有给«家赛的 

补偿，附带作为到外地服务的鼓励。

2 7 2 .委员会注意到，津贴的数额是在一九七五年定出的，从那以后，它所要 

补偿的费用已增加了。 有些委员支持国昵公务员联会增加数额的提议；但是大多 

数委员却认为，最后一次增如是不久以前的事，委员会到一九七九年或一九八0  
年再重新审议津贴的数额可能更恰当。

2 7 3 .委员会注意到，出差津贴（以及一些其他津贴）的数额，在欧洲和北美 

的服务地点同其他服务地点之间‘是有差别的。委员会认为这等于大致把服务地点分 

为两种：一种情况如总部服务地点相似，另一种则为" 外地" 服务地点。 这种分 

类法显然不切合一切情况，但委员会还是打算维持这种办法，至少维持到委员会审 

查过它所要求的研究结果（参见以上第2 5 1段 (0 ) 为止。 这小研究的目的在根 

据生活和工作的相对条件，对服务地点作更精确的分类。

2 7 4 关于受行政协商会支持的、国际公务员联会的建议，说在外地服务地点, 
出差津贴所要补偿的费用并不精确地随着职等而变化，因此应该取消按职等给付不 

同数额的办法, 委员会不认为出差津贴不应按工作人员的职等分级，因而决定建 

议在这方面不作改变。

275. 行政协商会如国际公务员联会提请注意，出差津贴的给付不得超过五年 

这一条规则的异常后果；如果一小工作人员在领取五年出差津贴以后，应本组织要 

求留在同一个地点服务，而其薪酬会因扣除出差津贴而减少，这是不公平的；然而



在这时候准他行使搬运家用器具的权利，就大部分的情况来说则是既荒唐又浪# 的。 

委员会根据其规约第十一条Cb)款所赋予的职权决定，如果一小工作人员因本组织的 

意思（或因希望他留在该服务地点，或0 无法调幼他到别处）留在服务地点超过最 

初的五年期间，在本组织续聘他在该服务地点服务的不超过两年的一定期间内，他 

应有权继续领取出差津贴。 在这小一定期间过了以后，就不再给付出差幸贴。

(b) 安置津贴

276. 委员会注意到， 安置津贴的目的在提供一•小工作人员初到服务地点时的 

临时住宿加其他非经常性费用。 安置津贴包括按H计算的部分，即对无受挟养人 

PIP同的工作人员， 按适用于该服务地点的数额给付+ 五天的生活津贴，对有受挟养 

人晤同的工作人员给付三千天的庫贴，加上每一小受挟养人十五天的摩贴；以及一 

次总付的部分，这一部分只适用于欧洲和北美洲以外的服务地点（有一些例外）， 

数额自一九六九年定出以后未经调整无受挟养人陪同的工作人员领取300美元，有 

受挟养人陪同的工作人员领取600美元。 如工作人员在正常的期间内无法找到适 

当的房子，可以准件延长给付每日生活庫贴。

2 7 7 .委员会在上一次审查时未建议改变安置章贴的条件或数额，但决定在必 

要时予以审查。 国际公务员联会要求， 鉴于搬家费用昂责、旅馆房租上液，而且在 

许多服务地点报难找到适当的住处，应该把安置建:贴中的生活津贴部分增如到六十 

天，无论有无受挟养人晤同。

2 7 a 委员会看到现有的費用规定比若干II宏的补助办法还差，包括比较国 

在内；许多S 家的补助办法还保证房子已安排好，等着工作人员到达新的服务地点。 

委员会一方面对安置津赂的每H生活津贴部分的数额随着旅馆和替厅赛用而调整感 

到满意，一方面接受行政协商会和国际公务员联会的论点，认为照现行安播,没有受 

挟养人陪同到服务地点的工作人员只领取这一部分津贴千五天，而有受挟养人陪同 

的工作人员则领取三十天摩贴，是不合理的。 大部分情况下，要在十五天内找到 

永久住所并安顿下来，无论有无受挟养人陪同，时间都太短了。 因此委员会决定，



应该一律给付三+ 天 (保留现有的关于证实无法找到适当永义住处时可以延长期限 

的规定）。

2 7 9 .关于只在外地服务地点给付的一次总付的举贴部分，委员会认识到现行 

的有受挟养人陪筒和无受扶养人陪同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差别也不+ 分令人满意，因 

为现在的津贴对只有配偶没有小孩叙有配偶也有小孩陪同的两种工作人员给付同样 

数额。 因此委员会批准了一小统一标准，对工作人员和每一名受挟养人各付300 
美元，总人数不得超过四人（包括工作人员本身在内）。

(C) 领教育补助金者的旅费

2 8 0 .委员会回顾，现有关于领教育补助金在服务地点以外的地方就读的子女 

的旅费的规定，使子女每一学年可与父毋团聚一次，加上父毋的回复假，使他们每 

两年可以团聚三次。 S 际公务员联会要求增加领教育补助金者旅行的次数，以便 

家人每年可以团聚两次0 然而行政协商会相信，这种特别旅行的权利不应该与其 

他权利，特别是回复假的权利，分开来看。 委员会同意这个看法，與此决定目前 

不建议任何改变。



第六章

一般事务职类人员的服务条件

A . 工作人员薪给税、薪给总额和 

座计养恤金薪给

281 .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它的第二次年度报告" 中建议为有受抚养人的专 

门人员以上职类的工作人员和无受抚养人的专门人员以上职类的工作人员分别订定 

工作人员薪给税比额表作为把抚养身分的认可从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转入基薪的一 

种工具。 直到那时为止，只有单一的工作人员薪给税率表一律适用于两种取类的 

工作人员， 新的差别薪给税率表经认为是不可能立即适用于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 
，以委员会建议在它能够研究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薪给间题以前，作为一种临时措 

施，应将从前的薪给税率表继续应用于一般事务人员， 不过，委员会注意到，"把 

现有的工作久员薪给税率适用到一般事务人员的薪给上去,已使有些地点的薪给总 

额和应计养恤金薪给的水平与专门人员职类的水平发生大幅度的重迭情况" 。 它 

" 惊奇地注意到各不同服务地点的重叠情况大有悬珠，光其是报酬净额和应计养恤 

金薪给总额之间的重叠" 。 M

282. 一年以后，委员会在它的第三次年度报告中说，在没有行政首脑提出任何 

建议的情况下，它不能对这个一般性问题的解决办法取得任何进展因此，它除 

了延长现有的暂时安排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循。 "

" 《同上，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A /3 1 /3 0 ),第 207至2 1 0段。 

M | J ± ,第 343 段 •

"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3 0 号》（A /3 y S 0  ),第 1 8 5 至 1 8 8 段



283 . —九七八年，委员会在它的第七届会议上收到了行政协商会的一个工作文 

件。 该文件对这个问题有所分析并列举不同的可能解决办法。 委员会还听到行 

政协商会口头提出的意见和工作人员代表的意见，并深入审议了这个问题，因为这 

问题特别关系到一般事务人员取类》 委员会在它的第八届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放在 

为全部工作人员规定应计养恤金薪给的方法的广泛范畴中。 行政协商会已请委员 

会注意应计养恤金薪给的问海，体为一小紧急事项。

284 . 委员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是作为一个关于工作人员薪给税的问题而发生的》 

这问题是由于一九七六年修改专门职类工作人员薪给税率表的决定引起的。 当时 

必须采取行动，因为根据一九六四年国家税率订定的当时存在的工作人员薪给税率 

表已谦陈旧，又因为在汇率波动的情况下，必须将当地货币计算的薪给折合成美元/ 
以便使工作人员薪给税率表应用于这种薪给，于是薪给总额与薪给净额之间的关系 

发生偏差。 不过,委员会欣然同意行政协商会和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提出的意 

Ms即何题主要不在于工作人员薪给税或薪给总额，而在于座计养恤金薪给。 虽然 

工作人员薪给税在慨念上是一种课税方式作为国民所得税的一个相对部分，但是它 

在决定联合国共同制度中各种薪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完全不同于所得税在一种国家 

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 因为无论专门职类或一般事务职类的薪给都是根据同外界 

薪给净额所作的比较来决定的/所以工作人员薪给税率表, 是用来从薪给净额推算出 

薪给总额的，适与采用国民所得税率表的方法相反。 因此，象国除公务员协会联 

合会所指出的，工作人员薪给税的作用正与国民所得税的作用相反： 宽大的财政 

政策和低的所得税有利于外界的雇用人员；如果把某一国家的低所得税率作为工作 

人员薪给税比额表的一种摸式，则这些税率会造成一种对一般事务职类工作人员不 

利的结果，使某一薪给净额的水平上的薪给总额和应计养恤金薪给的水平都低。 

特别对于一般事务职类的工作人员来说，工作人员薪给税率表和薪给总额的唯一意 

义是决定某一薪给净额的应计养恤★ 薪给数额。 所以，这个问题必须从应计养恤 

金薪给的观点着眼，而不能从作为一种财政工具的工作人员薪给税的观点着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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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从作为与外界条件比较的一个因素的薪给总额的观点着眼，

2 8 5 .行政协商会建议的各种办法分为两类：

( a )那些把在规定每个工作地点一般事务职类薪给净额时已经采用的" 当 

地一般最佳条件" 准则推行到工作人员薪给税和应计养恤金薪给的办法；

(to) 那些保持普遍通行的統一工作人员薪给税率表和应计养恤金薪给的办

法。

根据当地条件订定的办法

2 8 6 .关系 " 当地一般最佳条件" 准则的办法是符合全部补偿比较的这一概念的。 

如果一般事务人员薪给在所有方面可与同一服务地点的外界雇员薪给相比较，则他 

们的养恤金亦必须向外界雇员的养恤金看齐。 不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使联 

合国薪给总额向外界薪给总额看齐，即把当地税率作为工作人员薪给税率表，还 

是不够的，因为外界的薪给总额很少用来作为计算外界养恤金的根据。 查明外界 

的应计养恤金薪给，也是不够的；因为外界的养他金条件并不与联合国合办工作人 

员养他基金的条件一样。 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查明和评价当地-■般最佳养恤金 

借以确定一种应计养恤金薪给水平从而产生联合国养他金制度内同一水平的养，金。 

这种做法会遭遇委员会在试图评价全部补偿时已遇到的一些方法问题（参看上文第 

9 3 至 104段 ）， 因为必须进行调查的服务地点为数不少，又因为在一个服务地 

点内发现各种养恤金制度（如委员会已在日内瓦看到那样),所以困难必将增加许多 

倍。 末了，美国公务制度委员会完成的工作显示为了收集评价养恤金计划所需的 

数据必须向雇主提出许多非常详细的问题。 鉴于在调查当地一般最佳条件时取得 

雇主合作方面已经遇到的困难，是否能得到这些数据，实在非常可疑。

2 8 7 .因此，委员会作出结论：根据实际理由，把应计养他金薪给同当地一般最 

佳条件联系起来的办法必不可采用，至少在从全部补偿比较中吸取更多经验以前不 

可采用此一办法。



普遍通行的办法

2 8 8 . 除了 " 当地" 办法引起的实际®难以外，这 个 办 法 的 不 合 理 不  

同服务地点作等量服务和领取相等最后薪给的工作人员得到不同的养他金。 避免 

这种不合理情形的其他方法是现在采用的一种方法，即将一种普遍通行的工作人员 

单一薪给税率表应用于各处的一般事务人员，也确定了他们的应计养It金薪给， 

不过，新近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个方法亦不是没有困难， 因为以当地货市规定的 

薪给净额必须折成美元，以便将以美元计算的工作人员统一薪给税单表应用于这些 

薪给；近几年的货市浮动汇率已导致了薪给净额与每额之司美元对当地货 

币贤值it加了相当于当地薪给的美元数，这就是说，因为薪给净额达到了较高等级, 
所以应用较高的工作人员薪给税率，因而应计养恤金薪给便不成比例地增加》 当 

地货币对美元贬值的那些服务地点，便发生相反的结果，虽然这结果不很明显。

除了已经提到过的而种职类应计养恤金薪给水平之间的偏差以外，不同服务地点的 

同一职类的工作人员还要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例如，两名英文秘书，每人服务三 

十年，一在日内瓦服务，一在伦敦服务，两人都以同样的职等在英国退休，那位在 

日内瓦服务的英文秘书的养他金差不多要等于另外一位英文秘书的养恤金的三倍*

289 . 委员会审议了订定一种已由行政协商会建议的普遍通行的工作人员薪给税 

率表的各种可能方法， 其中两个方法将使用许多国家国民税率的一个平均数

(a) 一九六五年订定现有税率表的方法，即七个总部国家所得税率的平均 

数。 无论这个平均数已按照国家中一般事务人员的人数加权，或未经加权，大多 

数牧入总额水平的应计养恤金薪给都将减少；

0>)如果将同一方法使用于七个总部国家和九个最大常设办事处的国家 

( 总共大约包括百分之七十五的一般事务职类工作人员）所得税率的加权平均数， 

则其结果将与(a)段中方法的结果相同，不过应计养恤金薪给的减少数额略低而已。

290 . 其他两个方法是以与专门职类应计养恤金薪给的关系为依糖：



(a) 一般事务类应计养恤金薪给的订定，可以使用一个相当于专门职类 

单身工作人员薪给税现有税率的一种" 应计养恤金薪给乘数" 来乘薪给的净额。

与现有制度比较，在收入总额低于20, 0 0 0美元的各级上将产生较低的应计养恤金 

薪给，在等于和高于20, 0 0 0美元的各级上将产生较高的应计养他全薪给率

( b )应计养恤金薪给乘％☆成相当f 专门聘I薪 给 雜 (这净额的定义是薪给 

净额加上相当于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加权平均数的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对专门职 

类应计养恤金的" 世界性" 比率'这乘数是能够加以使用的， 这方法将在所有收入 

各级上使应计养恤金薪给大量減少。 而且一点不错，在收入等于或低于14, 000 
美元的水平上，应计养他金薪给将等于或低于薪金净额。

2 9 1 .行政协商会还建议一种方法来处理在应用任何这些统一方法时因货币波 

动而引起的f口：]题。 这方法因为旨在减少由于汇率波动而引起的意外损益，所以要 

使用同一个时期（例如1 2 个月或3 6 个月或其他时期）的平均汇率相当的一种汇 

率。

2 9 2 .末了，委员会还有兴趣地审议了行政协商会建议的月一个方法。 这方法 

规定以百分数表示工作人员薪给税率表;^ 不以货市数量来表示。 相当于每个主要 

服务地点一般事务人员最低和最高薪级的薪级的当地税率，将按照那些服务地点工 

作人员的人数加权，以便订出以百分数表示的加权平均税率，适用于各处一般事务 

人员的最低和最高薪给；至于介于高低之间的税率则用内推法计算。 因此，可以 

避免需将当地货币给付的薪给折成美元，并免因此产生偏差。 薪给表中相当于各 

项职务的各点的薪给总额对净额的关系在各服务地点应该一致。

结论

293 . 委员会在审查了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和听取了行政协商会和国际公务员协会 

联合会代表的意见以后，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把一般事务职类应计养恤金薪给问题



作为一个单独问题看待，则可使用审议过的一种方法，或结合几种方法，来订定可 

以取代现有工作人员薪给税率表的比率表。 不过为了得到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长 

期解决办法，则需一种更加基本的方法。 此一方法要把这个问题视为鉴个国际公 

务员制度养恤金和应计养恤金薪给总问题的一部分。 对此问题委员会已作过初步 

讨论，并已通过了进一，研究的计划（参看上文第三章，第 4 3 至 5 6 段 K  在 

找到决定盤个国际公务员制度工作人员养恤金和应计养恤金薪给适当水平的一种根 

本理论基細以后，再要想出可将那个理论基础适用于一般事务职类的一种方法，就 

相 当 筒 单 了 。 例如，有人建议，如果能订定一香国际公务员制度的原则和社会 

政策，便能对工作人员退休后应得"合 理 "养恤金水平作出判断， 那时，既然已 

知联合国养恤金计划其他条件，便可以把应计养恤金薪给规定于一种可以产生那种 

"合 理 ，’或 "公 允 "养他金的水平上》 对于一般事务职类来说，那个方法比起以 

当地或平均税率为依据的那些方法j终于会提供更为有效和恒久的解决办法• 至于 

这是否比以当地养恤金评价为依据的一种解决办法较为可取，则仍待察看。

294 . 委员会考虑了在对整个问题所作基本审查获有结果以前是否应采取任何临 

时措施。 委员会仍旧感到忧虑的是，先前已经指出的制度中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即在某些服务地点一般事务耿类最高级职等的应计养恤金薪给同专门取类职等高达 

P - 5 的应计养恤金薪给重叠；而在别的服务地点则在一个职类的最高级等与男一 

职类的最低职等之同已发生了差距。 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提出论点，说 ，因为 

商种职类的薪给系根据不同原则订定，所以对他们薪给或养恤金水平作成的任何比 

较都是不相干的， 委员会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正相反，这些工作人员虽然属于 

不同的职类，但是他们部在以他们职务分类为依据的既定等级制度关系中并肩工作, 
所以不能说把他们支领的薪给或退休后所得养恤金加以比较是不相干的， 不过，

委员会认为所看到的差异并非完全由于计算一般事务职类应计养恤金薪给的方法所 

引起的，如能设计可以决定全部工作人员应计养恤金薪给适当水平的总的方式，便 

可纠正这些差异。



2 9 5 .委员会认真地审查了它所需要的一个可能临时解决办法。 这办法要以七 

小总部国家所得税率的目前新平均数为依振，并将碱少总部和外地几乎所有各服务 

地点的一般事务人员应计养恤金薪给。 各组织和工作人员都表示反对郁种结果。 

委员会认为这一办法不能有多少效力来纠正各服务地点专门人员与一般事务人员之 

间应计养恤金薪给.的不平衡关系，特别是不能有多少效力来纠正某些服务地点的大 

幅度的重叠。 最重要者，委员会对以所得税率为依据的任何解决办法的有效性表 

示怀疑之后，在着乎紧急研究一种全盘解决办法之后，认为现在要作为一种临时措 

施提出以税率为依据的一个解决办法是不合理的。 所以，委员会作成结论，现有 

暂时安排座再继续一年。

2 9 6 .不过，委员会已注意到能够立即采用的一种技术改良。 它注意到，在某 

些服务地点，相当于以当地货币计的一般事务职类萧给总额以美元计的应计养恤金 

薪给表已经使用某一时期的每月平均汇率计算出来，而不使用订定此表那天使用的 

当时汇率计算。 主要货币波动的偶然影响因此消除，一种更加切实的等值得以建 

立。 委员会认为应该使用这种方法来订定所有因货币兑换价值有重大变动而受到 

影响的服务地点的一般事务职类薪给表，至于计算平均值所应取的时期，则视当地 

货币对美元的变动情况而定，



B. 委员会按照其规约 

第十二条采取的行动

297. 委员会在其第三次年度报告中述及它为执行规约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的 

职责就拟订据以确定一•般事务人员职类的服务条件的原则及应用的方法开始的工 

作，并述及委员会自担负起规约第十二条规定的职责后所采取的第一项行动，这项 

职责是就适用于各服务地点的薪给表提出建议，也就是就委员会在日内瓦所作的关 

于当地一般最佳条件的调查提出建议， 委员会在本报告第1 4 至 2 5 段中说明 

各有关组织对委员会根据其调查结果提出的建议所采取的行动。 委员会还在其去 

年的年度报告" 中宣布它有意在一九七八年就巴黎的当地一般最佳条件进行类似 

的调查； 下 面 第 302—  3 0 8段载有关于这项调查的资料。

1. 根据第十二条进行的调查方案

2 9 8 .委员会在第七届会议审议了大会第3 2 //2 0 0号决议第三第 5 段所裁要 

求委员会将它在日内瓦进行的下一次调查的日期从一九八一年提前到一九八0 年一 

节对这个领域的工作方案的影响。 它指出，日期的改变引起了疑问： 究竟委员 

会是否在回到日内瓦进行调查之前能够在所有其他组织总部地点完成调查工作，究 

竟它是否在日内瓦举行新的调查之前能够制订一项一般性的调查方法， 在日内瓦 

进行的第一项调查是不得不在一个临时性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要员会显然最好在 

进行第二次调查前最低限度订出一个一般性方法的大纲；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侯, 
委员会最好能够考虑到它在所有其他组织总部地点的调查经验。 再有一点，如果 

要将其中一些服务地点的调查工作延远到日内瓦第二次调查之后进行，由于这些服 

务地点的现有薪给表不可能在一九八一年以前修订，就可能会耽桐太义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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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9 .因此，委员会核定了一个加紧工作的时间表，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在伦敦进 

行调查，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在蒙特利尔和纽约进行调查，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在罗马 

进行调查。 " 委员会也将在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开始为日内瓦的第二次调查作好准 

备，以便有充分时间将这项调查产生的建议于一九八0 年九月以前提送各有关组织。

3 0 0 .在同时，委员会将在第九届会议上（一九七九年二月至三月）开始审议一 

般性方法的初步大纲，’以期在第十和第十一届会议上完成这项一般性方法。

301， 委员会认识到，执行这项计划要占用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会议很大一部分时 

间和委员会秘书处的资玩，并且肯定会延迟委员会在其他领域的工作。 但是如果 

委员会要切实遵照大会的要求，就须提前在日内瓦进行另一次调查，除此以外，别 

无他法。

2 . 巴黎一般事务人员职类 

工作人员薪给表

3 0 2 .委员会在其第三次年度报告6。 中通知大会，委员会为响应教科文组织第 

十九届大会通过的决议（28. 21 ) —— 其中要求在一九七八年进行这种调查——  
决定它按照规约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的第二次调查的地点为巴黎。 经委员 

会要求，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按照委员会规约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代委员会接受了一 

项职责，根掘委员会制订的准则，在由外界雇用机构收集资料的各个阶段中，负责 

进行调查工作。

委员会注意到，它将在适当时候收到关于原子能机构在联合国参与下进行的调 

查的资料。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 编 第 3 0 号》 （A /32 /3 0  ) , 第 

205 段。



3 0 3 .资料是在一九七八年最初几个月牧集的，已提交一九七八年七月在巴黎举 

行的委员会第八届会议。 委员会在审查资料时，让总干事的代表和教科文组织工 

作人员的代表有充分机会表示他们的意见。 它赞赏地注意到这两方面的人员在发 

表意见时所表现的合作和诚恳的态度-

3 0 4 委员会根据予先选定的二十一个雇用机构所提供的资料作出了结论。 这 

些机构是总干事和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一致认为是巴黎市场上最好的一些雇用机构。 

它们属于不同的经济部门，包括公共部门在内，总共雇用 19, 6 0 0 名办公室雇 

员，其 中 4, 3 0 0 名雇员的职务相当于所要调查的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的职务。 

在进行最后分析时共保留了七项这样的职务，其中三项是秘书一类的职务，三项是 

帐务和办事人员一类的职务，男一项是电话接线生一类的职务。 这七项职务包括 

了教科文组织编制中的三个主要职等： GS—4 和 éS—5 ; 教科文组织 

内一般事务人员总共约1, 4 0 0 名，其中约有 6 0 0 名 （在这类人员总数中百 

分之四十三）担任这三类工作。

3 0 5 .委员会在审议处理和解释从外界获得的薪给资料的各种不同方法时，特别

考虑到，在所有各方充分同意的情况下，G黎始终在使用七十五百分位数的方法。

委员会采用的一种方法与上述方法不同，对所收集的资料的特征加以调整，以免得

出的结果受到任何歪曲。 适当地顾到了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和外界雇员之间薪给

以外就业条件的差异。 外界薪级表和教科文组织薪级表之间相等的一个中心点是

GS—3 等第6 级。 其他各级的薪给是根掘一香级别系数推算出来的，而这些系数

则是比照调查出来的外界的三个级别之间的关系制订的。 这些系数的幅度比教科

文组织一九七0 年通过的幅度为小，开列如下：

G S - 1  80
GS-2 90
G S一 3 
GS-4 
GS—5 
GS-6

0

 
0

 
0

 
8

0

 
2

 

4

 
6

1
 

1
 

1
 

1



3 0 6 .委员会根据其调查结果和结论，建议了一个薪给表，其主要内容载于本报 

告附件五。 委员会认为这个薪给表确可反映巴黎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的一般最佳 

条件。 同教科文组织当时施行的薪给表相比，建议的薪给表中GS—1 级的薪给 

增加百分之四点四， GS—2 级 和 GS—3 级约减百分之一点五，GS—4 级约减百 

分之六点五， GS—5̂ 和 GS—6 级约减百分之十一。鉴个薪给表的薪给平均权数 

減低百分之五。 委员会建议的这个薪给表，需用在各次调查之间调整薪给的同样 

办法，按照订正薪给表开始生效日期时的情况，加以调整。

3 0 7 .委员会为履行其规约第十一条（to)款所规定的任务,还审议了巴黎一般事 

务人员职等的工作人员扶养津船的数额。 委员会在审查了法国社会保障法中 

规定给付的家庭專贴额和受挟养人税款扣减额后，建议制订家庭津贴，从一九七九 

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办法如下：

现定

数额

建议的

数额

( 每年法国法即）

( a ) 配偶津#

(b) 第一名受扶养子女

H 如给付配偶举贴

C= ) 如未给付配偶津贴

(C) 第二名及以后的 

受挟养子女

3, 400

1, 400

4, 800

2, 000

5, 900

1, 600 

7, 500

3, 500

增加

百分比

73. 5

14. 3 

56. 3

75. 0

3 0 8 .委员会的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的详细内容载于提交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 

一份报告内。 委员会的了解是，总干事会把这份报告连同它可能就该报告提出的 

任何意见送交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和教科文组织的大会，以便作出决定。 委员会按 

照其规约第十七条的规定，会把付对委员会各项建议采取行动的情报包括在其下一 

次年度报告中。



第七章

根振委员会规约的 

第十三和十四条而采取的行动

A . 职务分类（第十三条）

3 0 9 .委员会在其第三次年度报告中认识到，在委员会按照规约第十三条行使 

其职务之前，急需为各种职业类别制定共同系统内采用的共同分类办法，这种分类 

办法是发展作为委员会所有活动基袖的其它领城（诸如人事统计工作）的管理制度 

的必要先决条件。 委员会第八届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如何使用这种分类方法，并根 

据这种分析，制定了分类办法的基袖和完成分类的时同表。

各种职业类别的共同分奥办法的用途

3 1 0 .委员会注意到，由于共同系统内的各组织没有实施单一的共同办法，把工 

作人员的不同职类加以分类，因此就不能有意义地交换资料和整理人事统计数字，有了

这些资料数字，委员会及其它各组织间机构才能行使其职务。 委员会认识到，共 

同分类办法是有必要的，这不但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也是为了准备在共同系

按照委员会第三次年度报告第231 —234段所述的工作计划，委员会在一•九七八 

年并没有考虑按照规约第十五条采取行动（统一工作人员条例），因为，行政 

协商会并没有完成各组纽所交付的工作，就它们条例和细则的不同之处达成共 

同的立场。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3 0号 》^ //3 2 //3 0 ) ,第 219段。



统内为其它人事管理领城制定更完善的制度。 这种分类办法是确定职业发展情况 

的先决条件，因为它会提供关于现有工作的类别和数量的资料，滞助指出各种职业 

内和不同职业同的发展途径，查明各种职业的发展机会，从而为有意义的职业指导提 

供必要的资料。 这种分类办法将有助于人员的规划，因为，它可以确定各种职业. 
类别内的人员更替，从而可以较精确地予测未来空缺的职类和数目。 它也有助于 

征聘，因为它可以查嘛有那些职业能够从事联合的征聘，便于在可能时编制大家理 

解的、格式一致的、出缺通告。 这样就可以编制更好的训练方案，帮助各组织满 

足予期的需要，帮助工作人员适应各种发展机会更大的职业。 这种分类办法对一 

般事务人员的薪给调查也很有帮助，因为，它可以就将受调查的职业提供随时可用 

的资料。 不过，最需要共同分类办法的领城是职务分类。 在这方面，共同分类 

办法将查明化个组织的共同工作领城，对此，委员会规约已规定要定出一些职务分 

类标准；委员会重申这些标准的重要性，并重申它打算尽早制定这些标准。 基于 

所有这些理由，委员会坚称，必须为各种职业类别制定一个共同分类办法。 鉴于 

许多部门目前都表示急需这种分类办法，为了避免工作的重复和促进工作的统一， 

委员会因此认为，它作为对这些事项负有主要责任的机构，极需尽快编制这种共同 

分类办法，其中将适当地考虑到所有有关各方的看法。

各种职业类别的共同分类办法的纲要

3 1 1 .委员会认识到，各种职业类别的共同分类办法应：

( a )就共同系统内各组织当前所有的或大多数的个别职业，编制一份清单；

(幼按职务把这些大小职业分成各种工作类别；

( C ) 对各组、各小组和各种职业规定详细的定义；

( d )对系统内的每一个输入规定一个数字编妈，以便进行电子数据处理；

( e )适用于共同系统内所有组织和机构的组织间人事问题。



3 1 Z 后来，委员会初步核可了共同系统内将要采用的各种职业类别的共同分类 

办 法 总 纲 。 总纲列出了共同系统内各组织现，.有的职业，按职务划分成各种工 

作类别（从而满足了上面(a)和(13)的要求总纲规定下列四种职类：

( a ) " 职业类" （例如 " 专门人员、管理人员、技术及有关人员" ）；

( b ) " 同行" （例如 " 建筑师、工程师（及有关技术人员）) "；

( C ) " 外勤工作" （例如 " 土木工程师" ）；

( d ) " 职业 " 或 " 专业 " （例如"卫生工程人员" ）。

完成各种职业类别的共同分类的时间表

3 1 3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行政协商会的职务分类问题小组委员会，已应委员 

会的要求从事制定有关一般事务职业的定义；委员会认识到，它自己的秘书处在研 

究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与联合国共同系统之间的相等职等问题时，已制定了一些有 

关专门人员职类的定义。 委员会同各组织和工作人员的代表协商后，确定了完成 

各种职业类别的共同分类的时间表如下：

第 1步 已经制定的详细定义，将于一九七八年九月中句之前送交各组织和

工作人员的代表；

第 2 步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句之前，各组织和工作人员应当就这些定义和总 

纲，向秘书处提出详细的评论，以便秘书处加以订正；

第 3 步 一 九七 九 年二 月，其余的定义将提交各组织和工作人员的代表，这 

些代表应当在四月底之前，向秘书处提出对这些定义的评论；

第 4 步 秘书处对其余的定义作出订正后，将把整个定义单和订正总纲，在

五月底之前告诉各组织和工作人员的代表，以便委员会第十届会议 

( 一九七九年夏）能够得到他们的评论，这届会议将审议并在可能 

时批准整个职业类别的共同分类方法；



第 5 步 第十届会议结束后，随即同资料系统及有关工作的组织间委员会协

商，为每一个共筒分类办法的输入编制数字编码，并于短期内开始 

实施这种制度；

第 6 步 到一九七九年九月底，各组织应当把详细的统计分类（" 职业" 或

" 专业 " 提供给秘书处。

3 1 4 .在完成这个时间表，也就是在完成委员会按照规约第十三条行使其职务的 

第一个阶段的同时，将会同行政部门和工作人员，计划展开下一个阶段，即：实际 

编制几个组织共同的职业标准，

B . 征聘标准、政策、惯例；职业 

慨念和职业发展（第十四条）

职业发展

3 1 5 .委员会第七届会议牧到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应它的要求所编制的研究报告， 

其中包括：关于共同系统内各组织在职业慨念和职业发展方面的政策和现况的详细 

资料（在各组织的合作下编募的）；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和由此得出的结论；关于改 

善职业发展制度的各项建议。 下列提出的各项领域，委员会不访留作进一步研究 

的议题：

( a ) 是否可能采用通盘的征聘政策；

(•b)终身服务人员与定期服务人员之间的平衡是如何确定和如何实现的；

(C )各组织内人力规划方案、职业指导方案和培训方案的制定；

( d )不同服务地点之间、不同组织之间、国家公务员与国际公务员之间的流动 

性；

( e ) 职业发展与训练之同的联系。



3 1 6 . 行政协商会的代表和国际公务员联会的代表欢迎这个研究报告，他们表 

示将加以仔细审查，并将他们的意见提交委员会第八届会议。

3 1 7 . 委员会成员也欢迎这个研究报告，认为它是一种宝责的资料来玩，并且 

对于委员会按照第十四条履行责任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也作了有益的介绍。 委员会 

在随后的初步讨论中，强调说明了职业发展问题同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处理的其他 

问题—— 例如职位类别和征聘问题—— 之间的关系，并且商讨了各种问题的讨论次 

序。 委员会决定在第八届会议上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届时可望听取行政协商 

会和国际公务员联会进一步的意见。

3 1 8 . 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并根据委员会秘书处的说明，讨论了征聘问题及其与 

人事政策其他方面的关系。 说明中指出，征聘方针部分由各组织的基本决策(《宪 

章》或各种章程和立法机关的决定所规定的基本决策）决定，部分视各组织的实际 

需要而定。 它认力征聘方针不但与人事政策的其他方面彼此相互影响，并且建议 

如果建立一种全面而长远的人力资沉管理制度，以便除了其他作用外能对征聘工作 

作出事先的规.划，就能最好地协调所有这些不同的因素。 共同制度中所有的组织 

都还没有充分发展出这类的人力资玩规划制度，虽然它们经常表示有必要建立这种 

制度。

3 1 9 . 行政协商会的代表表示各组织原则上同意人力资玩规划的办法，包括说 

明中建议的征聘规划，但是各组织适用这种规划的情况必然各不相同。 行政协商 

会愿意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并在以后的会议上提出它的意见。

3 2 0 . 国际公务员联会的代表欢迎说明中所建议的办法，认为它不但对每个组 

织都有益，也力委员会提供了执行征聘任务的好办法。

3 2 1 . 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认为，长期任用的人员占报高比率的情况，使说明中 

所载的那种长期人事规划受到阻碍。 但是大多数成员相信，长期规划对各组织和 

墓个共同系统来说都是有利的，应当强烈要求那些尚未拟订长期人事规划的组织认 

真考虑拟订这种规划，并在适当时候向委员会报告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



322. 委员会成员并就各国际组织在征聘各类和各级职位的工作人员时举行竞 

争性考试的可行性和价值提出意见。 联检组曾在一份有关征聘问题的研究报告中 

提出这一建议，委员会保留了这份研究报告，作为继续审查征聘问题的背景资料S 
委员会还探讨了工作人员何以应参与征聘过程的理由以及参与的程度，并要求在下 

届会议上提出有关各别组织情况的可供比较的资料。

3 2 3 . 委员会第八届会议一并审议了征聘和职业发展这两个问题，它的讨论是 

根据为前几届会议编制的背景文件以及各组织立法部门就征聘政策通过的各项决定 

和发出的各项指示的搞要来进行的。

3 2 4 . 行政协商会的代表告诉委员会说，前几届会议要求各组织就它们在工作 

人员参与征聘过程方面的特定办法，以及它们对于在人力资玩管理这个较大的范围 

内考虑征聘问题的看法提出的意见，将在委员会第九届会议上提出。 行政协商会 

现在可以报告，多数组织不是正在拟订人力规划，就是正在考虑采用这种规划。至 

于训研所有关职业发展的研嗓报告.，各组织将在适当时候提出各自的意见。

3 2 5 . 劳工组织的代表应行政协商会主席的要求，提请委员会注意国除公务员 

制度受到侵事的问题；各组织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在征聘问题和职业发展问题上 

取得进展十分重要。 劳工组织的代表代表各组织要求委员会重申《联合国宪章》 

和各专门机构基袖件中所规定的国际公务员制度的忠诚原则和地域分配原则。他 

指出，近年来，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必须保持公正、独立和最高度忠诚的原则已经受 

到侵，。 这种情况使得仍旧信守这些原则的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的士气日益低落。 

他强调指出，各国政府的正当职责是协力保证各机构秘书处在组成方面适当地注意 

到地城的分配，但是个人一旦受到征聘，就应当不受干涉地遵守所有其他工作人员 

所遵守的同一规则。

3 2 6 . 国际公务员联会的代表赞成行政协商会的意见。 他承认一般工作人员 

也具有行政人员那种挫折感。 如果现在有什么积弊的话，那是由于公开宣称的原 

则和惯例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造成的。 国际公务员联会认为这些问题比委员会 

处理的其他较具实质性的问题重要得多。 工作人贞期望委员会在职业发展和征聘



等问题上作出最大的贡献。 因此，圓际公务员联会建议对这些问题给以较优先的 

考虑，并表示愿意向委员会第九届会议提出一份有关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政策文件。

3 2 7 . 委员会没有讨论劳工组织代表提出的问题，但是重申它在职业发展和征 

聘等方面的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报重要的，因力这些问题对于落实《宪章》和其 

他基础文件中所规定的原则十分重要。 它承认这两个问题很复杂，它们不但彼此 

之间有# _多互相关联的方面，而且同人事政策的其他方面也有重大的关系。 委员 

会指出，委员会章程中把第十三条列在第十四条前面，不是没有理由的。 为了改 

善征聘和职业发展工作，首先必须确定各组织现有平位的性质、类型、级别和期限。 

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查明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然后才能确定征聘的需要，同时 

考虑到地城分配的原则，以及妇女和青年在工作人员中的比率。 因此，职位分类、 

职业发展和征聘等方面的工作是建立健全人事管理制度的基础，对于各组织是否有 

能力尽到它们对各会员国的责任至为重要。

3 2 8 . 委员会注意到由于牵涉的问题很复杂，而且由于过去一向的作法，很难 

在这些方面作出进展。 但是委员会已经开始处理这个微妙的问题。 委员会第八 

届会议通过了 一个行动计划，要在第十届会议上为各种职位确定一个共同的分类标 

准，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初步步骤。 委员会还就这些问题举行了一 

些很有益的会谈，听取了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意见。 委员会还需要开取进一i  ̂
的意见，但在这一点上，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答应在第九届 

会议上提出较全面的意见。 委员会要求各组织在第九届会议上提出它们对训研所 

研究报告的共同意见，以及它们想提出的任何个别意见。

3 2 9 . 委员会鉴于所涉问题的复杂性，已要求委员会秘书处拟订一个第九届会 

议所要审议的全部项目的一览表。 鉴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委员会决定在拟订第 

九届会议的工作方案时，排出大量时间作为专门讨论这些问题之用。 届时委员会 

将口;f取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进一步的意见，并可能决定该采取何种适当行动。 然 

后委员会将就它处理整个问题的办法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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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一 九 七 七 年 一 月 至 一 九 七 八 年 九 月  

各廣:部 服 务 地 点 差 价 调 ^ 等 缴 的 变 一 动 和  

服 务 地 点 差 价 调 盤 数 加 权 平 均 数 的 变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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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一九七----------- 九七七年

总部服务地点净薪給和消费品价格指数^比较演变

表：总部服务地点？ 一 4 第五级a净薪给和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形

( 一九七- -九七七年）

1971= 100

服务地点 
( 1 )

消赛品
价格k
指数"
{ 2 }

实际净薪给° 
(3)

不包括薪给增加数的

挣薪给。
(h)

比率
3/2
(5)

比率

k/2
( 6 )

纽约 1^9-7 Ih p .h 136.8 99.8 91 . U

日内瓦 140.0 133.2 Vd.. 0 95.1 87.1

伦敦 227.6 232.1 212.7 102.0 93.5

蒙特利尔 1Ô0.7 169.5 155.1* 105.5 96. 了

巴黎 173.2 172,0 157.5 99.3 90.9

.罗马 221*. 7 218. U 200.2 97.2 89.1

维也纳 153.8 IU 8.6 135.8 96.6 88.3

a 有配偶无子女的工作人员以当地货市计算的薪给加服务地点差价调蹇数。 

b 资料来玩：《联合国统计月报》（ST/ESA/^TAT/SEJi Q /68—卷三千二） 

虽然为了方便比较起见，消费品价格指数系按总部所在的城市开列，实际上是 

指国家的消赛品价格指数。

C 第 3 栏的数字包括大会核准自一九七一年七月和一九七五年一月起生效的薪给 

增加数在内P 而第4 栏的数字不包括此项薪给增加数。 第 4栏则表示单只由 

于服务地点差价调盤数变动所产生的结果，没有将大会准许的薪给增加数计算 

在内，以求得薪给的实际价值。

图解; 下面各冗的圏解表示每一总部服务地点，各年度实际净薪给，和上表 

一  第 4 程所示净薪给同消费品价格指数相比较的演变情形。





1
以英镑计的实际薪给 

2
不包括薪给增加数，以英镑计的薪維

当地消赛品价格指数





以美元计的其际薪给 

2
不包括新掛增加数，以美元计的薪给

当地消赛品价格指数

2 40

2 30

220

210

200

190

180

170

160

150



以法国法郎计的实际薪给 

2
不包括薪给增加数，以法H法郎计的薪给

当地消赛品价格指数



以意大利里拉计的实际薪给 

2
不包括薪给增加数，以意大利里拉计的薪给

園
当地消赛品价格指後

100

■

Ï

™

隱

飄F  :  =



以奥地利先♦计的实际薪 

2
不̂包括薪给增加数，以奥地利先令计的«拾 

当地̂«赛品价格指数

2 4 0

2 3 0

2 2 0

2 1 0

2 0 0

190

180

- -一- --

170

160

150
M 1

140 /
130 J

/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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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职务分类按点评级制度

(用来作一九七七 九 七 八 国 共 同 制 度

和美利坚合众国公务员制度之间等极的对比研究）

表 A 因素

下面各页所列的六个因素，目的在街量一个组织的各种职秀一 不 是 个 人 ——  

的相对重要性。 各种职务可按几项共同要素来分析，每一要素可得一定点数。

从某一职务所得总点数属于哪一小点数范围，就可以决定该职务的适当职等。 P-1 

至D -2职等的点数范围如下：

点数范围 职等

800 - 969 P-1

970 - 13i»9 P-2

1350 - 1639 P-3

161+0 - 2039 P-  U

20lt0 - 2h79 P-5

2Î+80 - 2939 D-1

29^0 - 31+1+9 D-2

下面的因素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因素一: 这是唯一具有三小部分的因素。 应用这一因素时，首先要决定职务所需 

需理论知识的适当水平（即横向部分）。 然后再决定该职务所需应用理论知识的 

实际经验水平(即纵向部分）。 在纵横两向相交处可以找出适当的点数。 最后， 

根据职务所需的语文知识（即第三部分），从该担所列的三小数值中选出适当的点 

数。 如果需要精通一种工作语文便给与最低的点数。 需要精通两种工作语文则 

给与中间点数，除两种工作语文外需要精通第三种语文（不论是否工作语文），则 

给与最高点数。



E Ê 5 : 这-^因素的点数评定也与别的因素不同， 首先对职务所需联系的 

技能和重要性加以评价并规定应得点数， 如需要外部联系，则以同样方法评定点 

数. 最后，将两项点数的计分加在一起得到这一因素的点数总分。



因素一 

所需的专门知识 

这一因素衡量职务所需的理论知识和 

应用这种知识的实际经验

所需的

理论经检

所需的

实际经验

1. 大学学位水平的知识或同等程

1 ~  - - - - . … -
2. 大学级学位水平的知识或同 

等程度训练和自修的知

] t j
3. 大学学位水十的知识或同 

等程度训练和自修的知识

K ^需 要 经 验
100 150 200

200 250 300
300

350 1,00

在®家一级应用理论知识有不超过五年 

的经验，或在国际一级有不超过两年的 
经验

150

200

250

250

300

350

350

liOO

C .在ü 家一级应用理论知识有五年以上至 

十年的经验，或

在S 际一级有两年以上至五年的经验

200

250

300

300

350

itOO

koo

*•50

ÿOO

D .上述二，兼有
250 300 350

350 1IOO t50
i*30

500 "0

在国家一级应用理论知识有十年以上的 
经验，或

在 ®际一级有五年以上至十年的经验

300

350

uoo

Uoo

W50

500

500

550

600

上述二者兼有
350 UOO 1*50

U50 500 550
■550

幼 0 650

在®际一级应用理论知识有十年以上的 
经换

»*00
»i50

500 1

500
550

600

600
650

700

所#的语文知识

取务需要任职者精通1本组织的一 

种工作语文.
( 0 点）

职务ff要任职者精通本组织的两种 

工作# 文.
( + 50点）

职务需要任职者精通第三种语文以 

及本组织的两种工作语文，

( + 100 点）

....... - - - -  --i

" 精通 " 的定义是：" 一种工作知识，足以使发言人用一种语文参加普通的谈话，出席会议, 
了解所讨论的问题和发表自己的意见，能写出本组织一小部门给方一部门的公文，所用的这 

种语文，虽然不必要十全十美，但能避免严重的文法和句法的错误，使人易于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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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职位名称: 等级:

编制上的统属关系

现任人员直接监替的专门人员

现任人员直接监，的技 

术和行政支助工作人员

总计:

现任人员的主管人的职位名称: 等级:

时间分配百分数: 1 . 简要说明本职位的义务和责任，并在旁进加注所花时间的

百分数：

2 . 本职位所要求的起码知识有哪些?

教育程度 ( 国家级和（或）国际级） 

实际经历

语文需要



3 . 工作：现任人员需要做哪些工作？ （说明本职位要求从事的分析、阐释、改编. 
创新、规划、协调和管理工作。 )

4 . 本职位涉及哪些部门或领城？要求怎样的业务水平？

5 . 叙述主管人在规划、指导和检查现任人员工作的各个方面的管理表现：

6 . 列举现任人员的工作所要遵循的条例、手册、惯 例 或 其 他 并 说 明 在 什 么  

程度上允许现任人员变通旧准则或另定新准则：

7 . 现任人员履行职务时，需要同哪些人( 只列职位名称）为哪些目的进行接触?
( 列举最具代表性的、而非最不寻常的接触。 )

本组织内部

哪些人 哪些目的

本组织以外

哪些人 哪些目的

8 . 列举现任人员有权作出哪些类最重要的决定, 并说明重要的理由：

9 . 列举期望现任人员在履行职务时作出哪些类最重要的建议, 并说明重要的理由:
1 0 . 列举现任人员在工作中可能犯哪些最具破坏性的无意错误,并说明其结果会产 

生哪些影响：

填表人 职位名称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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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职等幅度的点数比较表 

点数表

3SQQ GS-18

D-2

uiQSL
GS-17

GS-16

P-4

P-3

P-2

Jiil

JJOO.

JlC(

JSQflL

GS-15

GS-14

GS-13

GS-12

GS-11

GS-9

GS,7

GS-5



附件四

联合国和美国公务员制度的养恤金数额比较

说明

养恤金数额取决于以下各项假设：

H 工作人员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退休；或

C=) 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在服务期间残废或死亡；或

曰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退休后立即发生退休后死亡；

卸） 在一切情况下，工作人员最后三十六个月的服务期间(一九七五年四月一 

曰至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薪 给 是 4 和 G S -1 4的最高级，即：

P -  4 的第千二级和GS-lé的第十级。

这样，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应计养恤金的平均薪给额，是以？ -  4 第十二级的三 

年服务期间作为计算基础，即每年39, 5 é 9 . é 2 美元；最后的收入净额，即包括 

按有扶养人报酬率计算的基薪净额（一九七八年三月生效的薪给表)加上按有挟养 

人计算的服务地点差价调整数第六级数额，每年34, 901 .60美元。

美国公务员的平均薪给毛额，是以G S -1 4第十级的三年服务期间作为计算基 

袖，即每年36, 2 9 4 美元；最后的收入净额是，薪给总额（一九七八年三月生效 

的薪给表) 扣除该公务员按有配偶( 无子女) 的 " 界限 " 计算方法计算的所得税额， 

计为每年2 9, 6 1 5 美元。

美国公务员的另一种养恤金计算法，即 " 配偶不享有福利"。工作人员可选择 

较高的养恤金，但配偶无权享受福利（即：未婚，或配偶福利另有安排），或把福 

利的应享权利留给配偶。 这样，工作人员本身养恤金的头一个3, 6 0 0 美元要减 

少百分之二点五，其余要减少百分之千。



务

年

数

应计养恤每年 
金的平均养恤 
薪给额的金 
百分数 数 额

平均薪每年最后收  
给 毛额 养恤入净额  

的 金  0̂  
百分 数数额百分数

配偶享有福利 配偶不享有福利 配偶享有福利

20

30

35

20
3C
ko

50

60

3 955 
T 9X0 

IX 865 

15 620 

19 775 
23 730 

2** 521 

au 521 
521

23
3k

5T

T.5
16

k6

66

TO

2 722 

5 898 
9 527 

13 15T 
16 766 

20 kl6 
A  Ol»5 
27 6îW 

29 035

9
ao

32
kk

57

69

«L

T.S

60

Î3

计算服务一年力应计养恤金 

方式：的平均薪给额的百分之 

二,最高三十年，男外二年服 

务" ^ 为应计养Ü金的平 

均薪给额的百分之一 ;

最高为服务三十二年后 

的百分之六十二。

头五年，服务一年为平均薪给毛额 

的百分之一又二分之一。次五年， 

每服务一年为再加上平均薪给毛额 

的百分之一又四分之三。十年以上, 
每一年加百分之二，最高为百分之 

八十。美国公务制度的服务年数, 
包括兵役和其他形式的圆家服役以 

及未用的病假。

2 65V
5 578
8軸 

12 1U 

15 377 
18 6kh 
21 911

25 177 
2é 1»02

30

kl
5*
<3
ftf

85
89

头一个3,600 
美元养恤金，减 

百分之二又二 

分之一，余数 

减百分之十。

表 A
按正常退休年令退^推迟退休所享福利

服 联 合 国 美 m

收

额
数

 

后
净
的
分
 

最

入

^
数额

平均薪
给毛報

的
百分数

收

额
数

 

后
净
的
分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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廝
数

 

实
年

应计养恤 
金的4 均̂ 
薪给额的 
百务数

50
60
62

19 H75 
23 730 
24知

五十廣残废

V)
ko

ko

I l 紋d 
1、 518 
U  518

30
ko
60

11 865 
1$ 820 

23 730
62 2ii 52X

五十五岁残废

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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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27 
13 157 
Ik 518 
20

T 910 
11 865 
19 T75 
ik $21 
el» 521

5 898 
9 527 

lit 518 
20
2>t Ol«$

最后收入平均薪给  每年最后收入

净额的 毛额的 养 他 金 净 额 的  

百 分 数 百 分 数  数额 百分数

计算方式： 予计的六十岁的福利， 应计福利；最低额是予计的六十

庚的福利，或平均薪给毛额的百 

分之四十，以较小的数额为准，

根据赫维特合伙报告所引的保险统计研究资料指出，在美国公务员退休制度下， 

因残废退休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联合国退休制度对残废的规定较严，因残 

废退休的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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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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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p

退板前的配偶的福利 

( 工作人员于服务期间死亡 )

服务年数

到满 6 0  
实际+ 岁可能有 
年数+ 的年数

联 合 国 美 国

应 计 养 他 每 年  最后收入 

养恤金  净额的 

# 激 数 额 百 分 数

平均薪给  每 年 最 后 收 入  

毛额的 养 恤 金 净 额 的  

百分数 数额 百分数

5 加 "  

， 加 30
W 如 》

5 加 20

90 90

， 加 W 
W 如 XP
20 如 10
30 加 10

5 加 5 
W 加 5 
*0 加 5
3 0 加 5
»  加 5

二十五岁死亡

31 18 2é0 35
三十岁死亡

22 T 985 2T

31 12 260 35 
31 12 260 35

四千庚死亡

22 7 985 27 
82 T 985 27

25 9 087 28
30 11 665 3>>
31 12 260 35

五千岁▲亡

22 7 985 27 
22 7 985 27 
22 7 985 27

15 5 932 17 
20 7 910 23
30 U  S63 ÿ*
31 12 260 35

五十五岁死亡

Ik  5 2U0 18 
20 7 236 2k 
22 7 985 37 
31 U 229 38

10 3 955 U  
15 5 932 17 
25 9 887 28 
31 12 260 35 
31 12 260 35

9 3 2Ult U  
11» 5 2k0. 18 
28 7 985 2Î 
31 11 229 36 
35 13 225

计算方式 : 残废福利的百分之五千；最低额 

是每年 7 5 0 美元或应计福利的 

百分之百，以较小的数额为准，

应计福利的百分之五十五；最 

低额是予计六十岁福利的百分 

之五十五或平均薪给毛额的百 

分之四十，以较小的数额为准 ,



表 E

退休后的配偶的福利 

( 工作义员服务届满退森;^死亡）

服
务
年
数

联 合 国 美 国

应计养他金 
的 薪 给  
额的百分数

每年 

养他金额

最后收入 
净额的 
百分数

平均薪给 
毛额的 
百分数

每年 
养!à ▲额

最后收入 
净额的 
百分数

'J 5 1 970 6 U.1 1 U97 5

10 10 3 955 11 9 3 2UU 11

15 15 5 933 17 Ih 5 2U0 18

20 20 7 910 23 20 T 236 2k

25 25 9 888 28 25 9 232 31

30 30 11 865 3U 31 11 229 38

35 31 12 261 35 36 13 225

ko 31 12 261 35 k2 15 221 51

1*5 31 12 261 35 kU 15 969 5U

计算方式： 继续以该工作人员养恤金的

百分之五十（有若干最低额） 

付给配偶.

继续以该工作人员养恤金的百分 

之五十五付给配偶(如果该工作 

人员选择此项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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